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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九世紀前半，小提琴協奏曲多由著名的小提琴家所創作，直到十九世紀後

半，作曲家才開始主導小提琴協奏曲的發展。其中，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

曲》是十九世紀後半第一首由作曲家創作、並大獲成功的小提琴協奏曲，至今依

舊活躍於音樂舞台。 

事實上，布魯赫共創作三首小提琴協奏曲，但後兩部作品在今日幾乎已被遺

忘。這三部作品各異其趣：前兩部作品著重於形式的創新，反映了小提琴協奏曲

在十九世紀中後期的多元化發展；《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的形式傳統，卻有更豐

富的音樂內容，這反映了小提琴協奏曲在十九世紀末不只是「小提琴作品」，更追

求「樂團作品」的「豐碑性」訴求。  

本論文即以布魯赫的三首小提琴協奏曲為研究對象，從不同角度呈現作曲家

在這三部作品中的不同思考，並嘗試從十九世紀小提琴協奏曲發展的脈絡，進一

步詮釋這三部作品的歷史定位。 

 

 

關鍵字：布魯赫，小提琴協奏曲，十九世紀音樂，姚阿幸，薩拉沙特，貝多芬， 

布拉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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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iolin concerti were written mostly by 

famous violinists. Not until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entury did composers dom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genre. Max Bruch’s Violin Concerto No. 1 is among the first violin 

concerti in mid-late 19th century that was not only written by a composer, but was also 

successful. Nowadays this work is still a piece of standard concert repertoire.  

As a matter of fact, Bruch wrote three violin concerti, though the last two concerti 

are almost forgotten today. The three works differ from each other to a great extent. The 

structure of the first two concerti is original, which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olin concerto in middle-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form of Bruch’s Violin Concerto 

No. 3 is conventional. Nevertheless, this work includes unusually rich material in its 

content. This suggests that,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genre of violin concerto is not 

merely "violin piece," but rather, orchestral work of some sort that presents 

monumentality. 

In this thesis, I explore Bruch’s three violin concerti. I seek to find out the 

considerations Bruch had while working on each concerto, an issue I approach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I aim to evaluate the three works’ historical position in the context 

of violin concerto’s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Keywords: Max Bruch, Violin Concerto, nineteenth-century music, Joseph Joachim, 

Pablo de Sarasate, Ludwig van Beethoven, Johannes Bra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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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十九世紀的小提琴協奏曲 

十九世紀的協奏曲，在形式上承繼巴洛克時期的合頭曲式（ritornello form）及

古典時期的奏鳴曲式（sonata form）。此時期的協奏曲受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影響：貝多芬的協奏曲整合樂團與獨奏的關係，使樂團不

僅僅是為獨奏襯底的伴奏，獨奏也不只有炫技，強調兩者的對話關係與相互作用，

成為後人效法的對象。1 

 整體而言，十九世紀的協奏曲在四個對比的方向上發展： 

1. 形式的擴充 vs.形式的縮減或集中。 

2. 獨奏樂器的完全主導 vs.獨奏樂器與樂團整合、統一的音樂發展。 

3. 絕對音樂 vs.標題音樂。 

4. 形式的戲劇化 vs.較寬鬆的史詩般呈現。2 

其中，第二點實為十九世紀協奏曲的主要發展方向。在聽眾品味、演奏家需

求及作曲家美學訴求的衝突下，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類型的協奏曲：「炫技協奏

曲」（virtuoso concerto）與「交響協奏曲」（symphonic concerto）。 

1815 至 1845 年，炫技風潮襲捲樂壇，在管弦樂團音樂會上演奏的協奏曲，自

然比在獨奏會演出的獨奏曲目更受到注意，同時也深受聽眾喜愛。帕格尼尼（Nicolò 

Paganini, 1782-1840）的出現，更將炫技風潮推向頂點。隨後，許多炫技名家

（virtuoso）也紛紛效法，將炫技素材帶進協奏曲，形成「炫技協奏曲」。然而，

                                                 
1 Arthur Hutchings, et al., "Concerto,"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http://www. 

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40737 (accessed December 3, 2012). 

 
2 Volker Scherliess and Arno Forchert, "Konzert," in Die Musik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Allgemeine Enzyklopädie der Musik, ed. Ludwig Finscher (Stuttart: Bärenreiter, 1996), Sachteil 5, Sp.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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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如過江之鯽的炫技協奏曲卻引發音樂本質的問題，產生過度重視炫技而忽略音

樂本身內涵的問題。1830 年代中期，舒曼（Robert Schumann, 1810-1856）強烈抨

擊炫技協奏曲空洞的內涵和可預期的公式化寫作，認為樂團不僅是陪襯獨奏者炫

技的角色，應有更多美學上的功能。3 為了追求更高的美學訴求，作曲家們轉向其

他樂種尋求協助，像是四重奏的對話關係、交響曲的豐富聲響，並回顧貝多芬的

協奏曲創作手法，將這些元素帶入協奏曲，在 1840 年代，形成了「交響協奏曲」。

4 

在獨奏樂器方面，十九世紀協奏曲最常選擇鋼琴，其次為小提琴。兩項樂器

在協奏曲寫作上，卻有許多本質上明顯的不同，羅德爾（Michael Thomas Roeder）

指出： 

1. 就音色而言，小提琴為樂團本身的主要樂器，具有同質性，鋼琴則與樂團產生

對比。 

 

2. 就音域而言，為了突顯獨奏小提琴與樂團小提琴的差異，作曲家常以高音域表

現獨奏小提琴，鋼琴卻能輕易地表現所有音域。 

 

3. 就織度而言，鋼琴有足夠的音量能對抗樂團，有助於作曲家寫作較複雜、厚重

的樂團織度，小提琴則相反。 

 

4. 就樂器獨立性而言，小提琴必須透過樂團使聲響更加完整，鋼琴卻能自給自

足，作曲家能運用鋼琴的獨立性，與樂團交換角色，做出更多樣的音樂發展。 

 

綜合以上四點，可以看到，小提琴協奏曲比起鋼琴協奏曲較缺乏對比性，另一

方面，相較於鋼琴協奏曲呈現的戲劇化音樂發展，小提琴協奏曲則有更多的抒情

與歌唱性。5 

                                                 
3 請參考黃婉婷，〈舒曼的《a 小調鋼琴協奏曲》：交響協奏曲的典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

樂學系碩士班音樂學組論文，2012），15-23。 

 
4 除了上述兩類協奏曲，十九世紀的器樂強調其詩意、戲劇化、敘述能力，有些協奏曲也會

加上標題，或運用歌劇素材，形成了「敘事協奏曲」（narrative concerto）。亦請參考 Hutchings, et 

al., "Concerto." 

 
5 Michael Thomas Roeder, A History of the Concerto (Cambridge: Amadeus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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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討論十九世紀「小提琴家」與「作曲家」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本

文的「小提琴家」一詞，指活躍於音樂舞台的小提琴家，其作品類型以小提琴作

品為主；本文的「作曲家」一詞，指並非小提琴家之作曲家，其作品類型廣泛，

不侷限於小提琴作品。 

 

一、 小提琴家與「傳統的小提琴協奏曲」 

進一步觀察十九世紀的小提琴協奏曲，能明顯發現其發展與鋼琴協奏曲有所

不同。因為大多數著名的作曲家，都具備一定的鋼琴演奏能力，卻未必精通小提

琴，以致於在炫技當道的十九世紀前半，小提琴協奏曲幾乎都由當時著名的小提

琴家所創作，且都有多首作品。這些樂曲反映了小提琴家的演奏需求，同時藉由

這樣大編制的樂類，獲得大眾關注。 

 所謂十九世紀「傳統的小提琴協奏曲」，可說是由「法國小提琴學派」（French 

violin school）所奠定的。法國小提琴學派係以韋歐悌（Giovanni Battista Viotti, 

1755-1824）為首，他被譽為「現代小提琴演奏之父」，繼承了柯雷里（Arcangelo 

Corelli, 1653-1713）在巴洛克時期奠定的義大利小提琴傳統，6 1782 年在巴黎首次

登台，獲得空前的成功，更成為全歐洲的共通話題，並在此定居長達十年。韋歐

悌的出現，使巴黎一躍成為十八世紀末全歐洲最重要的小提琴重鎮。1792 年，因

政治因素，韋歐悌才被迫離開巴黎，由其三位學生克羅采（Rodolphe Kreutzer, 

1766-1831）、白佑（Pierre Baillot, 1771-1842），及羅德（Pierre Rode, 1774-1830）

繼續將法國小提琴學派發揚光大，對十九世紀小提琴演奏功不可沒，並影響其他

                                                                                                                                               
191-192. 

 
6 韋歐悌師承浦尼亞尼(Gaetano Pugnani, 1731-1798)，浦尼亞尼為索米斯(Giovanni Battista 

Somis, 1686-1763)的學生，索米斯的老師即為柯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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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學派。7  

更重要的是，法國小提琴學派這四位著名的小提琴家為了其演奏需求及教學

目的，於 1782 年至 1820 年創作大量的小提琴協奏曲，共計七十一首。8 如此驚人

的數量，反映了法國小提琴學派的強盛，並成為所謂的「法式小提琴協奏曲」（French 

violin concerto），深深影響整個十九世紀的同類作品，也成為作曲家創作小提琴

協奏曲的良好範本與靈感泉源。9 施瓦茲 （Boris Schwarz, 1906-1983）指出，貝

多芬與克羅采及羅德有很好的交情，其《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in 

D major, Op. 61, 1806）與法式小提琴協奏曲有密切的關連，在獨奏小提琴的語法

上尤其深受影響（請見【譜例 1-1-1】至【譜例 1-1-5】）。10 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 1833-1897）在創作《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in D major, Op. 

77, 1878）時，更對韋歐悌的《第二十二號小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No. 22 

in A minor, 約 1793-1797）愛不釋手。11 

 

【譜例 1-1-1】韋歐悌與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獨奏小提琴片段。 

 

 

                                                 
7 David D. Boyden, et al., "Violin,"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http://www. 

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41161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2). 直至今

日，他們所寫的許多教材依舊是每位小提琴學習者的必經之路。 

 
8 韋歐悌共創作 29 首(1782-1805)，克羅采共 19 首(1783-1810)，白佑共 9 首(1802-1820)，羅

德則有 13 首(1794-1815)。 

 
9 請參考Boris Schwarz, "Beethoven and the French Violin School," The Musical Quarterly 44, No. 

4 (Oct., 1958), 431-447; Bruce R. Schueneman, "The French Violin School: From Viotti to Bériot," Notes, 

Second Series, Vol. 60, No. 3 (Mar., 2004), 757-770. 

 

 10 Schwarz, "Beethoven and the French Violin School," 431-447. 譜例同樣取自此文。 

 

 11 Boris Schwarz, Great Masters of the Violin (London: Robert Hale, 1983),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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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1-1-2】克羅采與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獨奏小提琴片段。 

 

 

【譜例 1-1-3】韋歐悌與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獨奏小提琴片段。 

 

 

【譜例 1-1-4】韋歐悌與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獨奏小提琴片段。 

 

【譜例 1-1-5】克羅采與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獨奏小提琴片段。 

 

 

法式小提琴協奏曲共三個樂章，第一樂章有四個樂團齊奏（ritornello）及三個

獨奏段落，可視為雙呈示部的奏鳴曲式，開頭的樂團齊奏經常帶有進行曲性格，

樂章最後附有可由獨奏者自由即興演奏的裝飾奏（cadenza）；第二樂章為抒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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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曲（Romance），獨奏小提琴如同歌劇中的歌者，唱出歌唱性的旋律，並多集

中在高音域，旋律線條看似精簡，是因為賦予演奏者即興裝飾的自由；第三樂章

為輕快的輪旋曲，有時會加入民族素材或舞曲。12  

法式小提琴協奏曲奠定了十九世紀小提琴協奏曲的基礎形式。隨後，其他炫

技名家在這樣的基礎上，拓展了小提琴的技巧範疇，發展為「炫技協奏曲」，帕

格尼尼更是之中的佼佼者，其六首小提琴協奏曲（1815-1830）將炫技協奏曲帶向

高峰，使其他小提琴家提筆仿效，留下為數驚人的小提琴協奏曲。13 

 在帕格尼尼的帶領下，十九世紀前半的炫技協奏曲如雨後春筍地湧現。但與

帕格尼尼分庭抗禮的德國小提琴家史波爾（Louis Spohr, 1784-1859），則改走不同

的道路，重視傳統音樂價值，以作曲家的角度創作小提琴協奏曲。14 史波爾共創

作十八首小提琴協奏曲，其中三首未在生前出版，其餘十五首則為第一到第十五

號（1802-1844）。 

史波爾同樣受到法式小提琴協奏曲的影響，並在法式小提琴協奏曲的基礎

上，帶入德奧傳統的主題發展與交響色彩，利用對位手法豐富其織度。15 樂團配

                                                 
12 例如韋歐悌第十三號、克羅采第三號、白佑第八號及羅德第一號，都使用波蘭舞曲

（Polonaise），羅德第十二號則加入俄國民族音樂。亦請參考 Simon P. Keefe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Concer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9. 

 
13 例如貝里歐（Charles-Auguste de Bériot, 1802-1870）共創作十首（1820-1866）、維歐當（Henry 

Vieuxtemps, 1820-1881）共七首（1836-1870）、威尼阿夫斯基（Henryk Wieniawski, 1835-1880）共

兩首（1853, 1862），雖然這些小提琴協奏曲現今不常被演出，但依舊是小提琴的重要教材，也是

音樂比賽的常見曲目。此外，其他現今較不著名的十九世紀小提琴家也留下大量的小提琴協奏曲，

請參考 Benjamin F. Swalin, The Violin Concerto: A Study in German Romanticism (Chape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1), 34-61. 

 

 14 史波爾不但是十九世紀前半的舉足輕重的作曲家，同時也是當時頗負盛名的小提琴家，其

作品類型相當廣泛，包含歌劇及交響曲。關於史波爾小提琴協奏曲的歷史定位，請參考 Boyden, et 

al., "Violin." 文中將史波爾定位為與作曲家相同，追求傳統的音樂價值。Thomas Drescher et al., 

"Violine," in Die Musik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Allgemeine Enzyklopädie der Musik, ed. Ludwig 

Finscher (Stuttart: Bärenreiter, 1996), Sachteil 9, Sp. 1657. 文中將史波爾一部份的小提琴協奏曲視為

炫技協奏曲，另一部分則視為交響協奏曲。 

 
15 Keefe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Concerto, 120. 



7 

 

器方面，第一號除了弦樂之外，僅使用長笛、低音管、法國號各兩支，樂團屬於

次要角色。之後的作品陸續加入雙簧管、豎笛、小號、長號，及定音鼓。樂團具

有獨立性，富有交響色彩。相較於一般炫技名家，史波爾極力探究小提琴協奏曲

在形式上的各種可能： 

1. 全曲樂章間並無停頓──第十二號、第十五號。 

2. 第一樂章不使用奏鳴曲式──第八號、第十號、第十二號。 

3. 明確寫出裝飾奏──第八號。 

4. 不使用裝飾奏──第二號、第九號、第十二號。 

5. 加入慢板序奏──第三號、第十號、第十一號。 

6. 加入自由的宣敘調──第六號、第八號、第十二號。16 

繼史波爾之後，德國小提琴家大衛（Ferdinand David, 1810-1873）及匈牙利小

提琴家姚阿幸（Joseph Joachim, 1831-1907），17 兩人也走上相同的道路，重視音

樂本身的內涵，18  分別創作五首（約 1838-1856）及三首小提琴協奏曲（約

1855-1875）。 

十九世紀後半，小提琴家之於小提琴協奏曲的角色有著顯著的轉變。「大眾

音樂會」（public concert）從原先五花八門、不具有演出編制一致性的曲目編排，

逐漸形成以管弦樂團編制為主的「序曲—協奏曲—交響曲」模式，不僅追求盛大

熱鬧的氣氛，更強調音樂的美學訴求與教化功能，聽眾被要求「理解」音樂而不

                                                 
16 Swalin, The Violin Concerto: A Study in German Romanticism, 31-32; Roeder, A History of the 

Concerto, 211. 

 
17 有關姚阿幸，請參考第一章第二節。 

 
18 Boyden, et al., "Vi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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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是「享受」音樂。19 在這樣的背景下，炫技協奏曲逐漸沒落，小提琴家創作

的小提琴協奏曲日益減少，20 同時，作曲家陸續開始創作小提琴協奏曲，將交響

協奏曲的理念帶入小提琴協奏曲，賦予其更豐富的音樂內涵，「協奏曲」一詞在

此時顯然代表相當程度的作曲專業。然而，作曲家對於小提琴樂器性能的掌握並

沒有顯著提升，因此，在創作小提琴協奏曲時，作曲家多會諮詢當時著名的小提

琴家，藉以創作出符合小提琴的器樂語法。21 小提琴家之於小提琴協奏曲，逐漸

從創作者的身分轉變為協助創作者，小提琴家若想創作並展現自己的炫技才華，

多以炫技小品為主。22 小提琴協奏曲的發展則轉以作曲家為核心。 

 

二、 作曲家 

十九世紀後半，作曲家開始主導小提琴協奏曲的創作。即便如此，十九世紀

作曲家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數量仍遠遠不及於小提琴家所創作。主要原因在於，

小提琴家因為其演奏需求，多半創作多首小提琴協奏曲；作曲家卻大多只寫一首。

有趣的是，至今常被演出的小提琴協奏曲，卻多為作曲家所創作的。 

十九世紀前半，作曲家寫作的小提琴協奏曲寥寥無幾，且僅有貝多芬《D 大

調小提琴協奏曲》及孟德爾頌（Felix Mendelssohn, 1809-1847）《e 小調小提琴協奏

                                                 
19 Carl Dahlhaus, Nineteenth-Century Music, trans. J. Bradford Robins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9), 49-51. 

 
20 許多十九世紀前半的小提琴家大多創作五首以上的小提琴協奏曲，甚至超過十首。十九世

紀後半的小提琴家則少創作小提琴協奏曲，姚阿幸僅創作三首，威尼阿夫斯基僅兩首，薩拉沙特

（Pablo de Sarasate, 1844-1908）則完全沒有創作協奏曲。 

 
21 例如大衛之於孟德爾頌、姚阿幸之於布魯赫、姚阿幸之於布拉姆斯等等。將在後文繼續討

論，請參考第一章第二節、第二章第一節、第三章第一節、第四章第一節。 

 
22 例如威尼阿夫斯基《浮士德幻想曲》（Fantaisie brillante, on themes from Gounod’s Faust, Op. 

20, 1868）、薩拉沙特《流浪者之歌》（Zigeunerweisen, Op. 20, 1878）、《卡門幻想曲》（Concert 

fantasies on Carmen, Op. 25, 1883）等。此外，關於十九世紀的小提琴與管弦樂團幻想曲，亦請參考

第二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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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Violin Concerto in E minor, Op. 64, 1844），直到今日，依舊常被演出。但仔細

查看兩首協奏曲，可以發現兩者在形式上相當不同，反映了十九世紀協奏曲在形

式上兩種對比的發展方向：貝多芬從傳統出發，第一樂章的曲式架構極為傳統，

包含雙呈示部、樂章結束前可由獨奏者自由發揮的裝飾奏，但在看似傳統的形式

中，卻有異常龐大的規模，實則代表十九世紀協奏曲「形式的擴充」；23 孟德爾頌

在形式上頗具創見，第一樂章省略傳統的樂團呈示部，將裝飾奏完整譜寫於樂譜

上並提前至再現部前，第一及第二樂章以不間斷的方式演奏，第三樂章的序奏則

做為第二及第三樂章的轉調橋梁，使三個樂章成為統一的整體，代表十九世紀協

奏曲「形式的縮減或集中」。24 雖然貝多芬與孟德爾頌的小提琴協奏曲在今日都有

不可動搖的地位，但兩者在十九世紀的接受情形，卻完全相反。 

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於 1806 年完成，卻在十九世紀前半未被重視。

主要原因在於，當時炫技風潮襲捲樂壇，但這部作品卻不符合大眾對協奏曲的期

待，並非以炫技刻劃獨奏小提琴，而以獨奏小提琴的抒情歌唱性取而代之，展現

出「樂團作品」的思維。25 今日許多文獻皆強調這部作品如同交響曲的特質，甚

至被稱為「附獨奏小提琴的交響曲」。26 直到 1844 年，在姚阿幸的詮釋下，這首

協奏曲才開始活躍於音樂舞台。 

就在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重回舞台的時候，孟德爾頌也完成了《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該作品的首演大獲成功，不但使其他作曲家提筆仿效、創作

                                                 
23 有關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亦請參考第四章第二節。 

 
24 有關孟德爾頌《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亦請參考第二章第二節、第二章第四節。 

 
25 Drescher et al., "Violine," Sp. 1660. 

 
26 請參考 Arthur M. Abell, Talks with Great Composer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94), 

143; Drescher et al., "Violine," Sp. 1660; Kolneder, The Amadeus Book of the Violin, 383; Swalin, The 

Violin Concerto: A Study in German Romanticis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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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協奏曲，其創新形式，更鼓勵隨後的小提琴家與作曲家突破舊有的形式、

力求創新，對小提琴協奏曲進行各式各樣的嘗試。十九世紀中後期，小提琴協奏

曲呈現多元化的發展，例如維歐當《第四號小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No. 4 in 

D minor, Op. 31, 約 1850）的交響曲概念、27 《第五號小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No. 5 in A minor, Op. 37, 1861）各樂章極不均衡的篇幅比例、28 姚阿幸《單

樂章協奏曲》（Konzert in einem Satze, Op. 3, 1855）、加入民族素材的《匈牙利協奏

曲》（Konzert in ungarischer Weise, Op. 11, 1861出版）、29 聖賞斯（Camille Saint-Saëns, 

1835-1921）單樂章的《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No. 1 in A major, Op. 

17, 1859）、拉羅（Edouard Lalo, 1823-1892）《F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in F major, Op. 20, 1873）第一樂章開頭的行板器樂宣敘調，都是在追求新的形式。

此外，拉羅《西班牙交響曲》（Symphonie espagnole, Op. 21, 1874）同樣是作曲家從

協奏曲的創新形式出發之作品，但最終作品形式與傳統協奏曲相差甚遠，因而不

再稱為「協奏曲」。30 

1878 年誕生了兩首重要的小提琴協奏曲，即布拉姆斯《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

31 與柴科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 1840-1893）《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 

（Violin Concerto in D major, Op. 35, 1878）。這兩部作品的出現，終於彰顯了七十

                                                 
27 相較於傳統協奏曲，這部作品多了一個詼諧曲樂章，共四個樂章，被白遼士（Hector 

Berlioz, 1803-1869）譽為「一首管弦樂團與獨奏小提琴的宏偉交響曲」。轉譯自 Boris Schwarz and 

Sarah Hibberd, "Vieuxtemps, Henry,"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http://www. 

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29341pg1 (accessed December 9, 2012). 

 
28 該作品三個樂章間並不停頓，且各樂章份量極不均衡，第一樂章需演奏約 14 分鐘，第二

樂章約 4 分鐘，第三樂章則僅有 1 分多鐘。 

 
29 除了民族素材的運用外，第一樂章的裝飾奏由姚阿幸親自譜寫，更附有樂團伴奏。 

 
30 《西班牙交響曲》為「快－快－快－慢－快」的五樂章形式，其中，第二樂章為〈詼諧曲〉

（Scherzando），第三樂章則是〈間奏曲〉（Intermezzo）。 

 
31 這首樂曲同樣具有交響曲的性質，請參考 Abell, Talks with Great Composers, 143; Boyden, et 

al., "Violin;" Swalin, The Violin Concerto: A Study in German Romanticism, 140,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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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貝多芬對於小提琴協奏曲的思考，強調小提琴協奏曲同樣是「樂團作品」的

事實，而非僅是「由樂團伴奏的小提琴作品」，並引領隨後的小提琴協奏曲走向管

弦樂作品的「豐碑性」（德 Monumentalität; 英 monumentality）。32 十九世紀末，

小提琴協奏曲不再追求形式的創新，而是在「既有的形式」中，拓展內在的音樂

內容，包含繁複的動機發展、豐富的交響聲響，並進一步追求宏大的篇幅。對於

小提琴協奏曲豐碑性的追求，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初，艾爾加（Sir Edward Elgar, 

1857-1937）《b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in B minor, Op. 61, 1910）的規

模龐大，全曲演奏時間長達 50 分鐘，再加上精妙的動機運用及豐富的管弦樂色彩，

皆為對於豐碑性追求的最佳證明。 

前述所謂「既有的形式」，即是貝多芬與孟德爾頌小提琴協奏曲採用的曲式架

構。貝多芬傳統的曲式架構，被布拉姆斯《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繼承。33 孟德

爾頌第一樂章省略樂團呈示部，並將裝飾奏提前至再現部前的曲式架構，則被柴

科夫斯基《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理查‧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 1864-1949）

《D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in D minor, Op. 8, 1883）、西貝流士（Jean 

Sibelius, 1865-1957）《D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in D minor, Op. 47, 

1905）等人沿用。柴科夫斯基與理查‧史特勞斯更進一步在孟德爾頌奠定的曲式

架構中，加入貝多芬置於第一樂章兩個呈示部間的獨奏過門段落，34 但因為柴科

夫斯基與理查‧史特勞斯的第一樂章沒有傳統的樂團呈示部，因此該段落就成為

                                                 
32 達爾豪斯（Carl Dahlhaus, 1928-1989）在討論貝多芬及其之後的交響曲創作時，多次以「豐

碑性」一詞，論述十九世紀管弦樂曲目的美學思考：追求篇幅、編制、聲響的宏大，更有縝密細緻

的動機發展。請參考 Dahlhaus, Nineteenth-Century Music, 152-160.「豐碑性」之中譯參考自蔡永凱，

〈「樂團歌曲？！」－反思一個新樂類的形成〉，羅基敏、梅樂亙編著，《少年魔號—馬勒的詩意

泉源》(台北：華滋，2010)，47-88。 

 
33 亦請參考第四章第二節。 

 
34 亦請參考第四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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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樂章的序奏，用以介紹獨奏樂器的登場，並宣告樂章即將進入正題（請見【譜

例 1-1-6】、【譜例 1-1-7】）。此外，上述作品不論使用何種「既有的形式」，貝多芬

對於各樂章篇幅比例的設計仍清楚可見，第一樂章始終是作品的核心，佔據全曲

一半以上的篇幅，並以第一樂章做為豐碑性呈現的重心。 

 

【譜例 1-1-6】柴科夫斯基《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序奏，23-27 小節，

鋼琴縮譜。 

 

 

【譜例 1-1-7】理查‧史特勞斯《D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序奏，25-31

小節，鋼琴縮譜。 

 

 

 除了上述「四大小提琴協奏曲」35 之外，布魯赫（Max Bruch, 1838-1920）《第

一號小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No. 1 in G minor, Op. 26, 1867）亦是十九世紀

重要的小提琴協奏曲。這部作品自首演後即受到熱烈歡迎，直至今日，仍然活躍

於音樂舞台，並與「四大小提琴協奏曲」有著分庭抗禮的演出頻率。此外，這部

                                                 
35 即貝多芬、孟德爾頌、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四人的小提琴協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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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在傅勒梅特蘭德（J. A. Fuller Maitland, 1856-1936）於 1894 年出版的著作中，

被稱為「五大小提琴協奏曲」之一，36 姚阿幸也在 1906 年的七十五歲大壽中，將

該作品列為「德國的四大小提琴協奏曲」之一，並認為這首樂曲是四首中「最豐

富、最有魅力」的一首。37 

值得一提的是，十九世紀的作曲家，即便有創作小提琴協奏曲，多半也只寫

一首。但布魯赫除了《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之外，尚有其他兩首小提琴協奏曲，

相當特別。十九世紀著名的作曲家中，僅有聖賞斯與布魯赫創作多達三首小提琴

協奏曲，但兩人作品的接受情形，卻恰好相反：聖賞斯前兩首協奏曲並不成功，

其《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No. 3 in B minor, Op. 61, 1880）才獲

得樂界熱烈迴響；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即大獲成功，相較之下，後兩

首協奏曲卻不被重視。 

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與《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No. 

2 in D minor, Op. 44, 1877），創作於孟德爾頌與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協奏曲之間，並

在孟德爾頌創新形式的影響下，進一步尋求外在形式的突破。《第一號小提琴協奏

曲》更搶得先機，成為十九世紀後半第一首由作曲家創作並大獲成功的小提琴協

奏曲，38 在小提琴協奏曲的發展脈絡中，佔有重要地位。《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

（Violin Concerto No. 3 in D minor, Op. 58, 1891）則完成於布拉姆斯之後，樂曲形

式雖然傳統，但音樂內容卻極其豐富，反映了十九世紀末小提琴協奏曲之美學訴

                                                 
36 其餘四首分別是貝多芬、孟德爾頌、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協奏曲，以及姚阿幸的《匈牙利協

奏曲》，請見 John Alexander Fuller Maitland, Masters of German Music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98. 

 
37 其餘三首分別是貝多芬、孟德爾頌、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協奏曲，請參考 Michael Steinberg, 

The Concerto: A Listener's Gui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65. 

 
38 雖然舒曼及聖賞斯的前兩首小提琴協奏曲皆先於布魯赫完成，但都相當不成功。舒曼於

1853 年完成的《d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in D minor, WoO 23, 1853），直到 1937

年才得以首演。聖賞斯於 1858及 1859年完成的兩首小提琴協奏曲直到 1879年及 1868年才被分別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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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追求如同交響曲般的豐碑性。 

本論文即以布魯赫的三首小提琴協奏曲為研究對象，藉以呈現作曲家在這三

部作品中的不同思考，以及十九世紀後半小提琴協奏曲的演化。布魯赫、十九世

紀小提琴家，以及其他作曲家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之時間對照表請見【表 1-1-1】。 

 

【表 1-1-1】十九世紀小提琴協奏曲時間對照表。 

小

提

琴

家 

  姚阿幸  

  威尼阿夫斯基  

 其他小提琴家39 大衛  

  維歐當  

  貝里歐  

  帕格尼尼  

 史波爾  

法國小提琴學派  

年 

代 

1782 

| 

1800 

1800 

| 

1810 

1810 

| 

1820 

1820 

| 

1830 

1830 

| 

1840 

1840 

| 

1850 

1850 

| 

1860 

1860 

| 

1870 

1870 

| 

1880 

1880 

| 

1890 

1890 

| 

1910 

作

曲

家 

 

1806

貝 

多 

芬 

 

1844

孟 

德 

爾 

頌 

（
不
成
功
） 

 

1878

布 柴 

拉 科 

姆 夫 

斯 斯 

   基 

  

舒
曼 

聖
賞
斯 

其他作曲家40 

布

魯

赫 

 

1867 

第 

一 

號 

1877 

第 

二 

號 

 

1891 

第 

三 

號 

                                                 
39 其他現今較不著名的小提琴家，也在十九世紀前半留下大量的小提琴協奏曲，請參考 Swalin, 

The Violin Concerto: A Study in German Romanticism, 34-61. 

 
40 包含拉羅（1873, 1879）、哥德馬克（Karl Goldmark, 1830-1915, 1877）、德沃札克（Antonín 

Dvořák, 1841-1904, 1879）、聖賞斯《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1880）、理查‧史特勞斯（1883）、

阿倫斯基（Anton Stepanovich Arensky, 1861-1906, 1891）、柯努斯（Georgy Ėduardovich Konyus, 

1862-1933, 1896）、布梭尼（Ferruccio Busoni, 1866-1924, 1897）、葛拉祖諾夫（Aleksandr 

Konstantinovich Glazunov, 1865-1963, 1904）、西貝流士（1905）、艾爾加（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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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布魯赫的小提琴作品 

雖然布魯赫在鋼琴演奏上具有相當造詣，其鋼琴作品卻寥寥無幾。1912 年的

一場聚會中，小提琴家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 1875-1962）為眾人演奏布魯赫的

《蘇格蘭幻想曲》，布魯赫以鋼琴伴奏，在場的作曲家辛定（Christian Sinding, 

1856-1941）對於布魯赫的鋼琴才華相當訝異：「我很驚訝，一位能如此演奏鋼琴

的人，竟然選擇小提琴做為他創作表現的媒介。」41 布魯赫認為鋼琴缺乏旋律性，

甚至對鋼琴恨之入骨：「［我想］將一、兩萬架鋼琴置於烈焰中，這麼一來，即

便不能徹底消滅這個十九世紀的瘟疫，至少也能減少並控制疫情。」42 相較於鋼

琴，他認為「小提琴比鋼琴更能唱出動人的旋律，而旋律是音樂的靈魂。」43 因

此，雖然布魯赫不擅於演奏小提琴，但除了三首小提琴協奏曲之外，布魯赫尚有

八首小提琴作品，其小提琴作品的創作時間，橫跨近半世紀（請見【表 1-2-1】）。 

                                                 
41 Abell, Talks with Great Composers, 144. 

 
42 Christopher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2nd ed.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2005), 

24. 

 
43 Abell, Talks with Great Composers,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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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布魯赫的小提琴作品，依創作時間排序。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創作時間 出版時間 

26 
《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 

Violin Concerto No. 1 in G minor 
1864-1867 1868 

42 
《浪漫曲》 

Romanze 
1873-1874 1874 

44 
《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 

Violin Concerto No. 2 in D minor 
1877-1878 1878 

46 

《蘇格蘭幻想曲》 

Fantasie unter freier Benutzung schottischer 

Volksmelodien (Schottische Fantasie) 

1879-1880 1880 

57 
《熱情的慢板》 

Adagio appassionato 
1890 1891 

58 
《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 

Violin Concerto No. 3 in D minor 
1890-1891 1892 

63 
《瑞典舞曲》 

Schwedische Tänze 
1892 1892 

65 
《悼念》 

In Memoriam 
1892 1893 

75 
《小夜曲》 

Serenade 
1899-1900 1900 

79 

《俄羅斯及瑞典的歌謠與舞曲》 

Lieder und Tänze nach russischen und 

schwedischen Volksmelodien 

1903 1903 

84 
《小協奏曲》 

Konzertstück 
1910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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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合作的小提琴家 

 如前所述，作曲家創作小提琴協奏曲時，多會諮詢小提琴家的建議，藉此補

足作曲家對於小提琴樂器性能的掌握，創作出符合小提琴的器樂語法。44 這樣的

狀況，對布魯赫亦然。除了《瑞典舞曲》及《俄羅斯及瑞典的歌謠與舞曲》兩部

小提琴與鋼琴作品之外，布魯赫的小提琴與樂團作品皆在創作過程中，諮詢小提

琴家的意見，包含姚阿幸、薩拉沙特（Pablo de Sarasate, 1844-1908）、拿雷特－柯

寧（ Johann Naret-Koning, 1838-1905）、大衛、黑克曼（Robert Heckmann, 

1848-1891）、黑斯（Willy Hess, 1859-1939）等多位小提琴家，作品完成後，多部

更題獻給這些小提琴家，以示感激（請見【表 1-2-2】）。 

 

【表 1-2-2】布魯赫的小提琴與樂團作品，題獻者與協助創作。45 

作品名稱 題獻者 
協助創作 

姚阿幸 薩拉薩特 其他 

《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 姚阿幸 V  柯寧、大衛 

《浪漫曲》 黑克曼 V  黑克曼 

《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 薩拉沙特 V V 黑克曼 

《蘇格蘭幻想曲》 薩拉沙特 V V  

《熱情的慢板》  V   

《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 姚阿幸 V   

《悼念》  V   

《小夜曲》  V   

《小協奏曲》 黑斯   黑斯 

 

                                                 
44 請見第一章第一節。 

 
45 協助創作的名單，主要依據 Fifield 的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及 Wilhelm Lauth 的

Max Bruchs Instrumentalmusik 兩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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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小協奏曲》創作時，姚阿幸已過世之外，其餘八首作品的創作，姚阿

幸皆提供協助。雖然僅有《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與《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兩

部作品題獻給姚阿幸，但事實上，《熱情的慢板》及《小夜曲》原先也計畫題獻

給他：前者因姚阿幸與出版商辛姆羅克的私人糾紛，被迫取消題獻；46 後者被姚

阿幸婉拒，理由是已有兩部協奏曲題獻給他。47 

 薩拉沙特為人自負，他同樣獲得兩部作品的題獻，並意欲獲得更多題獻，《小

夜曲》即是他要求布魯赫為他所寫的作品。但對於協助創作一事，他卻顯得相當

懶散，當布魯赫最終決定這部作品沒有題獻時，薩拉沙特也就對這首樂曲興趣缺

缺。48  

關於兩位小提琴家對於作品的協助創作，布魯赫曾有如此描述： 

現在，我們都知道姚阿幸的缺點，但他依然是一位優秀的音樂家，關於藝術

的問題，比起薩拉沙特，他能提供更重要有益的意見，即便薩拉沙特做為獨

奏家具有多麼崇高的地位。49 

 

姚阿幸協助了所有作品，而薩拉沙特想要所有榮耀。50 
 

布魯赫的三首小提琴協奏曲題獻給姚阿幸及薩拉沙特，兩人除了在創作過程

中提供協助之外，其演奏風格或多或少也反映在這三部作品中。以下對兩人做進

一步的介紹。 

 

                                                 
46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237-238. 

 
47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272-273. 

 
48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272-273. 

 
49 出自 1893 年 3 月 21 日布魯赫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246. 

 
50 出自 1900 年 2 月 12 日布魯赫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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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姚阿幸 

匈牙利小提琴家姚阿幸自小即展現過人的天分。十二歲時（1843），孟德爾

頌積極為他安排各種音樂教育與一般教育。十三歲時，隨孟德爾頌前往倫敦演奏

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獲得樂壇熱烈的迴響，成功復興這首樂曲，姚

阿幸自此成為這部作品的代言人。受惠於孟德爾頌甚深的姚阿幸，自然也成為孟

德爾頌作品的倡導者。51 

姚阿幸為十九世紀後半最重要的小提琴作品詮釋者，與許多重要作曲家皆有

密切來往。他認為，小提琴家必須將自己從屬於作曲家所要表達的樂思，更勝過

表現自己的高超技術。許多重要的小提琴作品皆題獻給姚阿幸，包括舒曼、布魯

赫、布拉姆斯、德沃札克（Antonín Dvořák, 1841-1904）等人的小提琴協奏曲，在

這些作品的創作期間，姚阿幸也提供作曲家諸多建議。對一位獨奏家而言，姚阿

幸專注演奏的曲目並不多，只有貝多芬、孟德爾頌、布魯赫、布拉姆斯、韋奧第、

史波爾和他自己的小提琴協奏曲，以及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

《小提琴無伴奏奏鳴曲與組曲》（Sonatas and Partitas for Solo Violin, BWV 

1001-1006, 1720）。但其積極推廣的曲目皆成為現今最重要的小提琴作品，四大小

提琴協奏曲除了柴科夫斯基之外，都透過他獲得崇高地位，巴赫《小提琴無伴奏

奏鳴曲與組曲》也經他之手，被世人重新認識。姚阿幸的作品受到李斯特、舒曼、

布拉姆斯等人的讚賞，尤其是熟練的管弦樂法，更非一般小提琴家所能及。52 

 透過姚阿幸的三首小提琴協奏曲，53 及他為其他小提琴協奏曲所寫的裝飾

                                                 
51 Beatrix Borchard, "Joachim, Joseph," in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http://www. 

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14322 (accessed December 18, 2012). 

 
52 Borchard, "Joachim, Joseph." 

 
53 這三部作品分別為《單樂章協奏曲》、《匈牙利協奏曲》、《G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in G major, 約 1875，出版於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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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54 可以發現，技巧高超的姚阿幸，並不盲從於當時的炫技潮流，在沉穩內斂

的演奏與創作中較少炫技元素，其運用的技巧，多為快速音群、雙音及和絃，唯

一特殊的炫技技巧，僅有快速的八度雙音半音下行。55 這些技巧的運用，皆反映

在布魯赫的三首小提琴協奏曲中。真正具有明顯炫技色彩的技巧，如左手撥弦、

人工泛音、雙震音、頓弓（staccato）、拋弓（ricochet）等，都較少被姚阿幸使用。

同樣地，布魯赫的小提琴協奏曲中，也沒有運用這些技巧。可以見得，姚阿幸運

用小提琴技巧的情形，明顯影響了布魯赫的作品。 

 

（二） 薩拉沙特 

 西班牙小提琴家薩拉沙特魅力非凡，使十九世紀後半的聽眾為之瘋狂。許多

作曲家及著名的小提琴家，都紛紛將他們的作品題獻給薩拉沙特，包含布魯赫的

《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蘇格蘭幻想曲》、聖賞斯的《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

《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序奏與隨想輪旋曲》（Introduction et Rondo capriccioso, 

Op. 28, 1863）、拉羅的《F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西班牙交響曲》、姚阿幸的

《變奏曲》（Variations, 1882）、威尼阿夫斯基的《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No. 2 in D minor, 1862），及德沃札克的《馬厝卡舞曲》（Mazurek, Op. 49, 

1879）等。56 

薩拉沙特擅於炫技，並在其作品中大量運用左手撥弦、人工泛音、頓弓、拋

                                                 
54 包含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第四號小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No. 4 in D major, KV 218, 1775）、《第五號小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No. 5 in A major, 

KV 219, 1775）、韋奧第《第二十二號小提琴協奏曲》、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布拉姆

斯《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 

 
55 請見第三章第四節。 

 
56 Boris Schwarz and Robin Stowell, "Sarasate, Pablo de,"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24582 (accessed November 8,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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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等技巧，但這些炫技技巧並沒有在布魯赫的作品中出現。可以見得，薩拉沙特

的高超技巧，並非是布魯赫賞識薩拉沙特的主要原因。布魯赫曾以法國小提琴家

索列（Emile Sauret,1852-1920）與薩拉沙特比較： 

就技術層面，在維也納及萊比錫的一些評論中，索列是勝過薩拉沙特的，但

後者的演奏更有靈魂，就任何情況而言，他［薩拉沙特］的技術是如此完美

無缺，很難想像還有可能可以更好。57 

 

此外，1883 年版的《葛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Grove’s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以下簡稱《葛羅夫》）提到： 

薩拉沙特顯著的特色，並沒有太多激情、力量與熱情，儘管如此，他仍有豐

厚的本錢，像是純淨的風格、使人陶醉的魅力、靈活，與非凡的技術。他富

有品味及表現力地用他的樂器歌唱，不像許多小提琴家的演奏，誇大或矯揉

造作於情感表達。58 

 

可以見得，薩拉沙特動人心弦的表現力與歌唱性，才是布魯赫聆聽其演奏而深受

感動的原因。這樣的特色，使布魯赫為其量身訂做的《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擁

有截然不同的形式；以更強調旋律歌唱的慢板做為第一樂章，取代傳統的快板；

第二樂章的器樂宣敘調，同樣是薩拉沙特的拿手好戲，在自由即興的風格中，充

分展現豐富的音樂戲劇張力。有趣的是，這種重視歌唱旋律與運用器樂宣敘調的

手法，隨後也出現在薩拉沙特最著名的作品《流浪者之歌》（Zigeunerweisen, Op. 20, 

1878）中。 

 

二、 形式與樂類 

布魯赫的十一部小提琴作品依照編制可分為「小提琴與鋼琴作品」及「小提

琴與樂團作品」。「小提琴與樂團作品」依照樂章數，可再細分為「單樂章」、

                                                 
57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150. 

 
58 M. Gustave Chouquet, "Sarasate, Martin Meliton," in Grove’s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ed. George Grove, vol. 3 (London: Macmillan, 1883), 22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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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樂章」（非協奏曲）、「協奏曲」三類（請見【表 1-2-3】）。 

 

【表 1-2-3】布魯赫的小提琴作品，依類別排序。 

類別 作品名稱 樂章數 / 首 速度 

小提琴與

鋼琴作品 

《瑞典舞曲》 〈導奏〉+15 首  

《俄羅斯及瑞典的歌謠與舞曲》 9 首  

小

提

琴

與

樂

團

作

品 

單 

樂 

章 

《浪漫曲》 1 慢 

《熱情的慢板》 1 慢 

《悼念》 1 慢 

多 

樂 

章 

《蘇格蘭幻想曲》 〈導奏〉+4 慢慢快慢快 

《小夜曲》 4 慢快慢快 

《小協奏曲》 2 快慢 

協 

奏 

曲 

《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 3 快慢快 

《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 3 慢快快 

《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 3 快慢快 

 

雖然《瑞典舞曲》與《俄羅斯及瑞典的歌謠與舞曲》原為小提琴與鋼琴作品，

但之後皆改編為樂團版本。《瑞典舞曲》以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Hungarian 

Dances, 1868, 1880）為範本，隨後改編為多種編制，包含鋼琴獨奏、四手聯彈、

軍樂隊、管弦樂團。《俄羅斯及瑞典的歌謠與舞曲》中的第二、第五、第九、第

四首，隨後依序改編為《俄羅斯歌謠組曲》（Suite nach russischen Volksmelodien, Op. 

79b, 1903）的四個樂章，為樂團作品。 

相較於上述兩首小提琴與鋼琴作品，其他九首小提琴與樂團作品，則或多或

少與協奏曲有所關連，但最後因為其形式，如樂章數、速度、曲式架構、風格等

原因，僅有三首題名為協奏曲。 

三部單樂章作品中，《浪漫曲》原為布魯赫構思的「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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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樂章，但之後放棄繼續創作，以單樂章作品的形式出版；59 《熱情的慢板》

可視為創作《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前的試金石，60 兩者更有十分神似的主題；61 

布魯赫的出版商辛姆羅克（Fritz Simrock, 1837-1901）曾建議布魯赫將《悼念》擴

充為協奏曲，但被布魯赫拒絕： 

《悼念》已非常完整，無以為繼。如果我原本的意圖是要寫一首協奏曲，或

是一首由慢板及終曲組成的小協奏曲，我會把這個慢板創作得好像後面還得

接上什麼。但我從未這麼想。如果我現在這麼做（雖然我非常理解這是為了

可行的商業利益），我將要刪改這部作品，而這並不利於作品的內在張力。62 

 

《悼念》是三首單樂章作品中，篇幅最長的一首，演奏時間約 16 分鐘，作曲家本

人認為這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63 

 對於《蘇格蘭幻想曲》，布魯赫的態度較擺盪不定，這部作品曾被稱為「蘇

格蘭協奏曲」、「小提琴協奏曲（蘇格蘭）」、「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自由運

用蘇格蘭曲調）」，布魯赫也曾同意薩拉沙特的觀點，認為「協奏曲」一詞更適

合這部作品。64 但這部作品的形式明顯不同於協奏曲：作品由〈導奏〉（Einleitung）

及四個樂章組成，為「慢－慢－快－慢－快」的形式，與傳統協奏曲「快－慢－

快」的三樂章形式相差甚遠，其慢板的〈導奏〉更是出自幻想曲的傳統；〈導奏〉、

第一、第三樂章皆為二段式，第二、第四樂章則是較寬鬆自由的奏鳴曲式，也與

傳統協奏曲第一、第三樂章嚴格運用奏鳴曲式的情形不同。65 再加上樂曲裡許多

                                                 
59 請見第三章第一節。 

 
60 Wilhelm Lauth, Max Bruchs Instrumentalmusik (Köln: Volk, 1967), 72-73. 

 
61 請見第四章第二節。 

 
62 出自 1893 年 3 月 21 日布魯赫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246. 

 
63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246; Lauth, Max Bruchs Instrumentalmusik, 76. 

 
64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167-168. 

 
65 關於《蘇格蘭幻想曲》形式的討論，請參考 Bernhard Hartmann, "Die Schottische Fantasie. 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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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發展的情形，布魯赫最終同意姚阿幸的觀點：「但這部作品也不適合稱為『協

奏曲』，（這也是姚阿幸的意見）因為這整部作品的形式非常自由，而且運用了

民謠曲調。」66 最後仍以「幻想曲」為名出版。 

 《小夜曲》原為布魯赫構思的「第四號小提琴協奏曲」，並且是「一首小夜

曲形式的協奏曲」，67 但這部作品「慢－快－慢－快」的四樂章形式不同於傳統

協奏曲，最終以「小夜曲」為名。做為布魯赫最後一部小提琴作品，《小協奏曲》

原先也以「協奏曲」為構想，其第一及第二樂章完全符合傳統協奏曲的形式，第

一樂章為奏鳴曲式的快板，第二樂章為二段式的慢板。但最終布魯赫並沒有為此

創作第三樂章，因此拒絕以「協奏曲」為名。68 

 另一方面，布魯赫的三首小提琴協奏曲在創作過程或完成後，也曾面臨不同

的標題與形式：《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由於第一樂章的特殊形式，布魯赫曾徘

徊於「協奏曲」與「幻想曲」之間；69 布魯赫曾經想把《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

的後兩樂章銷毀，將第一樂章單獨出版；70 《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原

為單樂章的「音樂會快板」（Konzert-Allegro），在姚阿幸的建議下才擴大為完整

的協奏曲。71 雖然這三首協奏曲皆非自始自終以「協奏曲」為構想，《第一號小

提琴協奏曲》與《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更具有形式上的創新，但最後仍以「協

                                                                                                                                               
Studie zur Konzertform bei Max Bruch," i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Konzerts: Festschrift Siegfried 

Kross zum 60. Geburtstag, ed. Reinmar Emans and Matthias Wendt (Bonn: Schröder, 1990), 295-301.  
 
66 出自 1880 年 7 月 30 日布魯赫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Lauth, Max Bruchs 

Instrumentalmusik, 93. 

 
67 出自 1899 年 1 月 5 日布魯赫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272. 

 
68 Lauth, Max Bruchs Instrumentalmusik, 100-101. 

 
69 請見第二章第一節、第二章第二節。 

 
70 請見第三章第一節。 

 
71 請見第四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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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曲」為名。布魯赫對於其小提琴作品標題的選擇，反映出作曲家對於「協奏曲」

一詞的思考，在不同於傳統的形式中，何者仍在協奏曲的規範，何者已超脫了協

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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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布魯赫接受與布魯赫研究 

 德國作曲家布魯赫九歲開始創作，十一歲即完成一首給單簧管、法國號、低

音管、兩把小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的七重奏作品，並充分展現其早期的音樂

風格與創作天分。1852年，十四歲的布魯赫榮獲法蘭克福莫札特基金會獎（Frankfurt 

Mozart-Stiftung Prize），這使他能與希勒（Ferdinand Hiller, 1811-1885）學習作曲，

並向萊內克（Carl Reinecke, 1824-1910）與布羅伊農（Ferdinand Breunung, 

1830-1883）學習鋼琴。布魯赫第一部重要作品是歌劇《玩笑、詭計與報復》（Scherz, 

List und Rache, Op. 1, 1858），隨後逐漸於聲樂作品領域嶄露頭角，其第二部歌劇《羅

蕾萊》（Die Loreley, Op. 16, 1862）及清唱劇《弗里梯約夫》（Frithjof, Op. 23, 1864）

的成功，更讓他成為當時備受矚目的新銳作曲家。布魯赫並不因此自滿、畫地自

限，他開始挑戰管弦樂作品，其第一部管弦樂作品《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即大

獲成功，使他一躍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作曲家之一，並陸續以大型聲樂與管弦樂

作品獲得佳績。但在長達八十二年的生命中，布魯赫始終堅持追尋孟德爾頌的道

路。二十世紀初，他的音樂也就顯得保守與過時了。72 

布魯赫的作品相當豐富，各種樂類皆有涉獵，除了小提琴作品之外，其重要

作品包括三部歌劇（1858, 1862, 1870）、三首交響曲（1868, 1870, 1886），以及多

部清唱劇（Cantata）及神劇（Oratorio）等大型合唱作品，他的神劇創作，至今仍

有其獨特地位。 

 

                                                 
72 亦請參考 Dietrich Kämper, "Bruch, Max," in Die Musik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Allgemeine Enzyklopädie der Musik, ed. Ludwig Finscher (Stuttart: Bärenreiter, 1996), Personenteil 3, Sp. 

1028-1034; Christopher Fifield, "Bruch, Max,"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http://www. 

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04122 (accessed November 1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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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布魯赫接受 

布魯赫年輕時即展現過人的創作才華，獲得樂壇矚目。1865 年出版的《新聲

音藝術通用辭典》（Neues Universal-Lexikon der Tonkunst）即對他的未來報以期待：

「布魯赫確實擁有卓越的創作天賦；當他經過更多磨練、邁向完美，並學習將他

自然與純真的情感融入其中，我們就能預期他會有更大的成就。」73                                                                                                  

在多部作品成功後，布魯赫確實成為十九世紀後半極受歡迎的作曲家。蕭伯

納（Bernard Shaw, 1856-1950）在 1894 年提到：「布魯赫的作品，最好的能達到激

情與宏偉，最差的也能活潑有趣。」74 傅勒梅特蘭德也在 1894 年出版的著作中提

到，布魯赫的作品「優秀與容易理解的美感極為傑出」，75 並進一步表示： 

即使他的所有作品不能受到音樂家的尊敬，他也能透過某些音樂類型的出色

創作，擄獲成千上萬聽者的心──即，附有樂團伴奏的大規模合唱作品、小

提琴作品與大提琴作品。76  

 

1904 年版的《葛羅夫》見證了布魯赫當時的成功，大力讚賞布魯赫的旋律天才與

大規模作品： 

布魯赫擅於合唱作品與樂團作品；他尤其是一位旋律大師，並能有效處理大

規模的聲響。可以這麼說，透過他這兩種藝術才能，並將兩者混合使用，使

他當之無愧地獲得成功。布魯赫的旋律並非刻劃最深處的內在情感，而是出

自他的本能；但這些旋律仍如此真誠、不受拘束、自然、具有出色的結構、

寬廣、令人印象深刻，並具歌唱性。他徹底了解如何將他的想法置於最有利、

有效的形式中。對於處理現代樂團和合唱的精細與複雜手法，他駕輕就熟。77 

 

 但二十世紀之後，音樂的發展有了劇烈的變化，布魯赫的長壽，反而成為他

                                                 
73 轉譯自 Benjamin F. Swalin, The Violin Concerto: A Study in German Romanticism (Chape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1), 94. 

 
74 轉譯自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327. 

 
75 Fuller Maitland, Masters of German Music, 98. 

 
76 Fuller Maitland, Masters of German Music, 129. 

 
77 A. Maczewski, "Bruch, Max," in Grove’s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John Alexander 

Fuller Maitland ed., vol. 1 (London: Macmillan, 1904),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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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缺點。雖然他直到 1920 年才去世，但音樂風格卻始終停留在十九世紀中期

的浪漫風格。1954 年版的《葛羅夫》對此大力抨擊：「布魯赫的音樂沒什麼好討論、

也沒什麼好爭辯的。他的音樂不夠大膽冒險，因此也限制了其聲譽。」78 其後，

布魯赫的接受情形也就不如十九世紀後半來得熱烈了。 

 這樣的結果，對布魯赫本人而言並不意外。他在 1907 年與阿貝爾（Arthur M. 

Abell, 1868-1958）的對話中，談論到五十年後自己與布拉姆斯的接受情形，就已

經預示了現今的情況： 

阿貝爾： 

您認為在五十年後，您做為一位作曲家的地位，比起布拉姆斯會是如何呢？

現今您比起他實在是流行許多。 

 

布魯赫： 

對作曲家而言，這個問題非常奇特，但卻引起我的興趣，我會誠實並根據我

的想法來回答你。布拉姆斯去世十年了，但他卻仍有很多誹謗者，包含一些

最棒的音樂家和評論家。無論如何，隨著時間過去，我預言他會得到更多賞

識，同時，我大部分的作品會被逐漸忽視。五十年後，他將成為所有時空中

最棒的作曲家之一，同時，我主要會因為我的 g小調小提琴協奏曲而被記得。 

 

阿貝爾： 

您是依據什麼做了如此預言呢？布拉姆斯曾告訴我，在他死後五十年之前，

他不會獲得在音樂史中應有的地位；他提到巴赫和貝多芬做為實例，他們被

認可得太晚了。布拉姆斯沒有指明［是在哪一年］，無論如何，就如他所認為，

他應有的地位將在 1947 年實現。 

 

布魯赫： 

由於很多原因，布拉姆斯比起我是一位更好的作曲家。主要是因為他具有更

多原創性。他總是走他自己的路。他完全不在乎大眾的反應與評論家寫的東

西。他的 d 小調鋼琴協奏曲的完全失敗，會使大多數的作曲家意志消沉。但

布拉姆斯不會！此外，姚阿幸在 1880年於萊比錫音樂廳介紹布拉姆斯的小提

琴協奏曲之後，出現了對他［布拉姆斯］大量的責罵，但這部作品卻征服了

我。另一個對我不利的原因是經濟需求。我必須撫養妻子與孩子、教育孩子。

我被迫透過我的創作賺錢。因此，我必須創作討人喜歡、容易理解的作品。

我從未把這些告訴大眾；我的藝術良心不允許我這麼做。我總是創作好的音

樂並很快賣掉。我的音樂中並沒有什麼值得爭吵的，但布拉姆斯有。我從未

透過那些奇妙、衝突的節奏來激怒評論家，但這正是布拉姆斯的特色。我也

不敢省略轉調的步驟，但布拉姆斯的轉調卻如此大膽、令人吃驚。我不冒險

                                                 
78 轉譯自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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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如林布蘭風格（à la Rembrandt）的灰暗色彩，但布拉姆斯做了。所有的

這些，甚至還有更多，在布拉姆斯的時代對他產生不利的影響，但五十年後，

這些特質會把他帶至應有的地位，因為它們宣告布拉姆斯是一位非常具有原

創性的作曲家，我認為布拉姆斯在整個音樂史中，具有最優秀的個人特質。79 

 

儘管布魯赫極欲創作出比《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更好的小提琴協奏曲，並不願

再聽到這部作品，80 但直到最後，他仍舊承認他必須透過這部作品被世人記得。 

 在布魯赫誕生一百五十年，即 1988 年開始，他的大型合唱作品在歐洲重新受

到重視，其中，神劇《摩西》（Moses, Op. 67 , 1894）自 1988 到 2002 年，共演出

14 次之多；清唱劇《鐘之歌》（Das Lied von der Glocke, Op. 45, 1878）自 1988 到

2003 年，也被演出 13 次。81 可以見得，布魯赫的大型合唱作品，直至今日，仍有

其獨特魅力。 

 此外，1996 年起，倫敦的古典音樂電台 Classic FM 開始舉辦一年一度的「名

人堂」（Hall of Fame）票選，由聽眾選出前三百名最受歡迎的樂曲。布魯赫《第一

號小提琴協奏曲》在 1996 至 2000 年，連續五年蟬連榜首，直至 2004 年皆有前三

名的佳績，82 這也證實了布魯赫所言，「我主要會因為我的 g小調小提琴協奏曲而

被記得」。近幾年的票選中，雖然《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的名次逐漸下滑，但布

魯赫的其他小提琴作品與大提琴作品《晚禱》（Kol Nidrei, Op. 47, 1881），也陸續

榜上有名（請見【表 1-3-1】），可以見得，時至今日，布魯赫其他作品的接受情形

正逐漸回溫。 

 

                                                 
79 Abell, Talks with Great Composers, 147-149. 
 
80 請參考第二章第一節。 

 
81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354-355. 

 
82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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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Classic FM「名人堂」票選，2007-2013 年，布魯赫作品名次表。83 

年份 

作品名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 7 8 7 10 9 11 13 

《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 279 196 204 237 231 271  

《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  275      

《蘇格蘭幻想曲》 184 138 132 159 201 234 175 

《熱情的慢板》       166 

《晚禱》 284 243 206 277 286 278 195 

 

二、 布魯赫研究 

 有關布魯赫的研究資料至今仍相當缺乏，只有兩本傳記，分別由費雷勒（Karl 

Gustav Fellerer, 1902-1984）及費菲爾德（Christopher Fifield, 1945 生）撰寫。84 費

菲爾德同時是一位指揮家，對於現今布魯赫作品的演奏與推廣貢獻良多。布魯赫

作品的研究，至今大多集中在神劇一類，除了多篇專文外，尚有一篇博士論文及

一本專著，85 詳盡討論布魯赫的神劇作品。 

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針對這部作品的

形成歷史，勞特（Wilhelm Lauth）及鮑爾（Uwe Baur）各有一篇專文詳細論述。86 

一般介紹協奏曲的專書，都會提及並簡單介紹《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較重要的

                                                 
83 "Hall of Fame," in Classic FM, http://www.classicfm.com/hall-of-fame/ (accessed November 10, 

2013). 
84 Karl Gustav Fellerer, Max Bruch (Köln: Volk, 1974); Christopher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2nd ed.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2005). 

 
85 Bingham Lafayette Vick, "The Five Oratorios of Max Bruch;" (Ph. D. thesis for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977) Matthias Schwarzer, Die Oratorien von Max Bruch (Kassel: Merseburger, 1988). 

 
86 Wilhelm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in 

Max Bruch-Studien: Zum 50. Todestag des Komponisten, ed. Dietrich Kämper (Köln: Volk, 1970): 57-66; 

Uwe Baur, "Der Vollendung entgegen: Neue Erkenntnisse zur Entstehung des Violinkonzertes Nr. 1 

g-Moll Op. 26 von Max Bruch," in Max Bruch in Sondershausen (1867-1870), ed. Peter Larsen 

(Göttingen: Hainholz, 2004): 13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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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曲分析是托維（Sir Donald Tovey, 1875-1940）在 1935 到 1939 年出版的《音樂分

析專文》（Essays in Musical Analysis），以及史瓦林（Benjamin F. Swalin, 1901-1989）

於 1941 年出版的《小提琴協奏曲：德國浪漫主義研究》（The Violin Concerto: A Study 

in German Romanticism），兩者對於曲式架構、動機運用的分析，對後人有深遠影

響。此外，史瓦林同時對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進行分析，是該作品少

數的研究之一。尼莫勒（Klaus Wolfgang Niemöller）〈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

的宣敘調樂章。十九世紀器樂宣敘調與音樂的散文之概念〉，87 詳盡地討論《第二

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的器樂宣敘調，該文富有縝密的思考，對本論文頗有

助益。  

勞特在 1967 年出版的《布魯赫的器樂》（Max Bruchs Instrumentalmusik），針

對布魯赫所有的器樂作品進行研究，其中包含布魯赫研究中極為少見的《第三號

小提琴協奏曲》。但該書內容精簡，僅有簡略的介紹與分析，其中更有明顯錯誤，

例如常以小節數做為各樂章篇幅比例的論據，忽略了實際演奏的速度考量。普拉

克斯瑪拉（Lukas Praxmarer）在 2011 年出版的《布魯赫與他的小提琴協奏曲》（Max 

Bruch und seine Violinkonzerte），是現今唯一一本對於布魯赫三首小提琴協奏曲的

研究專書，但內容大多取自上述研究，並沒有新的研究成果，全書不足百頁。 

布魯赫的三首小提琴協奏曲各異其趣，除了尼莫勒之外，各作品的獨特之處，

並沒有在上述研究中被突顯。有鑑於此，本論文將針對這三首樂曲各自的特色，

從不同角度分別討論，並嘗試從十九世紀小提琴協奏曲發展的脈絡，進一步詮釋

這三部作品的歷史定位。 

                                                 
87 Klaus Wolfgang Niemöller, "Der Recitativo-Satz in Max Bruchs zweitem Violinkonzert. 

Gedanken zu Instrumentalrezitativ und musikalischer Prosa im 19. Jahrhundert," in Max Bruch-Studien: 

Zum 50. Todestag des Komponisten, ed. Dietrich Kämper (Köln: Volk, 1970): 6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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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 

第一節 形成歷史 

布魯赫早期多專注在聲樂作品的創作，88 雖然他在大型聲樂作品領域已嶄露

頭角，但對於管弦樂作品，卻尚未起步。指揮家好友雷維（Hermann Levi, 1839-1900）

建議布魯赫創作協奏曲及交響曲，以發展並擴大對於聲樂作品之外的創作技術與

經驗。89 同時，曼海姆（Mannheim）的樂團首席拿雷特－柯寧也鼓勵布魯赫創作

小提琴協奏曲，並在《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創作初期提供許多建議。90 

1864 年夏天，布魯赫離開曼海姆尋找工作機會，同時開始創作《第一號小提

琴協奏曲》。幾經輾轉，布魯赫在 1865 年 9 月於科布倫茲（Coblenz）取得職位，

擔任皇家音樂協會與科布倫茲預購聯票音樂會（英 subscription concert；德

Abonnementkonzert）之總監。1866 年初，作品初版完成，同年 4 月 22 日於科布倫

茲首演，由作曲家親自指揮，柯尼斯勒夫（Otto von Königslöw, 1824-1898）擔任

獨奏小提琴，但首演後持續修改。1867 年夏天，布魯赫轉往松德斯豪森

（Sondershausen）擔任宮廷指揮，10 月 22 日，作品最終版本於松德斯豪森完成，

並在手稿最後註記相關資訊（請見【譜例 2-1-1】）。最終版本在 1868 年 1 月 5 日於

布萊梅（Bremen）首演，91 由萊恩塔勒（Carl Reinthaler, 1822-1896）指揮，姚阿

                                                 
88 在《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完成前（即 1867 年以前），布魯赫共出版二十五部作品，僅

有七部作品並非聲樂作品，其中四部為鋼琴作品（Op. 2, Op. 11, Op. 12, Op. 14），另外三部為室內

樂作品（Op. 5, Op. 9, Op. 10）。亦請參考作品表，Fifield, "Bruch, Max." 

 
89 Christopher Fifield, "Bruch's Violin Concerto, Behind the Notes," The Strad 113, No. 1349 (Sep. 

2002): 962-963. 

 
90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51, 63. 

 
91 根據 1868 年 2 月 19 日布魯赫寫給雷維的信件，以及 1868 年 4 月 20 日布魯赫寫給貝克拉

特（Rudolf von Beckerath）的信件，首演應為 1 月 5 日，請見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3; Petra Riederer-Sitte ed., Max Bruch: Briefe an Laura und 

Rudolf von Beckerath (Essen: Blaue Eule, 1997), 68-69. 但幾乎所有研究資料提到的首演日期卻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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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擔任獨奏小提琴。 

 

【譜例 2-1-1】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總譜手稿，最後一頁。92 

 

 

對布魯赫而言，這部作品的創作過程十分艱辛： 

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1864年到 1868 年間，在最終版本完成前，我重新

改寫我的協奏曲至少六次，並和無數小提琴家討論。現在，這部作品眾所皆

知，而且到處都有人演奏。93  

 

我的小提琴協奏曲進展緩慢：我覺得我在這個領域沒有把握。您難道不覺得

寫作一首小提琴協奏曲是一件魯莽冒失的事嗎？94 
 

《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在 1866 年 4 月 24 日於科布倫茲直接以手稿首演。

首演評論提到，第一樂章名為「幻想曲風的導奏」（Introduzione quasi Fantasia），95 

比起一般「導奏」（Einleitung）有更出色獨特的音樂性格，另外，相對於幻想曲中，

獨奏樂器的完全主導，該樂章的樂團也有豐富的表現力；第二樂章獲得極大的讚

                                                                                                                                               
月 7日，請見 Fellerer, Max Bruch, 53;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78-79; Lauth, Max Bruchs 

Instrumentalmusik, 78. 

 
92 本論文的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之總譜手稿皆轉自 Max Bruch,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Orchestra No. 1 in G minor, Op. 26: Autograph Manuscript, 1866-1867, in Morgan Library & 

Museum, http://www.themorgan.org/music/manuscript/114296 (accessed February 24, 2013). 手稿現藏

於紐約的皮爾龐特‧摩根圖書館（Pierpont Morgan Library）。 

 
93 出自 1872 年 7 月 14 日布魯赫寫給其出版商辛姆羅克（Fritz Simrock, 1837-1901）的信件，

轉譯自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1. 

 
94 出自 1865 年 11 月 11 日布魯赫寫給其師希勒（Ferdinand Hiller, 1811-1885）的信件，轉譯

自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57. 

 
95 最終版本的第一樂章改命名為「前奏曲」（Vorspiel），關於「幻想曲風的導奏」反映的音

樂內容，請參考第二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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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其優美的旋律，甚至被比擬為貝多芬式的莊嚴、崇高與寧靜；相較前兩樂章，

第三樂章受到批評，特別是獨奏與樂團的平衡，樂團過於莽撞、急迫，顯得獨奏

小提琴聲響虛弱，效果不彰。96 

在初稿首演後，布魯赫不甚滿意，並繼續修改。1866 年夏天，布魯赫將手稿

寄給姚阿幸，懇請他提供建議，信中同時提到關於作品標題的疑問，由於第一樂

章不尋常的形式，布魯赫徘徊於幻想曲與協奏曲之間，無法抉擇究竟以何者做為

標題。97 姚阿幸在 8 月 17 日回信，98 對作品細節有諸多建議，同時解決了布魯赫

對於標題的疑慮： 

最後，對於您的「疑慮」，我高興地告訴您，我認為以協奏曲做為標題肯定是

合理的；對於「幻想曲」一詞，後兩樂章實際上太過徹底及有規律地發展。

各部分互有關聯，卻又有足夠的對比，這更是主要原因。此外，史波爾也將

他的《歌唱場景》（Gesangszene）命名為「協奏曲」。99 

 

姚阿幸更在信中最後表示對這首樂曲躍躍欲試：「如果您不覺得我的請求太過冒

失，請寫一份獨奏樂譜，這樣我就可以在我們見面前學習這首協奏曲，我希望我

們很快就能見面。」100  

 9 月 26 日，布魯赫將修改的成果寄給姚阿幸，101並附上一份獨奏樂譜。對於

姚阿幸的建議，作曲家表示滿滿的感謝，並重新獲得創作的熱情。102 布魯赫與姚

                                                 
96 Uwe Baur, Max Bruch und Koblenz (1865-1867) (Mainz: Schott, 1996), 54-55. 

 
97 Praxmarer, Max Bruch und seine Violinkonzerte, 35. 關於布魯赫徘徊於幻想曲與協奏曲之間

的思考，亦請參考第二章第二節。 

 
98 完整信件內容之中譯請見附錄一。 

 
99 轉譯自 Baur, "Der Vollendung entgegen: Neue Erkenntnisse zur Entstehung des Violinkonzertes 

Nr. 1 g-Moll Op. 26 von Max Bruch," 145. 

 
100 轉譯自 Baur, "Der Vollendung entgegen: Neue Erkenntnisse zur Entstehung des 

Violinkonzertes Nr. 1 g-Moll Op. 26 von Max Bruch," 145. 

 
101 完整信件內容之中譯請見附錄二。 

 
102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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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幸隨後相約於漢諾威（Hanover）討論這部作品，並進一步地修改。在漢諾威期

間，兩人經過數次的鋼琴排練後，取得皇家樂團管理人的同意，於皇家劇院與宮

廷樂團進行私下排練。103 

1866 年底，布魯赫進一步尋求其他小提琴家的協助，但又對此感到不耐煩與

焦慮，並對作品的完成缺乏信心，他對雷維抱怨： 

我的小提琴協奏曲夏天時放在姚阿幸那裡很久；現在在大衛那，他談到對獨

奏聲部再次徹底的修改。天知道最後的結果會怎樣。我很快就會對一切事物

感到乏味；我不再感謝柯寧，他促使我創作這部作品，我卻無法勝任。此外，

我必須很小心地處理大衛的評論。真正大衛式的小提琴段落與這首協奏曲極

不相襯。104 

 

雷維隨後回覆，並提出個人看法： 

關於這首小提琴協奏曲，我不早說了嗎？我認為協奏曲的形式是最困難的，

我也給你及時的警告！但為什麼要馬上把孩子連同洗澡水倒掉呢？105 我很

信任大衛實用的建議，還是等他寫給你吧！106  

 

對於這部作品，雷維的批評始終多於肯定，尤其是對第三樂章，107 布魯赫隨後回

應： 

在這些段落（尤其是終樂章），我覺得你一針見血地說中；由於形式修飾的需

求，我在這個樂章做了很多修改，我很確信，現在這會令你更滿意。姚阿幸

和舒曼夫人對此感到非常滿意，但我還好，我仍有一種非常清楚的感覺，我

正站在一個陌生的境地。108 

 

作品的修改顯然已有起色，但布魯赫仍舊對於創作小提琴協奏曲毫無信心，

                                                 
103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72. 

 
104 出自 1866 年 12 月 6 日布魯赫寫給雷維的信件，轉譯自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2. 

 
105 意指不經思考就一概否定。 

 
106 出自 1866年 12月 11日雷維寫給布魯赫的信件，轉譯自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2. 

 
107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2. 

 
108 出自 1867 年 1 月 21 日布魯赫寫給雷維的信件，轉譯自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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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希望雷維能給予鼓勵。然而，雷維非但沒有安慰布魯赫，還進一步批評，他對

布魯赫處理器樂作品的主題、對位手法頗有微詞，並不看好這部作品，認為作品

的失敗是理所當然。更甚者，雷維認為布魯赫無法不透過歌詞、文字來創作音樂，

這個批評，也成為兩人日後分道揚鑣的導火線。雖然他給予的意見並非毫無價值，

但也漠視了布魯赫當時對作品所做的努力： 

再寫更多小提琴協奏曲或奏鳴曲吧；人們難以對自己的缺點有足夠的思

考……你所缺少的，顯示在你所有聲樂作品的這些段落，當音樂的創造無法

直接取自歌詞，像是前奏、尾奏、間奏，總之，在所有非必要的段落。從一

個美好的想像到一個美妙的藝術作品，是一大步。駕馭一個想像，並將它置

於藝術的形式中，這是大師所做的。不要後悔寫了這首小提琴協奏曲；它的

失敗不應該推翻你的信念，在這個陌生、與你「天性」相反的土地上走走；

開墾這塊土地，它將為你和我們帶來美好的果實。你從一首弦樂四重奏學習

到的，將有益於你所有的聲樂作品。對你而言，創作這首小提琴協奏曲最困

難的是什麼，創造或形式？無疑是後者。109 

 

面對這樣嚴厲的批評，布魯赫選擇暫時忽略並不回應，專注於作品的修改。

1867 年 10 月，布魯赫前往漢諾威與姚阿幸進行最後的討論與修改，110 22 日於松

德斯豪森完成最終版本。 

手稿第一頁的題獻詞，原先為「對姚阿幸呈以敬意」（Joseph Joachim in 

Verehrung zugeeignet），之後將「敬意」一詞以鉛筆劃掉，並在下方寫上「友誼」

（Freundschaft）一詞，更改為「對姚阿幸呈以友誼」，足見兩位音樂家當時親密的

友情（請見【譜例 2-1-2】）。 

 

                                                 
109 出自 1867 年 2 月 11 日雷維寫給布魯赫的信件，轉譯自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2. 

 
110 請參考 1868 年 2 月 19 日布魯赫寫給雷維的信件，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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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1-2】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總譜手稿，第一頁。 

 

 

直到作品完成，並準備首演、出版，布魯赫才又向雷維告知作品的近況： 

我和姚阿幸完成了這首協奏曲最後的編輯；他接受了作品的題獻，很快將在

維也納演奏這首樂曲，然後會到各城市演奏，對於這一切，他表示出熱烈的

興致。總譜的出版將在一月。超棒的，不是嗎？克蘭茲（August Cranz, 

1789-1870）為此付給我 250塔勒（Taler）。111 

 

你將會知道，姚阿幸演奏我的小提琴協奏曲，1 月 5 日在布萊梅，1 月 11 日

在漢諾威，2月 13日在阿亨（Aachen），如同他告訴我的，獲得轟動的成功。

他還想常常演奏這部作品。112 

 

作品最終版本獲得前所未見的成功，首演的評論更給予極高的評價： 

布魯赫不害怕迷失於未來缺乏形式的音樂之混亂中，透過其穩健的自信，他

轉而運用自己的形式，之中富含和聲與旋律的美，從未使他的聽眾思路模糊

不清。兩個主要樂章，慢板和充滿活力且伶俐的快板終樂章，具有極佳的對

比；前者將其自身的優點，透過音樂開拓出一條大道。113 

 

作品的成功，使許多小提琴家紛紛於世界各地演奏這首樂曲，更讓布魯赫對

於寫作器樂作品重拾信心，並向雷維預告自己即將動筆創作第一部交響曲： 

與此同時，我有足夠的空閒時間可以寫首交響曲。這首協奏曲給我勇氣繼續

創作器樂作品，雖然你曾經認為這部作品有所不足。所有的進步並不在這首

協奏曲裡，也不需要在那，你將會在交響曲中發現。這首協奏曲是一個極佳

的開始。姚阿幸已經在布萊梅、阿亨、漢諾威、布魯塞爾（Brussels）演奏過

這部作品，接著會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及科隆（Cologne）音樂節的聖

靈降臨節演出，這讓我非常開心。奧爾（Leopold Auer, 1845-1930）將在 17

                                                 
111 出自 1867 年 12 月 4 日布魯赫寫給雷維的信件，轉譯自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2-63. 

 
112 出自 1868 年 2 月 19 日布魯赫寫給雷維的信件，轉譯自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3. 

 
113 出自布萊梅報紙 Weser Zeitung, 轉譯自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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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於漢堡（Hamberg）演奏，史特勞斯（Ludwig Straus, 1836-1899）5月將在

倫敦，大衛（！）在萊比錫（Leipzig）（下個樂季一開始），萊昂哈德（Hubert 

Leonhard, 1819-1890）和維歐當正在安排──總之，一切進展得非常順利。114 

 

即便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大獲成功，雷維仍不以為意。雷維奉布

拉姆斯為當代典範，對布魯赫卻頗有微詞，這傷害到布魯赫的自尊，布魯赫為此

終於爆發並予以反擊，言談之中，更道盡創作這部作品後的苦盡甘來： 

對我而言，要適當地回應你的勸告並不容易。沒有藝術家會不歡迎自己有能

力的朋友提出指責，但這一次我卻清楚感覺你不再了解我。這樣的結果並不

奇怪，全世界都知道，你對布拉姆斯音樂的狂熱到何種程度；但現在我們走

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對你而言，要公平地對待我是不可能的。你說我無法不

透過文字的幫助，創作出美妙的音樂；我認為這個看法非常奇怪，特別是就

這首小提琴協奏曲的慢板而言！你似乎認為，我對於辛苦工作的概念相當缺

乏。首先我必須說，我在 1864年夏天開始創作這首小提琴協奏曲，經過長時

間耐心及艱難的工作，常常中斷又繼續進行，直到現在，終於出版。我為了

終曲寫了三、四個發展部，又把它們刪掉，在它成為我想要的樣子之前，我

所做的一切都不夠，但它現在很好，並成為它應該成為的樣子。因為它很棒，

所以小提琴家們非常喜悅地在世界各地演奏這部作品，因為它很棒，所以各

地的人們都很喜歡這部作品……115 

 

 《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無疑使布魯赫一躍成為當時一流的作曲家，但作品

的響亮名號，卻也導致布魯赫其他作品相形失色。特別是在他又創作了其他小提

琴與樂團作品之後，小提琴家們卻仍舊只演奏《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這樣的情

況，讓布魯赫十分惱怒： 

沒有什麼比得上許多德國小提琴家的懶惰、愚笨與遲鈍。每兩個星期就有人

來告訴我，他想演奏我的第一號協奏曲；我變得相當粗魯，並告訴他們：我

再也無法聽這首協奏曲了──我應該只寫這一首嗎？滾吧！去演奏其他協奏

曲吧，即使沒有更好，它們也同樣美妙。116 

 

由於小提琴家太過頻繁地演奏《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導致這部作品反而成為布

                                                 
114 出自 1868 年 4 月 16 日布魯赫寫給雷維的信件，轉譯自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3. 
115 出自 1868 年 4 月 26 日布魯赫寫給雷維的信件，轉譯自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3-64. 

 
116 出自 1887 年 11 月 26 日布魯赫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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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赫揮之不去的惡夢，布魯赫為此更寫了一首諷刺短詩： 

公安禁令 

有關布魯赫的第一號協奏曲 

 

最近有一件驚人的事情發生， 

小提琴們自己演奏第一號協奏曲， 

我們急忙撫平恐懼的靈魂， 

因此我們嚴重禁止上述的協奏曲。117 

 

這個惡夢，不論在何時何地皆伴隨著布魯赫。1903 年，布魯赫到那不勒斯（Naples）

時，當地小提琴家給他的驚喜，卻意外成為他的驚嚇： 

他們在托萊多（Toledo）的街角準備，當我到場時，他們就突然出現，並演奏

我的第一號協奏曲。（他們全是惡魔！好像我沒有寫過其他同樣好的協奏

曲！）118  

 

然而，即便《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過度的接受情形，對布魯赫帶來困擾，

諷刺的是，這部作品依舊是布魯赫立足於音樂界的代表作，當作品受到批評時，

布魯赫仍為此動怒，並維護自己的作品： 

我無法友善地接受漢斯利克（Eduard Hanslick, 1825-1904），因為他在西元 1884

年用難以筆墨形容的蠢話來評論我的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這部作品從十八

年前就成為這世上所有小提琴家的共同財產，並倖免於批評，「布魯赫這首小

提琴協奏曲缺乏生氣，並不巧妙，我們對此毫無興致」，我對他也不感興趣，

我認為這是無力的胡扯，「第一號協奏曲的終樂章毫無性格」，真是夠了！119 

 

隨後，布魯赫更稱漢斯利克的評論為「野蠻的蠢話」。120 

在作品完成近半個世紀後，1912 年，姚阿幸的小兒子約翰尼斯（Johannes 

Joachim, 1864-1949）和莫瑟（Andreas Moser, 1859-1925）準備出版姚阿幸的書信

                                                 
117 出自 1893年 11月 5日布魯赫寫給史匹塔（Philipp Spitta, 1841-1894）的信件，轉譯自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5. 

 
118 出自 1903年 11月 24日布魯赫寫給家人的信件，轉譯自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5. 

 
119 出自 1885 年 6 月 13 日布魯赫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6. 

 
120 出自 1885 年 7 月 27 日布魯赫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6. 



40 

 

集，並針對 1866 年 9 月 26 日布魯赫寄給姚阿幸討論《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的

書信，尋求布魯赫的授權，這對布魯赫造成不小的困擾。布魯赫拒絕授權、並禁

止這封書信公諸於世，擔心讀者會斷章取義，懷疑這部作品是姚阿幸創作的。121 隨

後要求出版 1866 年 8 月 17 日姚阿幸寄給布魯赫討論《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的

書信，並說明理由： 

每個人在閱讀這封書信後，122 將會這麼說：「啊！原來這部作品的完成，經

過這麼多的困難與麻煩。布魯赫從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麼，這個人被動又不

獨立，也許他這一生從未自己一個人完成任何事（但這一切恰好相反！）。」

這樣的看法將到處都是，不實謠言與嘲弄將被散播，並傷害我……我對於姚

阿幸 1866年 8月關於第一號協奏曲的書信非常滿意，這封書信很棒、有趣也

非常實用，它應該被出版；大家有興趣知道我從中利用了什麼，並透過比較

這封書信與出版的樂譜，能更清楚容易地了解。123 

 

這部作品對布魯赫造成的困擾不僅止於此。作品雖然大獲成功，但布魯赫卻

沒有獲得相應的報酬，這也成為作曲家畢生之憾。出版商克蘭茲僅以 250 塔勒就

買斷了作品的版權，並藉由這部作品大賺一筆。1874 年作品版權轉賣給巴黎出版

商迪朗（Marie Auguste Durand, 1830-1909），布魯赫卻連一毛也沒拿到。1911 年，

布魯赫從柏林音樂院退休，並考慮出售這首協奏曲的手稿，雖然小提琴家伊撒意

（Eugène Ysaÿe, 1858-1931）以及來自美國的協會都有興趣購買，無奈價格不佳，

布魯赫只好暫時作罷。1920 年 4 月，由於通貨膨脹、一戰餘波，再加上布魯赫年

事已高、急需用錢，他將手稿託付給美國鋼琴家蘇特羅姊妹（Rose Sutro, 1870-1957; 

Ottilie Sutro, 1872-1970），請她們把手稿帶到美國賣掉，再將錢寄回，布魯赫相信

他很快就能收到豐厚的美金。1920 年 10 月 2 日，布魯赫過世，諷刺的是，他仍舊

                                                 
121 1912 年 3 月 14 日布魯赫寄給約翰尼斯的信件，請參考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1. 

 
122 指 1866 年 9 月 26 日布魯赫寄給姚阿幸的書信。 

 
123 出自 1912 年 3 月 17 日布魯赫寫給約翰尼斯的信件，轉譯自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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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布魯赫顯然遇人不淑，作品手稿自此音訊全無長達近五十

年，蘇特羅姊妹並沒有履行她們對布魯赫的承諾。1967 年，手稿終於重見天日，

最後的擁有者過世後，手稿被捐贈給紐約的皮爾龐特‧摩根圖書館（Pierpont Morgan 

Library）。124 

                                                 
124 請參考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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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一樂章－從幻想曲到協奏曲 

 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的樂團編制如下： 

長笛兩支 

雙簧管兩支 

單簧管兩支 

低音管兩支 

法國號四支 

小號兩支 

定音鼓兩顆 

弦樂五部 

 

一、 十九世紀的獨奏樂器與管弦樂團幻想曲 

《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正式出版前，布魯赫對於要把這首作品命名為「協

奏曲」或「幻想曲」（Fantasia）猶豫不決，經過姚阿幸的建議，才確定以「協奏

曲」為名。125 這個過程反映了一個事實：十九世紀寫給獨奏樂器與管弦樂團的作

品中，「幻想曲」經常成為「協奏曲」的替代方案。126 對炫技名家而言，透過協

奏曲這樣大編制的樂類與傳統，是獲得大眾關注的最佳途徑，也致使「炫技協奏

曲」的產生。127 但「協奏曲」一詞，也代表必須展現傳統的音樂價值，包含特定

的形式（如樂章數、曲式等）、動機發展的應用，及獨奏樂器與樂團的呈現與互

動，這些「作曲專業」，並非一般炫技名家一蹴可幾。因此，幻想曲提供炫技名

家更多的發揮空間，同樣能以大編制寫作，但在形式及動機發展上自由許多，幻

                                                 
125 請參考第二章第一節。 

 
126 請參考 Walter Kolneder, The Amadeus Book of the Violin: Construction, History, and Music, 

trans. Reinhard G. Pauly (Cambridge: Amadeus Press, 2003), 428; Christopher D. S. Field, et al., 

"Fantasia,"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 

article/grove/music/40048 (accessed February 24, 2013). 關於十九世紀作曲家對協奏曲形式上的思考

與創新，亦請參考第一章第一節。 

 
127 請參考第一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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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曲本身的即興性質更使炫技素材能被合理運用。128 許多炫技名家創作的幻想曲

之主題取自當時風行的歌劇，129 透過聽眾耳熟能詳的旋律，拉近與聽眾的距離，

再加入炫技素材，將自己的演奏才能介紹給大眾。130 

 相較於協奏曲多為三樂章的形式，幻想曲多為單樂章，對一般作曲家而言，

成為寫作協奏曲前的試金石。131 幻想曲的自由形式，也提供作曲家新的方向，獨

奏樂器與管弦樂團作品未必只能以協奏曲較嚴格的形式寫作。幻想曲的開放性與

多樣性，賦予作曲家寫作時更多的可能，甚至也能如協奏曲般，以多樂章的形式

寫作。布魯赫的《蘇格蘭幻想曲》，即是由〈導奏〉及四個樂章組成的多樂章幻

想曲。132 

早在創作《蘇格蘭幻想曲》之前，布魯赫已在《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中，

展現對於「獨奏樂器與管弦樂團幻想曲」的想法：《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

樂章為中庸的快板（Allegro moderato），並題名為「前奏曲」（Vorspiel），對協

奏曲而言已是非比尋常。事實上，布魯赫原先將此樂章命名為「幻想曲風的導奏」

（Introduzione quasi Fantasia, 請見【譜例 2-2-1】），133 更能看到作曲家在創作過

程中，徘徊於「協奏曲」與「幻想曲」間的思考。 

 

                                                 
128 亦請參考 Dahlhaus, Nineteenth-Century Music, 137. 

 
129 例如恩斯特取自羅西尼的《奧泰羅》（Gioachino Rossini: Otello, 1816）（1839），維歐當

取自貝里尼的《諾瑪》（Vincenzo Bellini: Norma, 1831）（1845），威尼阿夫斯基取自古諾的《浮

士德》（Charles-François Gounod: Faust, 1859）（1868），薩拉沙特取自比才的《卡門》（Georges 

Bizet: Carmen, 1875）（1883）等等。 

 
130 亦請參考 Kolneder, The Amadeus Book of the Violin, 428; Field, et al., "Fantasia." 

 
131 例如舒曼的《C 大調幻想曲》（Phantasie in C major, Op. 131, 1853）即先於《d 小調小提

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in D minor, WoO 23, 1853）完成。 

 
132 有關《蘇格蘭幻想曲》，亦請參考第一章第二節。 

 
133 1866 年 4 月初版首演時，第一樂章仍名為「幻想曲風的導奏」，請參考第二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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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2-1】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總譜手稿，標題部分。 

 

 

二、 幻想曲風－舊樂類，新形式 

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為特殊的奏鳴曲式（請見【表 2-2-1】）。 

 

【表 2-2-1】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曲式架構。 

段落 小節 調性 主要聲部 

序奏 1-15 
g 

樂團與獨奏輪替 

呈示部 

第一主題 15-40 獨奏 

過門 40-45 d 樂團 

第二主題 45-74 降 B 
獨奏 

發展部 
第一段（第一主題） 74-108 不斷轉調 

第二段（所有主要動機） 108-141 g 樂團 

尾奏（與序奏使用相同素材）/ 

樂章間的過門/ 

第二樂章的序奏 

141-169 g-降 E 樂團與獨奏輪替 

 

雖然一些研究認為這個樂章還是有再現部，134 即【表 2-2-1】的尾奏樂段。但

這個段落並沒有再現樂章主題，難以稱為再現部。個人認為，除非將序奏也視為

主題，再現部的說法才能合理，但序奏相當自由發展的音型明顯不同於一般主題

                                                 
134 以下研究皆認為這個樂章具有再現部：葉品琳，〈從十九世紀小提琴協奏曲的發展──探

討布魯赫作品第二十六號之演奏技巧〉（國立中山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28；黃曉文，

〈布魯赫（Max Bruch）g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音樂研究》（文化大學）第五期（十二月號，

2006）：359；Lauth, Max Bruchs Instrumentalmusik, 83; Philip Coad, "Max Bruch: Violin Concerto No. 

1 in G minor, Op. 26," Naxos Music Library, http://www.naxosmusiclibrary.com/work.asp?wid=102026 

(accessed July 2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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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的情況，況且這些研究也不把序奏視為主題。 

傳統協奏曲第一樂章，多為具有雙呈示部的奏鳴曲式快板，並為全曲的核心

樂章。孟德爾頌《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的第一樂章雖然省略樂團呈示部，卻依然

算工整的奏鳴曲式，在全曲中具有相當重要的份量。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

曲》第一樂章不僅省略樂團呈示部，曲式架構裡，連再現部也不見蹤影，更不用

提它僅僅為一個「前奏曲」樂章的事實。這些形式上的重大改變，與布魯赫原先

標明的「幻想曲風」息息相關。 

「幻想曲風」意指將幻想曲的特色帶進其他樂類。在十九世紀，幻想曲依然

具有即興特質，雖然形式自由，但一般多以慢板序奏，加上奏鳴曲式快板，或變

奏曲，或賦格，或多個性格分明的樂段寫作。幻想曲的主題若取自歌劇，除了以

不同樂段呈現同一歌劇的不同主題之外，也有類似主題與變奏的形式，但兩者都

會加上自由即興的序奏。135 由此可見，序奏可說是大多數幻想曲的共同特色。 

早在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之前，貝多芬也將「幻想曲風」帶進其

他樂類。貝多芬的《第十三號鋼琴奏鳴曲》（Piano Sonata No. 13 in E-flat major, Op. 

27, No. 1, 1801）及《第十四號鋼琴奏鳴曲》「月光」（Piano Sonata No. 14 in C-sharp 

minor, "Moonlight," Op. 27, No. 2, 1801）都標明「幻想曲風」（quasi una fantasia），

藉由幻想曲的自由形式，兩首奏鳴曲的第一樂章都捨棄奏鳴曲式改用三段式，並

且不以快板開始：前者以行板起始，後者則是慢板。此外，作曲家在《第十三號

鋼琴奏鳴曲》的第一、第二樂章最後，及《第十四號鋼琴奏鳴曲》的第一樂章最

後，都標明繼續演奏（attacca），試圖弱化樂章間的分界，使各樂章如同單一樂章

                                                 
135 Field, et al., "Fan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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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曲中性格分明的各個樂段。136 

 相較於貝多芬，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的「幻想曲風」僅侷限於第

一樂章。雖然第一樂章名為「前奏曲」，但若從「幻想曲」的角度思考整首樂曲，

可以發現第一樂章即等同於幻想曲的「序奏」樂段：第一樂章的序奏與尾奏使用

相同的素材，第一樂章的尾奏更與第二樂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可視為第一及

第二樂章間的過門，亦可視為第二樂章的序奏。整個第一樂章即是以「序奏－變

化的奏鳴曲式－（第二樂章的）序奏」構成，強調「序奏」樂段形式上的銜接功

能，呼應了布魯赫原先考慮的樂章名稱──「幻想曲風的導奏」，使這首協奏曲

帶有幻想曲的色彩。但後兩樂章的發展，卻與傳統的協奏曲無異：曲式架構工整，

主題與調性也具有足夠的對比，與幻想曲較自由的發展方式並不相同，就如同姚

阿幸所言，是名正言順的協奏曲。137  

 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的曲式架構雖然特別，但也看得到

前人的協奏曲形式。序奏由樂團與獨奏輪替，獨奏奏出類似裝飾奏的樂段，令人

聯想起貝多芬《第五號鋼琴協奏曲》「皇帝」（Piano Concerto No. 5 in E-flat major, 

"Emperor," Op. 73, 1809）；另一方面，省略樂團呈示部，並以不間斷的方式演奏

第一及第二樂章，則令人聯想到孟德爾頌《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 

三位作曲家同樣在協奏曲第一樂章的奏鳴曲式中進行結構的創新，但布魯赫

卻是從不同的角度思考：貝多芬及孟德爾頌是直接從「協奏曲」的角度出發，尋

求曲式的突破；布魯赫或許受到兩位前輩的影響，在曲式結構上的確也有類似的

設計，但仔細觀察後，可以發現布魯赫特殊的曲式更是源自於「幻想曲」的思考。

貝多芬《第五號鋼琴協奏曲》第一樂章開頭的獨奏段落，充斥大量的快速音群，

                                                 
136 Field, et al., "Fantasia." 

 
137 請參考第二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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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裝飾奏的炫技色彩（請見【譜例 2-2-2】）；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

第一樂章雖然是快板樂章，但開頭的獨奏段落，卻標明「自由速度」（ad libitum），

且音符時值也較長，實則與幻想曲的慢板序奏傳統有關（請見【譜例 2-2-3】）。

孟德爾頌《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省略樂章開頭的樂團呈示部，直接進入獨奏小提

琴的第一主題，並以不間斷的方式演奏第一及第二樂章：以低音管的 B 音持續吹

奏至第二樂章，但第一樂章以完全正格終止的方式結束，為一個完整的樂章（請

見【譜例 2-2-4】）；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同樣省略樂團呈示

部，但首先演奏的，並不是獨奏小提琴的第一主題，而是幻想曲傳統中的序奏，

亦即在幻想曲中，本來就不是從樂團呈示部開始。第一樂章最後卻離開了樂章的

主調 g 小調，轉向第二樂章的降 E 大調，以第一部小提琴的降 B 音持續演奏至第

二樂章，但沒有一個完整的終止式，使這個樂章無法單獨成立，與幻想曲的序奏

樂段相呼應（請見【譜例 2-2-5】）。 

 

【譜例 2-2-2】貝多芬《第五號鋼琴協奏曲》第一樂章，1-2 小節，鋼琴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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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2-3】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序奏，1-10 小節，獨奏

小提琴。 

 

 

【譜例 2-2-4】孟德爾頌《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最後 10 小節，鋼琴縮

譜。 

 

 

【譜例 2-2-5】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最後 11 小節，鋼琴縮譜。 

 

 

 除了序奏及尾奏之外，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形式上最特

殊的地方莫過於省略了再現部，但再現部的某些特色卻能在發展部看到。發展部

第二段為全曲最高潮的樂團齊奏，一開始調性即「再現」了主調 g 小調，且調性

穩定，所有主要動機分別「再現」，138 但也繼續「發展」，結合發展部與再現部

的功能，同時也是布魯赫將幻想曲的自由形式帶進傳統奏鳴曲式的最大創新。 

                                                 
138 關於發展部第二段的動機運用，將在後面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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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幻想曲的即興音型 

 就獨奏樂器與管弦樂團作品而言，幻想曲的即興音型，自然不適合樂團齊奏，

主要是以獨奏樂器呈現。雖然序奏第一次的獨奏小提琴就已清楚傳達幻想曲的沉

思氛圍（請見【譜例 2-2-3】第 6 小節），但若論幻想曲的即興音型，則在第二次

後半的快速上行音階及不斷重複的升 F 及 G 音才始見一二（請見【譜例 2-2-3】第

10 小節）。 

 呈示部中，獨奏小提琴幾乎沒有即興音型。第一主題僅在穩定的節奏與和聲

中演奏快速的琶音，雖有裝飾性質，但缺少即興風味。第二主題為長線條旋律，

有裝飾的空間，但僅有一處在高八度演奏時，添加即興特質濃厚的裝飾音型（請

見【譜例 2-2-6】）。 

 

【譜例 2-2-6】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呈示部第二主題，獨奏

小提琴。第一行：54-55 小節；第二行：64-65 小節。  

 

 

發展部第一段先以第一主題發展，同樣沒有太多即興音型，後半段才出現即

興語法濃厚的快速音群（請見【譜例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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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2-7】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發展部第一段，87-90

小節，獨奏小提琴。  

 

  

尾奏的獨奏小提琴，與序奏系出同源，有相同的旋律輪廓，但添加許多裝飾

音，為整個樂章最符合幻想曲即興語法的樂段（請見【譜例 2-2-8】）。 

 

【譜例 2-2-8】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尾奏，144-152 小節，

獨奏小提琴。  

 

 

由此可見，雖然《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的形式受幻想曲影響，但

在音樂語法上卻與幻想曲自由即興的特色有所落差。呈示部的主題四平八穩，發

展部中段與尾奏具有裝飾奏性質的獨奏小提琴，才有較豐富的華麗即興音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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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協奏曲第一樂章也是相同的情形。 

事實上，在創作過程中，布魯赫也曾嘗試以自由即興的音型寫作呈示部，例

如第 29 到第 34 小節，布魯赫原先以自由即興的音型寫作（請見【譜例 2-2-9】），

後來改以較工整的音型（請見【譜例 2-2-10】）。139 布魯赫最後仍舊捨棄華麗的

音型，改以直接、集中的方式呈現獨奏小提琴，使主題較清晰明確，與傳統協奏

曲第一樂章呈現主題的方式並無不同。這樣的改變，說明標題由「幻想曲風的導

奏」改為「前奏曲」的事實，另一方面，也從自由風的幻想曲出發，完成嚴謹的

協奏曲第一樂章。 

 

【譜例 2-2-9】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原始的 29-34 小節，獨

奏小提琴手稿。140 

 

 

                                                 
139 關於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獨奏小提琴的手稿研究，請參考 Christopher Fifield, 

"Bruch's Violin Concerto, Behind the Notes," The Strad 113, No. 1349 (Sep. 2002): 962-967. 全文主要

比較現在的樂譜與原先手稿的異同。此外，鮑爾更進一步透過手稿與布魯赫及姚阿幸的書信，嘗試

還原獨奏小提琴先前的樣貌，請參考 Baur, "Der Vollendung entgegen: Neue Erkenntnisse zur 

Entstehung des Violinkonzertes Nr. 1 g-Moll Op. 26 von Max Bruch," 174-210. 

 
140 譜例出自 Fifield, "Bruch's Violin Concerto, Behind the Notes," 964. 為獨奏小提琴手稿，布魯

赫主要用此手稿請教小提琴家關於獨奏聲部，原稿藏於德國 Sondershausen 的 Schloss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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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2-10】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呈示部第一主題，29-34

小節，獨奏小提琴。 

 

 

四、 動機與主題應用 

 附點節奏為第一樂章最主要的動機，在序奏的樂團部分就已清楚呈現（請見

【譜例 2-2-3】）。第一主題更以附點動機貫穿整個段落，獨奏小提琴以附點節奏

開始呈現主題，大提琴與低音大提琴則持續以附點節奏伴奏，形成第一主題穩定

的脈動，同時也是法式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傳統下的進行曲特質（請見【譜例

2-2-11】）。141 過門樂段的樂團齊奏，由附點節奏主導，並從強烈的節奏感轉換

到第二主題的抒情旋律線條。第二主題的長線條旋律，並不適合加入節奏感強烈

的附點節奏，是附點節奏唯一失去主導地位的段落。發展部以第一主題開始，同

樣以附點節奏貫穿。尾奏使用序奏的素材，自然也充斥著附點節奏。 

 

                                                 
141 有關法式小提琴協奏曲，請參考第一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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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2-11】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呈示部第一主題，15-19

小節，獨奏小提琴與弦樂。 

 

 

序奏的獨奏小提琴以 g小調主和絃開始，為沉思氛圍濃厚的器樂宣敘調。142 尾

奏的獨奏小提琴演奏許多華麗即興的快速音群，如同裝飾奏一般。有趣的是，這

個類似裝飾奏的樂段僅以序奏的素材發展，與一般協奏曲裝飾奏用第一及第二主

題發展的方式大相逕庭，顯示序奏素材在第一樂章的重要性，似乎才是這個樂章

最重要的「主題」，呼應了「前奏曲」的樂章名稱（請見【譜例 2-2-3】及【譜例

2-2-8】）。 

 第一主題的音高幾乎僅使用和絃音，不具有橫向旋律的線條，以明確清晰的

縱向和聲為主（請見【譜例 2-2-10】及【譜例 2-2-11】）。第二主題的抒情旋律線

條與第一主題的縱向和聲及節奏感形成對比，調性轉為降 B 大調，與原先的 g 小

調同樣形成對比。此外，獨奏小提琴與樂團的關係也大不相同：第一主題的樂團

                                                 
142 有關器樂宣敘調，請參考第三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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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弦樂為主，除了大提琴與低音大提琴的節奏動機外，小提琴與中提琴僅以顫弓

（tremolo）演奏和絃音，樂團僅為伴奏；第二主題有多聲部的織度，運用許多對

位手法，樂團與獨奏小提琴有更多的互動，例如一開始由獨奏小提琴演奏下行音

型的主題，兩部小提琴則相反，以上行音型伴奏，大提琴與低音提琴則同樣演奏

下行音型，形成多層次的織度（請見【譜例 2-2-12】）。第二主題的第二次呈現時，

由第一部小提琴及大提琴演奏下行音型的主題，獨奏小提琴則以上行的震音（trill）

裝飾（請見【譜例 2-2-13】）。兩次相同主題卻用不同方式呈現，充分展現第二主

題獨奏與樂團的豐富互動。但兩個主題間並非是全然的對比，也有相同的動機：

第 29 到第 30 小節，第一主題出現下行的三和絃 F-D-降 B，第二主題的獨奏小提

琴也同樣從這三個音開始（請見【譜例 2-2-10】及【譜例 2-2-12】）。 

 

【譜例 2-2-12】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呈示部第二主題，45-50

小節，獨奏小提琴與弦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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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2-13】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呈示部第二主題，55-61

小節，鋼琴縮譜。 

 

 

發展部第一段以第一主題發展，同樣以附點節奏與和絃為主，但後半段調性

不穩定，獨奏小提琴也加入半音階。法國號與獨奏小提琴交錯演奏第一主題動機，

具有密接段（stretto）的效果（請見【譜例 2-2-14】）。 

 



56 

 

【譜例 2-2-14】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發展部第一段，74-79

小節，鋼琴縮譜。 

 

 

發展部第二段為全曲最高潮，同時是整個樂章樂團聲響最豐富的段落，並以

附點動機貫穿。第 127 小節開始，大提琴與低音大提琴演奏正拍的附點節奏，小

提琴與中提琴以相反的拍點演奏，即在第一拍的後半拍及第三拍的後半拍演奏八

分音符，第二及第四拍演奏附點四分音符，兩者互補，可說是節奏動機的密接段

（請見【譜例 2-2-15】）。序奏、第一主題、第二主題的動機都再次出現在這個段

落：第 108 小節第一拍後半開始，兩部小提琴的音高與序奏的獨奏小提琴完全相

同，但改以十六分音符演奏，使聽者無法輕易察覺（請見【譜例 2-2-16】）；第

112 到第 115 小節，長笛、雙簧管、單簧管，以及兩部小提琴，交錯演奏第二主題

一開始的音型，但改以小調的方式呈現，也與原先第二主題的大調聲響有別（請

見【譜例 2-2-17】）；第 118 到第 140 小節，管樂則不斷出現第一主題的動機（請

見【譜例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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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2-15】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發展部第二段，127-129

小節，弦樂。 

 

 

【譜例 2-2-16】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發展部第二段，108 小

節，兩部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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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2-17】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發展部第二段，112-117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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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2-18】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發展部第二段，118-123

小節，管樂。 

 

 

由此可見，雖然這個樂章省略了傳統的再現部，但在發展部第二段卻有再現

部的特色，不但再現各主題動機，調性更已回到穩定的主調 g 小調，但也仍舊在

發展部的架構下，繼續發展各主題動機。個人認為，或許可將此段落稱為「幻想

曲風的再現部」，使用幻想曲的自由特質，以變化的方式再現主題，為作曲家在

這個樂章最精妙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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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第二樂章－奏鳴曲式的慢板樂章 

一、 曲式架構與動機運用 

 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為慢板（Adagio），是三個主題的

奏鳴曲式（請見【表 2-3-1】）。 

 

【表 2-3-1】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曲式架構。 

段落 小節 調性 

呈示部 

第一主題 1-15 
降 E 

第二主題 15-29 

過門 29-46 降 E-降 G-降 A 

第三主題 46-63 降 B-G-降 B 

第二主題 63-78 降 B 

發展部 

第一主題 79-97 降 G 

第二主題 97-112 降 G-降 E 

第二、第三主題 112-118 降 E 

第三主題 118-133 降 E-C-降 E 

再現部 

第一主題 133-140 降 A-降 E 

第二主題 140-146 

降 E 第二、第三主題 146-149 

第二主題 149-155 

 

 關於這個樂章的曲式，可謂眾說紛紜：若將這個樂章視為二段式143 或三段

式，144 個人認為相當勉強，忽略了奏鳴曲式的調性運用及動機發展；若視為兩個

                                                 
143 葉品琳，〈從十九世紀小提琴協奏曲的發展──探討布魯赫作品第二十六號之演奏技巧〉，

29。 

 
144 黃曉文，〈布魯赫（Max Bruch）g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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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的奏鳴曲式，並將【表 2-3-1】的第一主題視為前奏，145 這個說法，個人並不

認同，因為【表 2-3-1】的第一主題之份量明顯超過一般的前奏，在三個段落都分

別呈現，且第二樂章真正的前奏，係第一樂章的尾奏，或者，整個第一樂章都是

第二樂章的前奏；若將【表 2-3-1】的第二主題視為過門，146 則忽略了這個主題在

發展部的重要發展與份量。 

一般協奏曲的第二樂章為慢板，以抒情的長線條旋律為主要訴求，並不利於

動機發展，因此大多以二段式或三段式寫作。在協奏曲第二樂章使用奏鳴曲式並

不多見，147 布魯赫使用這樣嚴謹的形式，反映出第一樂章為「前奏曲」，第二樂

章才是重頭戲的事實，也呼應了布魯赫對旋律的重視。148  

 布魯赫在這個樂章中，展現自己創作優美旋律的天才，三個主題請分別參考

【譜例 2-3-1】、【譜例 2-3-2】、【譜例 2-3-3】。 

 

【譜例 2-3-1】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呈示部第一主題，1-8

小節。獨奏小提琴。 

 

 

                                                 
145 Lauth, Max Bruchs Instrumentalmusik, 83. 

 
146 Donald Francis Tovey, Essays in Musical Analysis: Concertos and Choral Work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22. 

 
147 Hutchings, et al., "Concerto."也將該樂章視為奏鳴曲式。 

 
148 請參考第一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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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3-2】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呈示部第二主題，16-26

小節，獨奏小提琴。 

 

 

【譜例 2-3-3】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呈示部第三主題，46-52

小節，鋼琴縮譜。 

 

 

 這個慢板樂章除了有明顯的三個主題之外，各主題在各段落的調性安排，更

是被視為奏鳴曲式的主因。雖然呈示部第一及第二主題間沒有轉調過門，維持在

主調降 E 大調，但過門後的第三主題和再次呈現的第二主題，都是屬調降 B 大調，

符合奏鳴曲式以屬調結束的呈示部。發展部以遠系調降 G 大調為主，再現部第一

主題從下屬調降 A 大調開始，149 再回到主調降 E 大調結束樂章，同樣符合奏鳴曲

式的調性運用。 

除了主題與調性的規範之外，動機發展同樣是奏鳴曲式的重要訴求，相較於

一般的奏鳴曲式快板，這個慢板樂章雖然以長線條旋律為主，但依舊可以看到動

機發展的手法。 

布魯赫在這個樂章主要運用第二主題做為動機發展的素材，並以第三主題為

                                                 
149 奏鳴曲式的再現部第一主題除使用主調外，有時也會使用下屬調，莫札特《C 大調鋼琴奏

鳴曲》（Piano Sonata in C major, KV 545, 1788）第一樂章即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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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過門即是由第二主題發展而來，第一小提琴在過門不斷演奏第二主題的動機

片段（請見【譜例 2-3-2】第 19 小節及【譜例 2-3-4】），150 同時，大提琴與低音

提琴同樣演奏該動機的附點節奏。過門中，獨奏小提琴的長線條旋律亦與第二主

題有關，第 31 到第 35 小節，旋律從降 E 音上行至降 G 音，再下行至降 B 音，是

由第 19 到第 20 小節的音程動機擴充變化而來的（請見譜例【譜例 2-3-2】、【譜

例 2-3-5】）。 

 

【譜例 2-3-4】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呈示部過門，29-31 小

節，弦樂。 

 

 

【譜例 2-3-5】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呈示部過門，31-35 小

節，獨奏小提琴。 

 

 

                                                 
150 第二主題後半段，更是不斷出現此動機，第 23、24、27 小節的小提琴獨奏，及第 26 小節

的管樂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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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部的第二主題，為整個樂章動機發展的最高峰。第二主題結尾的音程被

轉化為獨奏小提琴的裝飾音型（請見【譜例 2-3-2】第 25 小節及【譜例 2-3-6】）。

第二主題的主要動機先以四小節為一個單位，由各聲部輪替演奏，接著逐步縮減

至兩小節，151 並以密接段的方式呈現（請見【表 2-3-2】）。發展部第二主題最後

由兩部小提琴演奏，將樂句擴充至九小節，並從第 112 小節最後一拍開始，與低

音樂器演奏的第三主題並置，同時呈現兩個主題，隨後才進入純粹的第三主題（請

見【譜例 2-3-7】）。152 

 

【譜例 2-3-6】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發展部，97-98 小節，

獨奏小提琴。 

 

 

【表 2-3-2】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發展部第二主題，演奏主

要動機的聲部。 

小節數 

樂器 
98 102 104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8 

管樂  
單簧管 

低音管 
 

長笛 

雙簧管 

單簧管 

長笛 

雙簧管 

單簧管 

 

獨奏  獨奏小提琴  

弦樂 

 第一部小提琴  
第一部小提琴 

第二部小提琴 

大提琴  
大提琴 

低音提琴 
 

 

                                                 
151 即【譜例 2-3-2】的前四小節，原先是以完整的方式呈現，最後則僅演奏前兩小節。 

  
152 關於此段落的樂團運用，將在後文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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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3-7】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發展部，108-118 小節，

共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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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部非常精簡，並可以看到許多主題動機並置的片段。先由獨奏小提琴演

奏第一主題，第一部小提琴則延續發展部最後下行大跳的第三主題動機，但僅為

伴奏性質（請見【譜例 2-3-8】）。第 146 到第 149 小節，與發展部相同，同時呈

現第二及第三主題，但第三主題僅有短短四小節（請見【譜例 2-3-9】）。 

 

【譜例 2-3-8】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再現部第一主題，132-137

小節，獨奏小提琴與第一部小提琴。 

 

 

【譜例 2-3-9】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再現部，144-149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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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獨奏小提琴與樂團 

 呈示部各主題雖然使用不同的配器手法，但主題間並不是完全的對比，而是

一個音色逐漸轉變的過程。呈示部第一主題為純粹的弦樂聲響，第一主題的音值

較長，多為八分音符，呈現寧靜的氛圍，由獨奏小提琴演奏主題，並以弦樂伴奏。

第二主題與過門以十六分音符為主，較具流動性。第二部小提琴以三十二分音符

的分解和絃伴奏，並陸續介紹管樂聲響，但直到第三主題始出現小號及定音鼓。

第三主題前半段以低音樂器演奏主題，包含低音管、法國號、大提琴、低音提琴，

為低音管弦樂器的齊奏，高音樂器如長笛、雙簧管、第一部小提琴則不被使用，

獨奏小提琴演奏裝飾性的十六分音符三連音，後半段弦樂的份量也逐漸減少，由

獨奏小提琴與木管樂器演奏主題。再次出現的第二主題同樣是弦樂為主，管樂為

輔的聲響。獨奏小提琴是貫穿呈示部的主角，樂團則從純粹的弦樂出發，逐漸轉

向管樂，最後再回到弦樂的聲響（請見【表 2-3-3】）。再現部各主題的配器手法

與呈示部相同。 

 

【表 2-3-3】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呈示部的配器運用。 

段落 第一主題 
第二主題 

過門 
第三主題 第二主題 

小節數 

樂器 
1-15 15-46 46-52 52-56 57-63 63-78 

管樂  穿插 低音主題 高音主題 主題 穿插 

獨奏 主題 主題 伴奏 主題 主題 主題 

弦樂 伴奏 伴奏 低音主題 伴奏 穿插 伴奏 

 

雖然發展部也能看到傳統奏鳴曲式動機發展的手法，但配器手法實為這個慢

板奏鳴曲式發展部的主要發展對象。相較於呈示部的樂團呈現，發展部展現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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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樂團聲響，獨奏小提琴則相對內斂，有時僅是伴奏，有時全權交給樂團展

現（請見【表 2-3-4】）。 

 

【表 2-3-4】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發展部的配器運用。 

段落 第一主題 
第二主題  

 第三主題 

小節數 

樂器 
79-86 87-97 97-112 112-118 118-133 

獨奏小提琴  主題 伴奏  主題 

樂團 主題 伴奏 主題 主題 主題 

 

發展部第一主題聲響與呈示部不同，因為穿插單簧管、低音管及法國號伴奏，

不再只是純粹的弦樂聲響，但仍舊屬於精緻的室內樂風格。前半部由兩部小提琴

演奏主題，後半部獨奏小提琴以高八度演奏主題，弦樂改以撥弦的方式伴奏。 

發展部第二主題從純粹的弦樂聲響出發，逐漸加入管樂聲響，音高及音量逐

步提升，織度也越加厚重，抵達第三主題時，將第二及第三主題並置，為整個樂

章的最高潮，同時是唯一真正的「樂團齊奏」。詳細的樂團運用手法如下：發展

部第二主題首先輪替使用弦樂與管樂呈現第二主題的主要動機，第 104 小節起，

使用密接段的方式密集呈現主題，樂器從低音弦樂轉為高音弦樂、木管（請見【表

2-3-2】），音色逐漸變亮，且音高也逐次提高：第 104 小節以降 a 音起始，第 106

小節以降 b1音起始，第 108 小節以降 b2音起始，之後第 109、第 110、第 111 小

節也同樣以降 b2 音起始。配合主題利用密接段逐漸堆疊的張力，伴奏聲部也有相

應織度變化，從輕薄轉為厚重，音量也逐漸增強：第 97 到第 104 小節，第二部小

提琴以流動的三十二分音符分解和絃伴奏，並標明 pp 的音量（請見【譜例



71 

 

2-3-10】），進入密接段的第 105 小節，中提琴也加入第二部小提琴的行列，以相

同的方式伴奏，第 109 小節，中提琴與大提琴以 f 的音量演奏三十二分音符的重複

和絃，法國號也加入吹奏強烈的長音和絃，第 111 小節，中提琴與大提琴同樣演

奏相同的和絃，但加速為三十二分音符六連音（請見【譜例 2-3-7】）。第 112 小

節開始，低音樂器包含低音管、法國號、大提琴、低音提琴演奏第三主題，兩部

小提琴則以高音域為第二主題收尾，呈現對比音高的兩個主題（請見【譜例

2-3-7】）。 

 

【譜例 2-3-10】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97 小節，第二部小提

琴。 

 

 

對小提琴的定弦而言，降 E 大調並不適合炫技，但在以旋律為主要訴求的慢

板樂章，卻能抑制小提琴本身的響亮聲響，賦予更溫和抒情的色彩。在表現這個

樂章的第一及第二主題時，降 E 大調係相當合適的調性。第三主題本身的性格，

卻非抒情的旋律，較莊嚴穩重，反而適合厚重的低音樂器或響亮的管樂器，布魯

赫首先選擇厚重的低音樂器。呈示部第三主題原為降 B 大調，低音樂器以 p 的音

量演奏，並讓獨奏小提琴以十六分音符三連音裝飾。後半段獨奏小提琴演奏主題，

雖然同是第三主題，卻出現許多對比的表現手法：以高音域呈現，並加上裝飾的

快速琶音，更轉為小提琴容易發揮的 G 大調，這三種表現手法皆利於小提琴本身

的特性，充分展現獨奏樂器的王者風範（請見【譜例 2-3-11】）。發展部的第三主

題也是類似的情形，原先是降 E 大調，後半段由獨奏小提琴演奏主題時，則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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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容易發揮的 C 大調。布魯赫精心設計的調性安排，以及對小提琴本身的充

分理解，使小提琴更能事半功倍地展現其優勢，不難理解《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

之所以一直受到小提琴家熱烈歡迎的原因。153 

 

【譜例 2-3-11】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52-55 小節，獨奏小提

琴。 

 

                                                 
153 請參考第二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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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第三樂章－民族素材、交響與炫技的融合 

一、 匈牙利民族素材之來源 

 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最令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其帶

有匈牙利吉普賽的民族色彩。大多數文獻更進一步認定這個匈牙利風格的終曲，

是受到姚阿幸影響。154 並且，多將這個樂章的第一主題與布拉姆斯《D 大調小提

琴協奏曲》第三樂章的第一主題比較，兩者不但都帶有匈牙利性格，更具有相似

的樣貌，同樣使用三度雙音，並有類似的節奏及樂句構造（請見【譜例 2-4-1】）。

155 

 

【譜例 2-4-1】第一行：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第一主題，19-22

小節，獨奏小提琴；第二行：布拉姆斯《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第一主

題，1-4 小節，獨奏小提琴。 

 

  

                                                 
154 請參考 Coad, "Max Bruch: Violin Concerto No. 1 in G minor, Op. 26;"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77-78; Lauth, Max Bruchs Instrumentalmusik, 85;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57; Robert Layton, ed., A Companion to the Concerto (New 

York: Schirmer Books, 1989), 139; Praxmarer, Max Bruch und seine Violinkonzerte, 45; Robin Stowell,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Violin, 11th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57; 吳昭良，〈扣人心弦的唯美音樂──布魯赫小提琴協奏曲〉，《古典音樂》第五期（七月號，

1992）：42-43；葉品琳，〈從十九世紀小提琴協奏曲的發展──探討布魯赫作品第二十六號之演

奏技巧〉，31，34。  

 
155 請參考 Coad, "Max Bruch: Violin Concerto No. 1 in G minor, Op. 26;"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77-78; Lauth, Max Bruchs Instrumentalmusik, 85;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57; Praxmarer, Max Bruch und seine Violinkonzerte, 45; 

Roeder, A History of the Concerto, 286; Steinberg, The Concerto: A Listener's Guide, 151; 吳昭良，〈扣

人心弦的唯美音樂──布魯赫小提琴協奏曲〉，42-43；葉品琳，〈從十九世紀小提琴協奏曲的發

展──探討布魯赫作品第二十六號之演奏技巧〉，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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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觀點，首先由勞特提出，他認為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

樂章的第一主題，不可能來自布魯赫十九歲（1857）的原始草稿，156 而是受到匈

牙利小提琴家姚阿幸的影響，故主題帶有匈牙利性格。並進一步提出，姚阿幸不

但是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的題獻者，也是布拉姆斯《D 大調小提琴協

奏曲》的題獻者，在兩部作品的創作期間，更提供作曲家諸多寫作上的建議，因

此，兩個樂章具有相當類似的匈牙利主題。157 費菲爾德承繼這個觀點，並進一步

提出姚阿幸的《匈牙利協奏曲》也先於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完成，同

樣是影響布魯赫的重要因素。158 

 個人認為，這樣的觀點太過武斷，忽略了《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的創作過

程，以及布魯赫結識姚阿幸與姚阿幸加入修訂作品的時間點。 

如前文所述，曼海姆的樂團首席拿雷特－柯寧，是第一位鼓勵布魯赫寫作小

提琴協奏曲的小提琴家，指揮家雷維也建議布魯赫創作協奏曲。布魯赫於 1864 年

夏天開始著手《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1866 年初完成初版，並在同年 4 月 24 日

首演，由柯尼斯勒夫擔任獨奏小提琴。到《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初版首演為止，

影響這部作品的音樂家並非姚阿幸，雖然布魯赫與姚阿幸約於 1865 年初結識，但

兩人尚未深入交往。姚阿幸加入這部作品的修訂，係在初版首演後。1866 年夏天，

                                                 
156 勞特提到，原始草稿的說法來自 Wilhelm Altmann, "Max Bruch Werke für Violine," 

Rheinische Musik- und Theaterzeitung 6 (1905), 521; Theodor Müller-Reuter, Lexikon der deutschen 

Konzertliteratur (Leipzig, 1909), 551; Swali, The Violin Concerto: A Study in German Romanticism, 95. 

此外，另有兩份文獻也有提到這份 1857 年的原始草稿，請見 Frederic Barclay Emery, The Violin 

Concerto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69), 422; 吳昭良，〈扣人心弦的唯美音樂──布魯赫小提琴協

奏曲〉，42-43。但至今這份原始草稿尚未被發現，因此無法證實這樣的說法。 

 
157 Lauth, Max Bruchs Instrumentalmusik, 85;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57. 普拉克斯瑪拉也引用這個觀點，請見 Praxmarer, Max Bruch und 

seine Violinkonzerte, 45. 

 
158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77-78. 葉品琳顯然完全接收這個觀點，雖然她沒有

附註參考資料，請見葉品琳，〈從十九世紀小提琴協奏曲的發展──探討布魯赫作品第二十六號之

演奏技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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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赫將作品手稿寄給姚阿幸請教相關細節，同年 8 月 17 日姚阿幸予以回覆，9

月 26 日布魯赫將修改的結果寄給姚阿幸，隨後布魯赫決定親自前往漢諾威與姚阿

幸面對面討論。159 

仔細查看兩人 1866 年 8 月 17 日及 9 月 26 日的書信，160 可以發現，《第一

號小提琴協奏曲》初版與現今版本雖然在細節上有諸多相異處，但基本架構並無

差異，第三樂章第一主題也沒有重新寫過。透過手稿，更能清楚看到，即便有細

微的修改，但第三樂章第一主題大致上是維持原貌的（請見【譜例 2-4-2】）。由

此可以證實，這個匈牙利性格的主題，絕非是布魯赫修改作品時，受姚阿幸影響

所創作的，也不是為了向題獻者姚阿幸致敬而特別譜寫的。 

 

【譜例 2-4-2】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第一主題，19-22 小節，

獨奏小提琴，手稿。 

 

 

 另一方面，至今沒有明確的證據，可以證明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

終樂章的匈牙利風格，是被姚阿幸《匈牙利協奏曲》所影響的。據費菲爾德所述，

布魯赫在 1861 年末，的確有聽過勞普（Ferdinand Laub, 1832-1875）演奏姚阿幸的

小提琴協奏曲，可惜該文並沒有詳述是哪一首協奏曲。161 就時間點而言，《匈牙

利協奏曲》已經出版，很有可能就是布魯赫所聽到的。但若仔細查看《匈牙利協

                                                 
159 請參考第二章第一節。 

 
160 兩封書信完整內容之中譯，請見附錄一、附錄二。 

 
161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35. 姚阿幸此時除了《匈牙利協奏曲》外，尚有另

一首單樂章的小提琴協奏曲已完成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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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曲》的內容，會發現樂曲中並沒有與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終樂章第

一主題相似的樂段，亦即是說，布魯赫不可能直接取材自《匈牙利協奏曲》，僅

有少許可能是被《匈牙利協奏曲》間接影響。令人懷疑的是，如果布魯赫真地被

《匈牙利協奏曲》影響，為何在布魯赫與姚阿幸討論《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的

書信中，卻隻字未提作品中的匈牙利風格？  

 布魯赫本身對民族素材的興趣，或許是另一個解釋《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

第三樂章匈牙利素材來源的可能。布魯赫中後期的作品，充分展現出其對於民族

素材的狂熱與愛好，162 他曾說：「民謠明顯地影響我創作的旋律──多麼令人高

興！」163 事實上，布魯赫對於民族素材的喜愛，早在 1862 年就已經萌芽了，並

深深影響其往後的音樂生涯： 

通常一個好的民謠曲調，比起兩百個藝術創作更具價值。如果我沒有在二十

四歲時［即 1862 年］，164 認真、堅持，並憑著無止境的興趣，開始研究所

有民族的民族音樂，我永遠不會從這個世界獲得任何事物。沒有任何事物能

比擬民謠裡的情感、力量、原創性及美……這是一條我們應該遵循的道路──

我們這沒有旋律的時代之救贖──一切皆已崩壞，只有真正的旋律倖存於時

代的改變！他們在黑暗中摸索那最缺乏創造力的見解，卻看不見這永恆的泉

源，「就像沙漠中的渴求」。165 

 

 事實上，在 1863 至 1864 年間，布魯赫即完成第一批以民族素材創作的樂曲。

166 此外，布魯赫在 1865 年也確實接觸過匈牙利音樂，他在書信中提到：「我清

                                                 
162 重要作品包含《蘇格幻想曲》、《晚禱》（引用希伯來民謠）、《火十字》（Das Feuerkreuz, 

Op. 52, 1889, 引用蘇格蘭民謠）、《凱爾特慢板》（Adagio nach keltischen Melodien, Op. 56, 1891）、

《瑞典舞曲》、《俄羅斯及瑞典的歌謠與舞曲》、《俄羅斯組曲》、《瑞典小夜曲》（Serenade nach 

schwedischen Melodien, 1941 出版）、《北國組曲》（Nordland Suite, 1956 出版）。亦請參考作品

表，Fifield, "Bruch, Max."  

 
163 出自 1875 年 12 月布魯赫寄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47. 

 
165 出自 1884 年 11 月布魯赫寄給辛姆羅克的信件，文中所謂「沒有旋律的時代」及「最缺乏

創造力的見解」，指的應為當時以華格納為首的「新德意志樂派」（Die neu-deutsche Schule）。轉

譯自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48. 

 
166 包含《十二首蘇格蘭民謠》（12 schottische Volkslieder, 1863）、《十首歌曲》（10 Lie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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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記得，1865年我和布拉姆斯在維也納的餐館，聽到一個匈牙利樂隊演奏的舞曲，

即是布拉姆斯之後出版的第一號 g小調二四拍舞曲。」167 

布魯赫開始廣泛接觸民族素材，及運用民族素材創作的時間點，正好與《第

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的創作時間吻合。仔細查看《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的創作

過程，更可以發現姚阿幸對作品的影響，係在作品的匈牙利風格已成形後。此外，

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同樣題獻給姚阿幸，終樂章也具有匈牙利風格，

而且在創作初期，姚阿幸即提供協助。但作曲家曾對此表示：「胡說八道！《泰

晤士報》（The Times）胡言亂語地說，終樂章的『匈牙利性格』是因為姚阿幸是

匈牙利人──無稽之談！」168 個人認為，布魯赫本身對於民族素材的著迷，才是

這兩首小提琴協奏曲皆具有匈牙利風格的主因，姚阿幸的匈牙利血統，反而只是

一個「美麗的巧合」。 

 

二、 曲式架構 

 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為有力的快板（Allegro energico），

作曲家並沒有選擇協奏曲第三樂章常用的輪旋奏鳴曲式（sonata-rondo form），而

是採用奏鳴曲式（sonata form）（請見【表 2-4-1】）。 

                                                                                                                                               
Op. 17, 1863, 其中有八首取材自西班牙及義大利的詩，並譯為德語）、《四首歌曲》（4 Gesänge, Op. 

18, 1863，其中兩首取材自法國民謠）、《四首男聲合唱》（4 Männerchöre, Op. 19, 1863, 最後一

首取材自蘇格蘭）、《五首歌曲》（5 Lieder, Op. 22, 1911 出版, 其中一首取材自愛爾蘭民謠），

另外，布魯赫著名的清唱劇《弗里梯約夫》則取材自北歐傳說。亦請參考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47-58. 

 
167 出自1897年5月布魯赫寄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48. 

 
168 轉譯自 Fellerer, Max Bruch,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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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曲式架構。 

段落 小節 調性 主要聲部 

序奏 1-19 降 E-G 樂團 

呈示部 

第一主題 19-58 G 多為獨奏 

過門 58-104 G-b-D 樂團-獨奏 

第二主題 104-146 
D 

樂團與獨奏輪替或同時 

結束樂段 146-162 獨奏 

發展部 162-181 D-G 樂團 

再現部 

第一主題 181-213 G-b-B-e-G 獨奏 

第二主題 213-253 
G 

樂團與獨奏輪替或同時 

結束樂段 253-280 獨奏 

尾奏 281-331 降 E-G 樂團與獨奏輪替 

 

 序奏的處理手法，為第三樂章的特殊之處。第二樂章結束在降 E 大調，若要

在第三樂章開頭直接轉為第三樂章的主調 G 大調，將略顯突兀。如同第一樂章尾

奏的轉調功能，將調性由第一樂章的 g 小調轉為第二樂章的降 E 大調，第三樂章

的序奏則是將調性由第二樂章的降 E 大調轉為第三樂章的 G 大調，藉由完整呈現

轉調的過程，使調性的轉換更加順暢與合理。類似的手法，在二十多年前的孟德

爾頌《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就已經可以看到，並成為後世作曲家仿效的對象。但

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布魯赫的處理手法與孟德爾頌略有不同。 

孟德爾頌《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結束在 C 大調主和弦，第三樂章的

序奏為 e 小調，並以 e 小調下屬和絃開始，這個和絃亦可視為 C 大調六級，與第

二樂章的調性具有共通和絃的關係。序奏到呈示部第一主題則採用平行轉調的方

式，利用 e 小調及 E 大調的共通屬和絃進行轉調。亦即是說，這個序奏完全建立

在 e 小調，過程中並無轉調，但第一個與最後一個和絃，同時是前後段不同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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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通和絃。此外，這個「不過快的小快板」（Allegretto non troppo）序奏相對於

樂章主要的「活潑的甚快板」（Allegro molto vivace）部份，係使用完全不同的素

材，就旋律而言，反而與第一樂章第一主題較為相似（請見【譜例 2-4-3】）。 

 

【譜例 2-4-3】孟德爾頌《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序奏，鋼琴縮譜。 

 

  

相對於孟德爾頌，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序奏開頭使用的

降 E 大調，係完全承繼第二樂章，並在這個序奏中進行轉調。此外，序奏使用的

動機，更與第一主題系出同源：序奏第一部小提琴的節奏與音程動機，及大提琴

與低音大提琴的上行大跳音程，兩者結合即為隨後第 19 小節獨奏小提琴演奏的第

一主題（請見【譜例 2-4-4】及【譜例 2-4-1】第一行）。這樣統一的動機運用，亦

是與孟德爾頌的不同處。 



80 

 

【譜例 2-4-4】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序奏，1-4 小節，弦樂。 

 

 

由此可見，兩部作品都透過第三樂章的序奏，進行樂章間的調性轉換，但手

法並非完全相同：孟德爾頌的序奏調性穩定，使用的素材與第三樂章沒有直接關

係，其 e 小調略帶憂鬱的旋律輪廓，反倒令人聯想起第一樂章第一主題；布魯赫

的序奏本身即呈現轉調的過程，使用的素材與第三樂章第一主題為相同的動機，

使整個樂章具有統一的音樂內容。 

序奏由降 E 大調轉為 G 大調的調性安排，於尾奏再次出現。再現部結束在 G

大調屬和弦，原本樂曲能以正格終止直接結束全曲，但布魯赫不但多加上一個尾

奏，更突然進入降 E 大調主和絃，成為整個樂章的最大亮點。這個降 E 大調主和

絃在和聲功能上，同時可解釋為樂章主調 G 大調的平行小調 g 小調之六級和絃，

藉由平行調共通的屬和絃進入平行小調的六級，為假終止的應用。雖然這個降 E

大調主和絃僅維持 4 個小節，卻似乎回憶著第二樂章的調性，並回顧第三樂章序

奏精練的轉調過程（請見【譜例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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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4-5】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276-284 小節，鋼琴縮

譜。第 281 小節起即為尾奏。 

 

 

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三個樂章都使用奏鳴曲式，前兩個樂章都有

精彩的發展部，獨奏小提琴在發展部也有非常亮眼的表現。相反地，第三樂章發

展部十分短小，只有短短二十小節，佔全樂章不到十六分之一的份量，原本發展

部能讓獨奏樂器有更多自由發揮的空間，但作曲家卻放棄這樣的機會，讓獨奏小

提琴在發展部默不作聲。此外，這個發展部不但沒有太多的動機發展，就連調性

也僅從呈示部第二主題的 D 大調轉為再現部的 G 大調，並沒有其他調性變化，看

起來就像一個「轉調一次的第一主題」。另一方面，第一樂章的再現部被省略不

用，169 第二樂章的再現部則被濃縮得十分精簡，170 但第三樂章卻有完整的再現

部，近 100 小節的份量，佔全樂章將近三分之一。第三樂章再現部第一主題更是

整個樂章調性變化最豐富的段落，第 181 到第 188 小節為主題原調呈現，隨後的

第 188 到第 213 小節以第一主題鋪陳，並不斷轉調，似乎要在再現部補上發展部

                                                 
169 請參考第二章第二節。 

 
170 請參考第二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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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質。 

三、 主題與動機運用：交響與炫技 

第三樂章的兩個主題本身即相當迷人：第一主題的匈牙利性格不但活潑生

動，更有許多炫技呈現，包含雙音、和絃、高把位，及三個八度的琶音，亦即是

說，第一主題本身即結合了民族及炫技素材。此外，第一主題的附點動機，更與

前兩樂章呼應，171 成為貫穿全曲的重要動機（請見【譜例 2-4-6】）；第二主題則

徹底發揮布魯赫的旋律特長（請見【譜例 2-4-7】），托維更為此給予布魯赫極高

的評價： 

要找出布魯赫任何偏離美的瑕疵，是不可能的，因為布魯赫是出自本能地達

到美。我只想呼籲大家注意這首協奏曲的輪旋曲172 之第二主題，並將它視為

典範。有好幾首現今著名的小提琴協奏曲，它們的輪旋曲第二主題皆是整部

作品最令人遺憾的部分，然而，這卻正是這部作品最受歡迎的特色。我避免

指名道姓地舉出實例，但這確實十分明顯，布魯赫這部最成功的作品呈現了

最崇高的特質，讓一些最傑出的競爭者相形之下，顯得粗俗。173 

 

【譜例 2-4-6】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呈示部第一主題，19-35

小節，獨奏小提琴。 

 

                                                 
171 請參考第二章第二節、第三節。 

 
172 托維在此誤將第三樂章視為輪旋曲。 

 
173 Tovey, Essays in Musical Analysis: Concertos and Choral Works,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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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4-7】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呈示部第二主題，104-135

小節，第一部小提琴及獨奏小提琴。 

 

  

兩個主題的各種小動機，不但成為獨奏小提琴的炫技素材，更如同交響曲般

地發展為樂團的重要動機。 

第一主題的上下行級進音型（請見【譜例 2-4-6】第 19 小節第二拍後半到第三

拍），成為呈示部過門獨奏小提琴的一個炫技素材，除了第 78 小節起，使用原本

的上下行級進音型，第 83 小節第三拍起，更以倒影的方式呈現（請見【譜例

2-4-8】）。同樣的動機除了做為樂團序奏之外（請見【譜例 2-4-4】第 3 小節的第

一部小提琴），更成為再現部第一主題發展時的伴奏音型，與此同時，第 205 小

節起的獨奏小提琴炫技雙音，則出自呈示部第一主題第 21 小節（請見【譜例 2-4-9】

及【譜例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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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4-8】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呈示部過門，78-85 小

節，獨奏小提琴。 

 

 

【譜例 2-4-9】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再現部第一主題，204-208

小節。 

 

 

呈示部與再現部的結束樂段由獨奏小提琴主導，以琶音及分解和絃做為炫技

素材，弦樂則以第一主題動機伴奏，包含附點節奏、上下行級進音型，以及大跳

音程（請見【譜例 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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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4-10】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呈示部結束樂段，146-149

小節。 

 

 

第二主題雖然為長線條旋律，但布魯赫仍舊分解出小動機，將最具代表性的

大跳音程（請見【譜例 2-4-7】第 104 到第 105 小節）做為樂團伴奏的重要動機，

並混合第一主題動機同時呈現，例如再現部結束樂段，第 269 小節起，單簧管及

雙簧管先後吹奏第二主題的上行大跳後下行級進動機，兩部小提琴則演奏第一主

題動機（請見【譜例 2-4-11】）；尾奏第 305 小節起，木管吹奏第一主題動機，銅

管則是第二主題的下行大跳後上行大跳動機，同時，獨奏小提琴則熱情地

（appassionato）演奏高音域切分音，進入最高潮（請見【譜例 2-4-12】）。 

 除了這些交響曲般的動機運用外，獨奏小提琴與樂團也有豐富的互動。第二

主題本身即是由樂團與獨奏小提琴接續呈現，如同對話一般（請見【譜例 2-4-7】），

此外，兩者也彼此融合，共同呈現主題，獨奏小提琴以變奏的方式演奏，樂團則

呈現主題原貌（請見【譜例 2-4-13】）。再現部第二主題，作曲家更加入卡農手法，

賦予相同主題不同樣貌（請見【譜例 2-4-14】）。 



86 

 

【譜例 2-4-11】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再現部結束樂段，268-272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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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4-12】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尾奏，305-311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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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4-13】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呈示部第二主題，135-139

小節，鋼琴縮譜。 

 

 

【譜例 2-4-14】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再現部第二主題，213-223

小節，鋼琴縮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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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 

第一節 形成歷史 

1873 年中，在《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完成五年後，布魯赫決定再次創作小

提琴協奏曲。1873 年 9 月，這首「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的第一樂章已大致完成，

但對於隨後兩個樂章，作曲家卻提不起勁繼續創作： 

第一樂章幾乎完成了，包含配器，對於第二及第三樂章（這部作品有三個樂

章），也漸漸有一些想法……雖然我無法保持足夠的興致，全神貫注於這首小

提琴協奏曲，但聽過第一樂章的人，都非常喜歡，並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

我被迫勉強地繼續創作，希望這部作品至少能像第一號協奏曲一樣新鮮有

趣。174 

 
直到 1874 年，第二及第三樂章仍舊沒有具體的進展。在黑克曼的建議下，布魯赫

毅然決然放棄繼續創作，以單樂章的《浪漫曲》出版： 

根據黑克曼首席的看法，這首小提琴協奏曲已完成的樂章，是一部獨立完整

的作品，沒人知道後面還能接上什麼。我認為這部作品，就如同它本身，也

許能以浪漫曲做為標題出版（主要動機如歌般的樣貌絕對符合）。175 

 

雖然這部作品沒有成為真正的「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但卻清楚預示《第二號小

提琴協奏曲》的特殊形式，以慢板做為第一樂章。 

 1877 年 2 月，布魯赫與薩拉沙特在法蘭克福（Frankfurt）及威斯巴登

（Wiesbaden）合作演出《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隨後大力讚賞薩拉沙特的演奏才

能，也再次有了譜寫小提琴協奏曲的念頭： 

他演奏，我指揮。到處的聽眾都為之瘋狂；我從未經歷這樣的事。如果允許

「崇拜」的表現，我會說：我崇拜薩拉沙特。一位傑出的小提琴家，一位魅

力非凡的人。我會為他寫些什麼──這是相當肯定的。176 

 

                                                 
174 出自 1873 年 9 月 25 日布魯赫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Fellerer, Max Bruch, 76. 

 
175 出自 1874 年 2 月 17 日布魯赫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Fellerer, Max Bruch, 76-77. 

 
176 出自 1877 年 2 月 18 日布魯赫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Fellerer, Max Bruch,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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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個月後，布魯赫即開始創作《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並充滿創作的靈感： 

現在很確定，我會為薩拉沙特下次的歐洲巡演創作一首新的第二號小提琴協

奏曲；已經有主要想法了──他［薩拉沙特］難以用筆墨形容地完美演奏第

一號協奏曲，使我充滿了靈感。如果繆思女神站在我這邊，這首協奏曲絕不

會因為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相形見拙，現在全世界的小提琴家都在演奏

第一號協奏曲。所有人都期望、想要從我這獲取第二首［小提琴協奏曲］。177 

 

其後作品進展順利，1877 年 5 月，作品已完成大致的雛型： 

薩拉沙特喜歡我的新協奏曲（除了一些細節還要寫之外，差不多完成了）更

勝第一號協奏曲。他第一次聽了第一樂章（龐大的慢板）之後，他說：「您能

允許我親吻您嗎？這一切是如此美好！」178 

 

據阿特曼（Wilhelm Altmann, 1862-1951）所述，儘管布魯赫十分排斥標題音

樂，但這首作品卻受到薩拉沙特提供的故事影響：作品描述西班牙卡洛斯戰爭

（Carlist War）的戰後餘波，第一樂章呈現滿屍遍野的戰場場景，並伴隨送葬進行

曲，第二主題為一個女人在陣亡士兵中尋找她的愛人，第三樂章則是騎兵隊的喧

鬧。179 但這部作品並沒有實際的標題或標題文字，仍舊不屬於標題音樂。 

在黑特曼和薩拉沙特的協助下，作品很快地完成初稿，並題獻給薩拉沙特。

1877 年 9 月，《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舉行私人試演，據布魯赫所述： 

演奏結束後，所有人給我真誠熱烈的祝賀，除了布拉姆斯，他只說：「我親愛

的布魯赫，小提琴協奏曲怎麼能從慢板開始呢？」他對此不滿，整個下午一

直跟在我屁股後面，並不斷重複這句話……討人厭的傢伙。180 

 

布拉姆斯隨後再次批評這部作品：「我們都很喜歡他的協奏曲終樂章，但希望不必

有一條法律，來禁止更多的第一樂章被寫成慢板。這對一般人而言是無法忍受的。」

                                                 
177 出自 1877 年 3 月 8 日布魯赫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Fellerer, Max Bruch, 81;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150. 

 
178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150-151. 

 
179 Fellerer, Max Bruch, 82; Lauth, Max Bruchs Instrumentalmusik, 89. 

 
180 轉譯自 Claudia Valder-Knechtges, "Max Bruch und Johannes Brahms," in Max Bruch in 

Sondershausen (1867-1870), ed. Peter Larsen (Göttingen: Hainholz, 200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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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對於布拉姆斯的批評，及其他布拉姆斯難以相處的種種事例，布魯赫回應：「他

仍然是個討厭鬼，如果我想保持對他作品的興趣，那我必須盡可能減少與他的私

人往來……如果我在天堂遇到布拉姆斯，那我寧願轉去地獄！」182 

1877 年 11 月 3 日，183 《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於倫敦水晶宮（Crystal Palace）

以手稿首演，由布魯赫指揮，薩拉沙特擔任小提琴獨奏。首演的評論一方面肯定

這首協奏曲呈現的新思考，另一方面也對這部作品的成功與否持保留態度： 

這部新作品的形式相當新穎；以長大的慢板開始，取代傳統的快板。第二樂

章是獨奏樂器的宣敘調，終樂章是光輝燦爛並充分發展的快板。這首新的協

奏曲如此雄心壯志並富有想法，但只聽過一次就大膽評論是不公平的；特別

因為這部作品還沒出版，沒有機會檢驗樂譜。184 

 

首演之後，布魯赫仍對作品不甚滿意，並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演出經驗，對作

品進行修改：「我們發覺宣敘調太過厚重，獨奏小提琴在終樂章的結尾仍不夠輝煌

燦爛；這兩個缺點現在正在補救。」185 

然而，《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的創新形式終究成為作品接受的不利條件。再

加上布拉姆斯《第一號交響曲》（Symphony No. 1 in C minor, Op. 68, 1876）當時正

是樂壇新寵，其擁護者更為此攻擊其他作品，以奠定布拉姆斯的聲勢。1877 年 11

月 15 日，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不幸與布拉姆斯《第一號交響曲》於波

昂（Bonn）的一場音樂會中同台演出，畢羅（Hans Freiherr von Bülow, 1830-1894）

為此大力抨擊《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 

                                                 
181 出自 1877 年 9 月 27 日布拉姆斯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Fellerer, Max Bruch, 82. 

 
182 出自1877年10月2日布魯赫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152. 

 
183 根據首演的評論，首演應為 11 月 3 日，請見"Crystal Palace," The Musical Times and Singing 

Class Circular 18, No. 418 (Dec., 1877): 591. 但兩本傳記提到的首演日期卻是 11 月 4 日，請見

Fellerer, Max Bruch, 49;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153. 

 
184 "Crystal Palace," 591. 

 
185 Fellerer, Max Bruch,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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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拙的配器、凌亂的形式、極度的貧乏和生硬的基本構想──好的小提琴作

品與熟練的創作手法正好與之相反。就所有的技術層面，可以這麼說，我們

能把布魯赫先生看作是成功的希勒186 ……自從六週前，我認識了第十號交響

曲，即布拉姆斯第一號交響曲的別名，對於布魯赫這類的作品，我就很不能

接受並激烈抗拒。187 

 

此外，波昂報（Bonner Zeitung）甚至忽略布魯赫的作品，專注討論布拉姆斯《第

一號交響曲》，更讓布魯赫備感痛苦。188 有趣的是，先前對《第二號小提琴協奏

曲》第一樂章頗有微詞的布拉姆斯，反而在作品正式演出後，有了不同的想法：「我

是否可能誤解了布魯赫協奏曲的效果？我曾認為第一樂章非常不實際──有些無

聊！？」189 

 儘管薩拉沙特與黑克曼陸續在世界各地演奏這部作品，並獲得佳績，190 但作

品先前毀譽參半的情形，讓布魯赫仍十分害怕壞的批評，並反對這首協奏曲在柏

林與科隆的演出： 

但來自四面八方的槍枝對準我的胸口，在科隆甚至可能敢以違約來威脅我，

因此我必須為我自己安排所有較好的理解，將這首協奏曲置於合適的地

方……對於下次的演出、不可避免的卑鄙隨從、各式各樣的謾罵，我深感不

安。191 

 

但薩拉沙特不顧布魯赫的反對，仍舊在 1878 年初於柏林演出這部作品。在柏林的

演出後，姚阿幸也加入協助作品的修訂，並對這部作品報以熱烈的興致： 

                                                 
186 希勒是布魯赫的作曲老師。 

 
187 Fellerer, Max Bruch, 82. 

 
188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154. 

 
189 出自 1877 年 11 月 22 日布拉姆斯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Fellerer, Max Bruch, 82. 

 
190 Fellerer, Max Bruch, 81. 

 
191 出自 1878 年 1 月 28 日布魯赫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Fellerer, Max Bruch,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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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姚阿幸］以視奏的方式，如同魔鬼般地演奏整首協奏曲，並對此感到歡

愉。他說：「這首協奏曲比起第一號簡單多了。」薩拉沙特說：「我向你保證，

這首協奏曲比第一號難多了。」他［姚阿幸］也想公開演奏這部作品。192 

 

姚阿幸非常仔細地對待獨奏聲部，並詳加說明。然而這應該是薩拉沙特的任

務。193 
 

 《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於 1878 年出版。慢板的第一樂章在往後仍具有爭議，

其效果見仁見智。例如 1889 年的評論認為第一樂章枯燥乏味，整首樂曲直到第三

樂章才給人深刻印象；194 1894 年的評論卻認為第一樂章表現力豐富。195 對布魯

赫而言，他十分滿意第一樂章，認為該樂章比起《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有過之

而無不及。相反地，他認為後兩樂章不能與第一樂章比較，甚至想將第一樂章做

為獨立的作品，但卻被薩拉沙特阻止。196 不過，這部作品確實也有單獨演出第一

樂章的情形。197 

儘管布魯赫對於《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做了諸多努力，在布魯赫生前，幾

乎所有著名的小提琴家都曾演奏過這首樂曲。遺憾的是，該作品仍舊沒有突破《第

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的聲譽，僅獲得有限的支持，在布魯赫過世後，更備受忽略。

198 

                                                 
192 出自 1878 年 2 月 7 日布魯赫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Fellerer, Max Bruch, 81. 

 
193 出自 1878年 2月 8日布魯赫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Fellerer, Max Bruch, 81. 關於姚

阿幸與薩拉沙特對布魯赫小提琴作品的協助，亦請參考第一章第二節。 

 
194 "Mr. Sarasate's Concerts," The Musical Times and Singing Class Circular 30, No. 556 (Jun., 

1889): 343. 

 
195 "Royal College of Music," The Musical Times and Singing Class Circular 35, No. 618 (Aug., 

1894): 535. 

 
196 Lauth, Max Bruchs Instrumentalmusik, 92. 

 
197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209. 

 
198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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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一樂章－以慢板為協奏曲核心 

 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的樂團編制如下： 

長笛兩支 

雙簧管兩支 

單簧管兩支 

低音管兩支 

法國號四支 

小號兩支 

長號三支 

定音鼓兩顆 

弦樂五部 

 

一、 曲式架構 

第一樂章為不過慢的慢板（Adagio, ma non troppo），在第一樂章使用慢板，係

十九世紀協奏曲中相當特別的情形，但這並沒有影響作曲家在曲式上的安排，還

是使用傳統的奏鳴曲式（Sonata form）（請見【表 3-2-1】）。第一樂章刪去樂團呈示

部的手法，明顯是受到孟德爾頌《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的影響，孟德爾

頌省略樂團呈示部，以短短一個半小節的樂團奠定樂章主調的主和絃聲響（請見

【譜例 3-2-1】），布魯赫則以四個小節做出相同的效果（請見【譜例 3-2-2】）。 



95 

 

【表 3-2-1】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曲式架構。 

段落 小節 調性 主要聲部 

序奏 1-4 
d 

樂團 

呈示部 

第一主題 5-38 獨奏 

過門 38-51 a-f 樂團與獨奏輪替 

第二主題 52-85 F 獨奏 

結束樂段 85-92 F-降 b-F 樂團 

發展部 92-115 

降 b-降 D- 

降 d (升 c)- 

E-d 

92-103 小節：樂團與獨奏輪替 

104-109 小節：獨奏 

109-115 小節：獨奏（裝飾奏性質） 

再現部 

第一主題 116-124 
d 

樂團 

過門 124-139 樂團與獨奏輪替 

第二主題 140-166 
D 

獨奏 

尾奏 166-183 樂團與獨奏輪替或同時 

 

【譜例 3-2-1】孟德爾頌《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1-4 小節，鋼琴縮譜。 

 

 

【譜例 3-2-2】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1-5 小節，鋼琴縮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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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爾頌《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最著名的形式創新，除了省略樂團

呈示部之外，還將裝飾奏從樂章最後提前至再現部前，賦予獨奏小提琴連結發展

部與再現部的重要形式功能。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雖然沒有

明確註明「裝飾奏」（cadenza）的樂段，但在再現部前，同樣有一段獨奏小提琴的

獨白，可視為一個較短小的裝飾奏，用以連接發展部與再現部，孟德爾頌的影響

清楚可見（請見【譜例 3-2-3】）。 

 

【譜例 3-2-3】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發展部，107-115 小節，

鋼琴縮譜。 

 

 

二、 對比與戲劇性 

 儘管同樣使用奏鳴曲式，以長線條旋律為主的慢板樂章，依然不利於協奏曲

第一樂章追求對比與戲劇化發展的傳統美學觀。然而在《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

第一樂章中，透過作曲家精妙的設計，依然展現出足夠的對比與戲劇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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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主題在整個樂章共有三次呈現，三次呈現分別展現截然不同的音響色澤

與織度，雖然同樣是第一主題，卻富有十足的對比性。呈示部第一主題自第 5 小

節開始，獨奏小提琴似乎與樂團呈現疏離感及陌生化，原因是獨奏小提琴開頭所

拉奏的 A 音，不是主和絃的根音，而是和聲上相對較不重要的五音。樂團在第三

拍演奏下屬和絃，但獨奏小提琴強調的切分音 C 卻又是和聲外音，明顯與樂團有

距離感。第 6 小節，和聲上屬於二級七和絃，但在第三拍轉變為七級九和絃，最

後半拍則有屬七和絃的聲響，但低音大提琴與大提琴的 D 音，使這個屬七和絃更

加複雜化，甚至有十一和絃的可能，透過複雜的和絃，使主旋律的調性依舊不穩

定。第 8 小節最後一拍到第 9 小節，雖然獨奏小提琴連續呈現主音 D，但樂團的

和聲卻不是主和絃。一直到第 13 小節，整個樂句的結尾，獨奏小提琴才真正抵達

d 小調的主音。除了和聲運用外，第一主題第一次呈現時展現的強烈疏離感，更是

源於配器手法，雖然樂團伴奏以弦樂為主，與獨奏小提琴的音色具有同質性，但

必須特別注意，兩者音域明顯有很大的落差，獨奏小提琴在高音域演奏，樂團的

音域卻較低，多半與獨奏小提琴保持一個八度以上，甚至超過兩個八度，缺乏中

音域的銜接（請見【譜例 3-2-4】）。199 

                                                 
199 這些手法造成的疏離感，也讓人聯想到卡洛斯戰爭的故事，為戰後的荒涼。請參考第三

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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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2-4】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1-13 小節，共兩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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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8 到第 26 小節為呈示部第一主題的第二次呈現，相較於第一次呈現，具

有截然不同的音響色澤：樂團伴奏以銅管及低音管為主，獨奏小提琴以低八度的

方式演奏，與樂團的音域接近，減緩第一次呈現時的疏離感，但透過音色上的區

別，依舊能清楚突顯獨奏小提琴。 

再現部第一主題由樂團演奏，係樂團第一次呈現第一主題。小提琴與木管樂

器交錯演奏旋律，呈現類似密接段的效果，由於主題本身的設計，一個聲部在變

化音高時，另一聲部則是長音，因此兩個聲部都能被清楚聽到。中提琴與大提琴

以十六分音符的琶音及分解和絃伴奏，小號則演奏短短長的節奏動機，200 雖然這

段第一主題僅有 9 個小節，也不做發展，卻展現出不同於呈示部的豐富織度與聲

響（請見【表 3-2-2】及【譜例 3-2-8】）。 

 

【表 3-2-2】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第一主題的三次呈現比較。 

段落 小節數 主要聲部 伴奏聲部 其他 

呈示部 
第一次 5-13 獨奏小提琴 主要為弦樂 與伴奏音域差別大 

第二次 18-26 獨奏小提琴 主要為銅管 與伴奏音色差別大 

再現部 第三次 116-124 小提琴、木管 其他樂團聲部 二聲部主題 

 

                                                 
200 此短短長的節奏動機出自於過門樂段，將在後文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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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2-5】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再現部第一主題，116-118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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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間的對比係奏鳴曲式非常重要的特色。快板樂章能以主題本身的音型性

格來做對比，例如以長線條旋律與較細碎的音型形成對比，但慢板卻僅能使用長

線條旋律塑造主題。因此，如何擴大兩個主題的對比，為作曲家所要面對的。 

布魯赫首先將第一主題設定為小調，第二主題為大調，藉由明顯的調性塑造

主題的對比。其次，相較第一主題，第二主題流動許多，原因在於第二主題本身

較少長音符，另一方面，中提琴首先以三連音的琶音音型伴奏，隨後第一部小提

琴也以十六分音符的分解和絃伴奏，這些流動的伴奏音型，皆與第一主題的樂團

和絃式伴奏形成對比。此外，比起呈示部第一主題，第二主題獨奏小提琴與樂團

的關係較為密切，和聲也穩定許多（請見【譜例 3-2-6】）。 

 

【譜例 3-2-6】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呈示部第二主題，52-56

小節，鋼琴縮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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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呈示部中，兩個主題都是由獨奏小提琴主導，再加上省略樂團呈示部，使

樂團聲響在呈示部略顯不足。此外，雖然兩個主題具有足夠的對比，但兩者皆以

長線條旋律為訴求，不免還是缺乏戲劇張力。為了彌補這些缺失，布魯赫創作出

令人印象深刻的過門樂段。 

樂團齊奏的首度爆發係在呈示部過門樂段。值得一提的是，孟德爾頌《e 小調

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雖然沒有樂團呈示部，但在過門樂段，樂團齊奏依然以

第一主題開始發展。與之相反，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的呈示

部過門樂段，樂團並非從第一主題開始，而是以新的過門主題發展，使第一主題

在呈示部專屬於獨奏小提琴。過門樂段強烈的附點節奏特質，令人聯想起「送葬

進行曲」（Marche funèbre），201 法式小提琴協奏曲奠定的第一樂章快板進行曲傳

統，在此也被作曲家巧妙地轉換為慢板的送葬進行曲。202 樂團與獨奏小提琴在此

段落輪替演奏，並提供轉調的基礎（請見【譜例 3-2-7】）。 

 

                                                 
201 「送葬進行曲」的運用同樣與卡洛斯戰爭的故事產生關聯，請參考第三章第一節。 

 
202 關於法式小提琴協奏曲，請參考第一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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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2-7】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呈示部過門，38-43 小

節，鋼琴縮譜。 

 

 

呈示部第一主題為 d 小調，第二主題為 F 大調，兩者為關係調，其實大可直

接轉調，但作曲家卻透過過門先後轉入 a 小調及 f 小調，再透過 f 小調的屬和絃，

轉為平行調 F 大調。藉此迂迴的轉調過程，使第二主題的大調色彩更加強烈，塑

造兩個主題間的對比。 

 由此可見，布魯赫利用過門樂段來彌補《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慢

板缺乏的戲劇性。一來展現豐富的樂團聲響，與前後兩個由獨奏小提琴主導的主

題呈現對比。二來其強烈的節奏感也與前後兩個主題的長線條旋律形成對比，同

時，更透過豐富的和聲色彩與調性變化，來達成戲劇化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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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動機的統一與運用 

相較於快板樂章，慢板樂章易流於抒情旋律的大雜燴，缺少動機的統一與發

展。但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不論是主題、過門、結束樂段、

尾奏，以及發展部，都具有緊密的動機關聯。 

第一主題的切分音節奏（請見【譜例 3-2-4】第 5 小節的第三拍及第四拍），也

同樣在第二主題使用（請見【譜例 3-2-6】第 53 小節的第一拍及第二拍），為兩個

主題的主要關聯。 

過門樂段令人印象深刻的附點節奏與短短長節奏（請見【譜例 3-2-7】），在呈

示部第一主題皆已清楚呈現，例如第 11 小節獨奏小提琴即連續演奏附點節奏（請

見【譜例 3-2-4】）；呈示部第一主題第二次呈現時，定音鼓加入演奏短短長的節奏，

雖然音量為 pp，但已清楚預示隨後過門樂段的強烈節奏動機（請見【譜例 3-2-8】）。 

 

【譜例 3-2-8】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18-19 小節，定音鼓。 

 

 

呈示部第二主題後半，小號與法國號不斷暗示送葬進行曲的附點節奏，同時

也預示此附點節奏在呈示部結束樂段的重要性。第 79 到第 82 小節，雖然仍舊屬

於第二主題，卻出現第一主題動機，並以大調色彩呈現，先由單簧管演奏，隨後

轉交給獨奏小提琴，法國號在第 80 小節前兩拍，也同時演奏第一主題的切分節奏

與音程動機（請見【譜例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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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2-9】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呈示部第二主題，79-82

小節，單簧管、法國號、獨奏小提琴。 

 

 

呈示部結束樂段由樂團演奏，由低音樂器演奏主旋律，並以整個樂章最重要

的附點動機做為主要素材（請見【譜例 3-2-10】）。尾奏使用呈示部結束樂段的素材，

但獨奏小提琴則與低音樂器一起演奏主旋律。第 177 小節，獨奏小提琴演奏第一

主題動機。樂章最後兩小節，第一部小提琴與低音管再次回憶第一主題片段，並

以寧靜的氣氛結束。 

 

【譜例 3-2-10】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呈示部結束樂段，84-88

小節，鋼琴縮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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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部僅有短短 24 個小節，佔不到整個樂章的七分之一。雖然短小，但濃縮

了整個樂章的所有動機，精練地呈現傳統奏鳴曲式發展部複雜的動機發展及調性

轉換。先以樂團奏出呈示部過門的送葬進行曲素材，接著以獨奏小提琴演奏第一

主題片段，同時雙簧管、單簧管、低音管吹奏增值的切分節奏，為兩個主題的共

同動機，長笛則以第二主題的倒影音型與獨奏小提琴對話（請見【譜例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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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2-11】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發展部，92-96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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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炫技 

 除了先前討論的對比、戲劇性，以及動機運用之外，協奏曲第一樂章更要讓

獨奏樂器展現一定程度的炫技。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使用慢

板，其抒情的長線條主題並沒有太多的炫技空間。為了彌補這樣的缺失，作曲家

除了將炫技素材放進主題發展的段落之外，更利用過門樂段本身的戲劇性，呈現

獨奏小提琴的炫技，使整個樂章依舊具備一定程度的炫技色彩。 

 呈示部第一主題的主題發展段落，提供一個讓獨奏小提琴自由發揮的空間。

第 26 到第 38 小節，獨奏小提琴以第一主題的切分音及附點節奏做為主要發展動

機，並逐漸加入炫技素材，包含大音域的琶音及頓弓，富有相當的炫技色彩與音

樂張力（請見【譜例 3-2-12】）。 

 

【譜例 3-2-12】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呈示部第一主題發展段

落，29-37 小節，獨奏小提琴。 

 

 

 呈示部第一主題精彩的發展段落將音樂帶入高潮，隨後即是戲劇性十足的過

門樂段。過門樂段展現豐富的和聲變化及強烈節奏，獨奏小提琴也在這樣的基礎

上，演奏炫技的和絃與雙音，結合了戲劇化的音樂張力與炫技素材（請見【譜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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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發展部最後的獨奏小提琴獨白，同時是整個樂章讓獨奏小提琴炫技的主要段

落。獨奏小提琴在此先演奏第一主題動機，但卻以大調色彩呈現，接著以密集的

切分節奏、附點節奏發展，並加上超過三個八度的大音域快速音階下行，造成緊

張、急促的音樂戲劇化效果。這段獨白更如同裝飾奏一般，成為獨奏小提琴自我

表現的炫技段落（請見【譜例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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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第二樂章－器樂宣敘調 

一、 曲式架構與動機運用 

 在協奏曲第一樂章使用慢板，不只影響第一樂章的寫作，要如何承接第一樂

章的慢板，成為作曲家必須面對的問題：假設第二樂章繼續使用慢板，將導致前

兩樂章缺乏對比性；如果第二樂章使用快板，第三樂章再使用慢板，以慢板結束

全曲更不可能表現協奏曲的光輝燦爛，也與傳統協奏曲「快－慢－快」的三樂章

形式完全背道而馳。布魯赫在《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的速度標示為中

庸的快板（Allegro moderato），但同時題名為〈宣敘調〉（Recitativo），利用宣敘調

本身較自由中性的速度，銜接第一樂章的慢板及第三樂章的快板。曲式為AABABA

（請見【表 3-3-1】）。 

 

【表 3-3-1】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曲式架構。 

段落 小節 調性 主要聲部 

A 
a 1-9 降 B 樂團 

b 10 降 B-g 獨奏 

A1 
a 11-18 

g 

樂團 

b 19-21 
獨奏 

B 22-45 

A2 
a 46-49 

c 

樂團 

b 50-51 
獨奏 

B1 52-75 

A3 
a 76-86 c-F 樂團 

b 87-90 F 法國號－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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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段落可再分為兩個對比的段落：a 段落為樂團和絃式的齊奏，弦樂與管樂交

錯演奏所形成的附點節奏，與第一樂章有所關聯（請見【譜例 3-3-1】）；203 樂團齊

奏後的 b 段落，為獨奏小提琴的宣敘調，但僅有一開始較具有一般聲樂作品的宣

敘調特質，後半段卻明顯不同於聲樂作品的情形，較像女高音精彩的花腔。宣敘

調以附點節奏與五度及八度大跳音程形成的主要動機，將在第三樂章延續使用。

此外，也簡短地回顧第一樂章第一主題，使此樂章更具有承先啟後的形式功能（請

見【譜例 3-3-2】）。 

在宣敘調後的 B 段落，有類似小詠嘆調（Arioso）的效果，204 但音域寬廣並

有許多大跳音程，並非人聲所能呈現。弦樂的顫弓提供良好的氛圍，更加突顯獨

奏小提琴的旋律線條（請見【譜例 3-3-3】）。 

 整個樂章共四次的 A 段落，宣敘調一次比一次短小。最後的 A3 段落，宣敘

調動機首次交由樂團演奏，先以法國號吹奏，再轉交給獨奏小提琴，同時預示這

個動機在第三樂章不僅屬於獨奏小提琴，也能在樂團中發現蹤影。205 樂章最後停

在 F 大調的主和絃上，同時也是第三樂章開頭降 B 大調的屬和絃，並直接進入第

三樂章（attacca）。 

                                                 
203 請參考第三章第二節。 

 
204 Niemöller, "Der Recitativo-Satz in Max Bruchs zweitem Violinkonzert. Gedanken zu 

Instrumentalrezitativ und musikalischer Prosa im 19. Jahrhundert," 79. 

 
205 請參考第三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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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3-1】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1-4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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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3-2】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第 10 小節，鋼琴縮譜。 

 

 

【譜例 3-3-3】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22-30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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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器樂宣敘調 

勞特認為，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係以聲樂宣敘調為範本，

創作而成的。206 密斯（Paul Mies, 1889-1976）則提出相反看法，認為這個樂章與

聲樂宣敘調毫無關係，而是藉由先現終樂章的主要動機，做為一個具有連接功能

的裝飾奏。207 個人認為，器樂宣敘調並不能等同於聲樂宣敘調，尤其因為器樂曲

是沒有歌詞的，但歌詞卻是聲樂曲的重要訴求。因此，在討論器樂宣敘調時，應

該從另一個基礎加以討論。仔細查看這個樂章的音樂內容，會清楚發現，雖然該

樂章題名為〈宣敘調〉，但與聲樂宣敘調有許多相異處，不能等同視之。 

密斯認為，器樂宣敘調帶有即興及炫技風格，在這方面，與幻想曲、狂想曲

（rhapsody）及裝飾奏的特性相當類似。208 事實上，在幻想曲與狂想曲的傳統中，

的確也能看到宣敘調的應用。 

巴赫的《半音階幻想曲與賦格》（Chromatic Fantasia and Fugue, BWV 903, 完

成於 1723 年以前），其幻想曲第 49 到第 79 小節為宣敘調段落，亦可視為幻想曲

的裝飾奏，該宣敘調的即興與炫技素材也與整段幻想曲有相當的同質性（請見【譜

例 3-3-4】）。布魯赫《蘇格蘭幻想曲》的〈導奏〉中，獨奏小提琴也被標明「宣敘

調風」（Quasi Recit.），但相對於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蘇格

蘭幻想曲》的〈導奏〉較缺少炫技與即興素材，卻有更明顯的旋律線條（請見【譜

例 3-3-5】）。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的《第一號匈牙利狂想曲》（Ungarische 

Rhapsodie No. 1, S. 244/1, 1851）開頭為「宣敘調風的緩板」（Lento quasi 

                                                 
206 Lauth, Max Bruchs Instrumentalmusik, 90. 

 
207 Paul Mies, Das instrumentale Rezitativ: Von seiner Geschichte und seinen Formen (Bonn: 

Bouvier, 1968), 49. 

 
208 Mies, Das instrumentale Rezitativ: Von seiner Geschichte und seinen Forme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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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itativo），同樣與作品本身的即興與炫技風格產生共鳴（請見【譜例 3-3-6】）。209 

 

【譜例 3-3-4】巴赫《半音階幻想曲與賦格》，宣敘調段落，49-55 小節。 

 

 

【譜例 3-3-5】布魯赫《蘇格蘭幻想曲》，〈導奏〉，8-14 小節。 

 

                                                 
209 請參考 Niemöller, "Der Recitativo-Satz in Max Bruchs zweitem Violinkonzert. Gedanken zu 

Instrumentalrezitativ und musikalischer Prosa im 19. Jahrhundert," 70,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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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3-6】李斯特《第一號匈牙利狂想曲》，1-3 小節。 

 

 

在協奏曲的傳統中，宣敘調也被應用為獨奏樂器充滿戲劇性的「獨白」，布魯

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即為一例。但早在布魯赫之前，史波爾（Louis 

Spohr, 1784-1859）已將宣敘調應用在小提琴協奏曲中，其《第八號小提琴協奏曲》

（Violin Concerto No. 8 in A minor, Op. 47, 1816）又稱為《歌唱場景》（Gesangszene） 

，但與其他器樂宣敘調不同，這首協奏曲確實與歌劇傳統有所關連：該曲是史波

爾為了前往義大利演奏而創作的，藉由在協奏曲中加入歌劇素材，來獲得義大利

聽眾的共鳴，也的確大獲成功。第一樂章為宣敘調，第二樂章為返始詠嘆調（da capo 

aria），第三樂章則是 cavatina-cabaletta，210 皆取材自義大利歌劇。雖然《歌唱場

景》在形式上與歌劇傳統有關，但在音樂語法上，依然與聲樂有所區別。第一樂

章的宣敘調屬於器樂宣敘調的表現形式，充滿即興與炫技素材（請見【譜例

3-3-7】）。李斯特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Piano Concerto No. 1 in E-flat major, S. 124, 

1857）在第二樂章同樣具有宣敘調段落（請見【譜例 3-3-8】）。這些協奏曲的宣敘

調，都具有相當豐富的音樂張力，並與傳統協奏曲的裝飾奏具有類似的性質。 

                                                 
210 目前國內尚無恰當之譯名，因此直接採用原文。cavatina 為抒情的慢速段落，cabaletta 緊

跟在 cavatina 之後，為快速段落。有關 cavatina 與 cabaletta，請參考黃柳蕙，〈威爾第歌劇之「梭

利塔模式」研究：以《弄臣》、《遊唱詩人》、《茶花女》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碩

士班音樂學組論文，200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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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3-7】史波爾《第八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28-37 小節，鋼琴縮譜。 

 

 

【譜例 3-3-8】李斯特《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二樂章，33-39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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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聲樂宣敘調，是以歌唱的方式模仿戲劇性的說話。211 十九世紀的器樂

被進一步賦予「說話」的表達能力，在「聲音語言」（Ton-Sprache）和「聲響演說」

（Klang-Rede）的背景下，許多具有表達、敘事能力的器樂曲蔚為風潮，包含「無

言歌」（Lied ohne Worte）、「敘事曲」（Ballade）、「浪漫曲」（Romanze）、「狂想曲」、

「傳奇曲」（Legende）、「悲歌」（Elegie）、「十四行詩」（Sonett），以及「敘事小曲」

（Novelette），212 自聲樂宣敘調衍伸而來的器樂宣敘調，自然也有「說話」的表達

能力。特別的是，器樂宣敘調不僅可以做為一個完整的樂章名稱，也可以僅僅應

用在部分段落。213 

在「聲音語言」的背景下，器樂宣敘調帶有豐富的表現能力，作曲家常附註

其他表情術語，並藉此「說話」。214 嚴格來說，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

第二樂章，真正的宣敘調僅有 b 段落，但是 b 段落並沒有附註表情術語，相反地，

a 段落標明了「有力的」（marcato），B 段落的則是「強且富有表情的」（f ed espressivo）

以及「熱情的」（appassionato）。就音樂內容來看，三個段落本身呈現完全的對比：

配器方面，a 段落屬於樂團強烈的齊奏，b 段落為獨奏小提琴的獨白，B 段落則是

由獨奏小提琴主導、樂團伴奏；音樂語法方面，a 段落呈現強烈節奏感的和絃風格，

                                                 
211 Dale E. Monson, et al., "Recitative,"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http://www. 

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23019 (accessed April 16, 2013). 

 
212 Niemöller, "Der Recitativo-Satz in Max Bruchs zweitem Violinkonzert. Gedanken zu 

Instrumentalrezitativ und musikalischer Prosa im 19. Jahrhundert," 71, 74. 

 
213 器樂宣敘調為完整樂章名稱的如海頓（Joseph Haydn, 1732-1809）的《第三號嬉遊曲》

（Divertimento No. 3, Hob. II:17, 約 1765） ，應用在部分段落的如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 

1875-1962）的《宣敘調與詼諧綺想曲》（Recitativo und Scherzo-Capriccio, Op. 6, 1910），亦請參

考 Niemöller, "Der Recitativo-Satz in Max Bruchs zweitem Violinkonzert. Gedanken zu 

Instrumentalrezitativ und musikalischer Prosa im 19. Jahrhundert," 72. 

 
214 例如李斯特運用「悲愴」（patetico）、「痛苦」（dolente）、「虛弱」（lebile），蕭邦

（Fryderyk Franciszek Chopin, 1810-1849）運用「熱情」（appassionato），葛拉納多斯（Enrique Granados, 

1867-1916）運用「痛苦與激情」（con dolore e appasionato），亦請參考 Niemöller, "Der Recitativo-Satz 

in Max Bruchs zweitem Violinkonzert. Gedanken zu Instrumentalrezitativ und musikalischer Prosa im 19. 

Jahrhundert,"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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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段落帶有自由即興的風味，B 段落則是線條的旋律。調性方面，整個樂章呈現對

稱的設計，開頭與結尾皆為大調，中間段落則是小調（請見【表 3-3-1】）。從這些

不同層面的音樂內容，可以看到這個宣敘調樂章在各個對比的段落中，展現了各

式各樣的音樂張力。215 雖然整個樂章並非都用宣敘調創作，但在「聲音語言」的

背景下，布魯赫的確藉由這個宣敘調樂章清楚地「表達」與「說話」。 

在「聲音語言」的背景下，器樂宣敘調更被視為「音樂的散文」（musikalische 

Prosa）216 的其中一種表現形式。「散文」一詞，即是與屬於韻文的「詩」相對，

文學上的詩的格律，與一般樂曲中穩定的節拍、重音原則，以及規律對稱的樂句

具有類似的特色。「音樂的散文」則使用自由的速度，常應用延長記號並刪除小

節線，與文學上的散文，在形式上同樣具有相應的自由特質，也正好與一般器樂

宣敘調的特色呼應。舒曼《兒時情景》（Kinderscenen, Op. 15, 1838）的〈詩人說

話〉（"Der Dichter spricht"）中間段落，雖然沒有標明「宣敘調」，但同樣應用這

種速度自由的「音樂的散文」來表現詩人的「說話」，與一般的器樂宣敘調無異

（請見【譜例 3-3-9】）。 

 

【譜例 3-3-9】舒曼〈詩人說話〉，第 12 小節。 

 

                                                 
215 Niemöller, "Der Recitativo-Satz in Max Bruchs zweitem Violinkonzert. Gedanken zu 

Instrumentalrezitativ und musikalischer Prosa im 19. Jahrhundert," 73-74. 

 
216 「音樂的散文」一詞，首先在華格納（Richard Wagner, 1813-1883）《歌劇與戲劇》（Oper 

und Drama, 1851）中提到。達爾豪斯（Carl Dahlhaus, 1928-1989）承繼該詞語，並應用為音樂的專

有名詞，來討論華格納的作品。亦請參考 Niemöller, "Der Recitativo-Satz in Max Bruchs zweitem 

Violinkonzert. Gedanken zu Instrumentalrezitativ und musikalischer Prosa im 19. Jahrhundert,"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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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b 小調鋼琴奏鳴曲》（Piano Sonata in B minor, S. 178, 1853）的中間

段落，同樣應用宣敘調的手法（請見【譜例 3-3-10】），有趣的是，布魯赫《第二

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也有類似的表現手法：都是先演奏強烈的和絃，再進

入宣敘調，宣敘調同樣使用延長記號並刪除小節線，以自由的速度演奏。這種表

現方式，與所謂「音樂的散文」不謀而合。兩部作品在動機的設計上也有異曲同

工之妙：李斯特《b 小調鋼琴奏鳴曲》宣敘調前的強音和絃，是從第二主題變化而

來；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的樂團強音和絃，其附點節奏與第

一樂章具有緊密的關聯。布魯赫更進一步在獨奏小提琴的宣敘調段落先現了第三

樂章的動機，並回顧第一樂章第一主題，藉由宣敘調「說」出全曲的重要動機，

再以即興炫技的素材裝飾，就如同傳統協奏曲的裝飾奏，從樂章的主要主題出發，

再以炫技素材發展。217 

 

【譜例 3-3-10】李斯特《b 小調鋼琴奏鳴曲》，297-301 小節。 

 

 

 雖然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的獨奏小提琴宣敘調段落，就

旋律線條而言，與聲樂宣敘調相差甚遠，但獨奏小提琴與樂團的關係，卻如同聲

                                                 
217 請參考 Niemöller, "Der Recitativo-Satz in Max Bruchs zweitem Violinkonzert. Gedanken zu 

Instrumentalrezitativ und musikalischer Prosa im 19. Jahrhundert," 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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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宣敘調一般。 

進入宣敘調前的樂團齊奏（即 a 段落，請見【譜例 3-3-1】），就如同聲樂宣敘

調的樂團序奏，相同的情形在其他器樂宣敘調也能看到，例如史波爾《第八號小

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請見【譜例 3-3-7】），李斯特《b 小調鋼琴奏鳴曲》雖然

僅由一部鋼琴演奏，但在進入宣敘調前，仍舊先奏出節奏感強烈的厚重和絃，就

如同聲樂宣敘調前的樂團齊奏（請見【譜例 3-3-10】）。 

b 段落為獨奏小提琴的宣敘調段落，樂團的沉默或少數的長音，就如同乾燥宣

敘調（recitativo secco）的樂團伴奏方式（請見【譜例 3-3-2】）；B 段落的獨奏小提

琴具有明顯的旋律線條，但樂團伴奏以弦樂的顫弓為主（請見【譜例 3-3-3】），令

人聯想起戲劇張力較強的伴奏宣敘調（recitativo accompagnato），這種獨奏樂器與

樂團的關係，在其他協奏曲中也能看到，例如李斯特《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二

樂章（請見【譜例 3-3-8】）、舒曼《a 小調大提琴協奏曲》（Cello Concerto in A minor, 

Op. 129, 1850）第二樂章（請見【譜例 3-3-11】），以及同樣是獨奏小提琴與管弦樂

作品的布魯赫《蘇格蘭幻想曲》之〈導奏〉（請見【譜例 3-3-5】），都具有這種類似

伴奏宣敘調的伴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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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3-11】舒曼《a 小調大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46-52 小節。 

 

 

 由上述討論，我們可以得知，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使用

的器樂宣敘調，其音樂內容不能等同於聲樂宣敘調，尤其在旋律線條上，與聲樂

宣敘調幾乎是完全相反。但另一方面，器樂宣敘調仍有許多概念是從聲樂宣敘調

而來的：第一，聲樂宣敘調本身的表達與敘述功能，在十九世紀「聲音語言」的

背景下，也被轉化進器樂宣敘調裡，尤其在協奏曲中，更藉此演變為獨奏樂器「戲

劇化表達」與「說話」的重要素材；第二，相對於詠嘆調的韻文歌詞，聲樂宣敘

調得以用日常生活的話語呈現，並不具備穩定的節奏韻律，而器樂宣敘調無小節

線及自由速度的呈現方式，也同樣與「音樂的散文」呼應；最後，聲樂宣敘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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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者與樂團關係，也被轉化進器樂宣敘調中，這一點在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

奏曲》第二樂章能明顯看到，透過這種獨奏樂器與樂團的主從關係，能更加突顯

獨奏小提琴。即便無法以文字清楚呈現，獨奏小提琴豐富的表達能力仍舊使人「感

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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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第三樂章－循環曲式與炫技 

一、 曲式架構與循環曲式之實踐 

第三樂章為終曲（Finale），速度為甚快板（Allegro molto）。勞特認為，相較

於第一樂章的 183 小節及第二樂章的 90 小節，第三樂章規模過大，共 833 小節，

與前兩樂章有相當不均衡的長度。218 表面看來合理，但加入速度考量，可以看到，

由於第一樂章為慢板，演奏速度大不相同，實際上三個樂章的演奏時間分別約為

12 分鐘，4 分鐘，9 分鐘，219 並沒有破壞協奏曲以第一樂章為核心的傳統。 

相較於前兩樂章，此樂章傳統許多，與一般協奏曲終樂章無異：獨奏小提琴

富有炫技表現，並以光輝燦爛的精神結束全曲；曲式為協奏曲第三樂章常用的輪

旋奏鳴曲式（sonata-rondo form）（請見【表 3-4-1】）。 

                                                 
218 Lauth, Max Bruchs Instrumentalmusik, 90.  

 
219 參考錄音：Max Bruch, The Complete Violin Concertos, Salvatore Accardo, Violin, 

Gewandhausorchester Leipzig, conducted by Kurt Masur, Decca 462 164-2 (CD),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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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曲式架構。 

段落 小節 調性 主要聲部 

序奏 
第一段 1-129 降 B-F-A-D 樂團與獨奏輪替 

第二段 129-169 
D 

樂團-獨奏 

呈示部 

第一主題 / A 169-245 樂團與獨奏輪替 

過門 245-295 D-F 樂團 

第二主題 / B 295-359 
F 

樂團與獨奏同時或輪替 

結束樂段 360-411 獨奏 

發展部 

第一主題 / A1 411-466 F-降 e-降 A-升 C 樂團 

C 467-528 d-g 
獨奏 

第一主題 / A2 
529-581 A-E-A-D 

再現部 

581-597 D 
樂團 

過門 597-635 D-降 E-D 

第二主題 / B1 635-699 

D 

樂團與獨奏同時或輪替 

結束樂段 700-747 獨奏 

尾奏 
A3 747-763 樂團與獨奏輪替 

擴充 763-833 獨奏 

 

雖然目前僅有的三份研究資料，220 都將這個樂章視為奏鳴曲式，但個人認

為，這個樂章係輪旋奏鳴曲式：從【表 3-4-1】中可以看到，該樂章不僅有完整的

奏鳴曲式段落，更有符合輪旋曲式 ABACABA 之曲式架構。是否具有 C 段落是判

斷此樂章為奏鳴曲式或輪旋奏鳴曲式的關鍵。以輪旋奏鳴曲式的角度思考，可將

第一及第二主題分別視為 A 段落及 B 段落，發展部中段則是 C 段落。C 段落之動

機雖然與第一及第二主題無明顯關聯，但卻與序奏段落息息相關。221 

                                                 
220 Lauth, Max Bruchs Instrumentalmusik, 90; Swali, The Violin Concerto: A Study in German 

Romanticism, 102; Praxmarer, Max Bruch und seine Violinkonzerte, 57. 其中，Praxmarer 的分析明顯受

到 Swali 的影響，論述內容有諸多雷同。 

 
221 關於 C 段落與序奏段落的動機關聯，將在後文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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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樂章的宣敘調動機，222 成為開啟第三樂章的主要動機（請見【譜例

3-4-1】），並擴充成長達 129 小節的序奏第一段。運用前樂章的動機，更使這部作

品帶有「循環曲式」（cyclic form）的特色。223 序奏段落以宣敘調動機做為前樂句，

後樂句接續宣敘調動機的大跳音程，並在之前加上以鄰音做上下行的級進音程（請

見【譜例 3-4-2】），序奏第一段的第 1 到第 113 小節即是以這兩個樂句主導，並交

替演奏。樂團伴奏以弦樂的顫弓為主，除了同音反覆之外，也有上下行級進的方

式，木管也會以附點四分音符吹奏同樣的音程（請見【譜例 3-4-3】）。  

 

【譜例 3-4-1】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序奏第一段，14-20 小

節，獨奏小提琴。 

 

 

【譜例 3-4-2】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序奏第一段，29-35 小

節，獨奏小提琴。 

 

 

【譜例 3-4-3】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序奏第一段，53-60 小

節，低音管及第一部小提琴。 

 

                                                 
222 請參考第三章第三節。 

 
223 亦請參考 Swali, The Violin Concerto: A Study in German Romanticism,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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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奏第二段的第 129 到第 151 小節為樂團齊奏，調性已進入穩定的 D 大調，

即第三樂章的主要調性。雖然不再出現宣敘調動機，但仍舊屬於序奏段落，其新

的音型變化自先前出現的動機，例如第 129 到第 138 小節木管及弦樂的先上行級

進後下行級進音型（請見【譜例 3-4-4】），源於【譜例 3-4-3】之樂團伴奏動機，具

有相似的音型，並做減值變化；第 142 到第 151 小節木管及兩部小提琴以鄰音做

上下行的級進音程之動機（請見【譜例 3-4-5】），來自【譜例 3-4-2】前兩小節，並

將後兩音減值，濃縮成一個小節，同時出現短短長的節奏動機，暗示第一樂章過

門樂段的送葬進行曲。224 第 129 到第 133 小節，銅管同樣回顧第一樂章的短短長

節奏動機。這個段落除了引導獨奏小提琴進入呈示部第一主題之外，隨後也成為

呈示部及再現部的過門樂段，做為第一及第二主題間的橋梁，並完全由樂團演奏，

成為該樂章重要的樂團齊奏段落。 

 

【譜例 3-4-4】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序奏第二段，129-130

小節，第一部小提琴。 

 

 

【譜例 3-4-5】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序奏第二段，142-145

小節，第一部小提琴。 

 

 

                                                 
224 請參考第三章第二節、【譜例 3-2-7】、【譜例 3-2-8】。 



129 

 

相較於該樂章的其他段落，發展部 C 段落確實呈現了對比的「新」：以獨奏小

提琴主導，更從新的旋律素材開始（請見【譜例 3-4-6】）；調性係整個樂章唯一完

整的小調段落；標上「寧靜的」（tranquillo）術語，呈現與活潑燦爛的終樂章之對

比氛圍。但仔細觀察，獨奏小提琴後半的音型及樂團伴奏，皆源於序奏。第 483

小節起，獨奏小提琴開始演奏序奏的後樂句動機（請見【譜例 3-4-6】、【譜例

3-4-2】），單簧管隨後也接續演奏此動機。不僅僅是序奏的後樂句動機，其他序奏

的重要動機，都被 C 段落全盤接收：最重要的宣敘調動機（請見【譜例 3-4-1】），

在此段落以管樂呈現，法國號及單簧管分別自第 472 小節及第 500 小節開始吹奏

此動機，成為獨奏小提琴的伴奏；弦樂的顫弓、弦樂及低音管的上下行級進音型，

則明顯出自序奏的樂團伴奏音型（請見【譜例 3-4-3】）。可以見得，布魯赫以序奏

的舊動機素材為基礎，再加入新的旋律素材，並透過調性、表情術語等手法，賦

予舊素材新生命。 

 

【譜例 3-4-6】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發展部，471-487 小節，

獨奏小提琴。 

 

 

C 段落一方面與第三樂章本身的熱鬧輝煌形成對比、表現新意，因而成為輪旋

奏鳴曲式中關鍵的 C 段落。另一方面，該段落大量運用序奏的重要動機，更包含

整首樂曲相當重要的第二樂章宣敘調動機。若第二樂章的宣敘調動機僅在第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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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序奏出現，將僅僅淪為第二及第三樂章的「過門動機」。但該動機在發展部再次

出現，則使整部作品具有明顯的共同動機之運用，落實了全曲的循環曲式。 

 除了第二樂章的宣敘調動機之外，第三樂章第一主題（請見【譜例 3-4-7】）同

樣是運用循環曲式之證明，與第一樂章第一主題在節奏與音程上，具有類似的動

機運用：第一樂章第一主題以附有連結線的長音開始，隨後為切分音，先上行三

度後下行二度；225 第三樂章第一主題在兩個相同音中間加上鄰音裝飾，但若省略

鄰音，226 可發現與第一樂章第一主題為相當類似的音型，兩者確實具有緊密的關

聯。此外，第三樂章第一主題同時也與序奏的後樂句具有相同的節奏動機，例如

呈示部第一主題第 171 小節第三拍到第 173 小節第一拍（請見【譜例 3-4-7】)，其

節奏與序奏第 29 到第 31 小節完全相同，就連音型也相當類似，為「上行大三度/

上行大二度-下行大二度-下行完全五度」之橫向音程。 

 

【譜例 3-4-7】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呈示部第一主題，169-177

小節，雙簧管與獨奏小提琴。 

 

 

第三樂章第一主題以附點及切分音為主要節奏，獨奏小提琴呈現時，多以管

樂伴奏，以突顯獨奏小提琴的音色，樂團齊奏時，弦樂才加入。第二主題與第一

主題同樣在弱拍加上重音，並以連結線連結前後兩小節的相同音，與第一主題同

                                                 
225 請見第三章第二節、【譜例 3-2-4】獨奏小提琴 5-6 小節。 

 
226 即【譜例 3-4-7】的雙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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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有切分音的效果。兩個主題間也有充分的對比：相對於第一主題較細碎的音型

及光輝燦爛的聲響，第二主題長線條的音階旋律則是由弱至強的過程，獨奏小提

琴更以雙音來呈現「強且富有表情的」（f ed espress.）（請見【譜例 3-4-8】） 。 

 

【譜例 3-4-8】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呈示部第二主題，295-308

小節，獨奏小提琴。 

 

 

二、 炫技 

就獨奏小提琴的炫技呈現而言，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可

謂其三首小提琴協奏曲共九個樂章之最，甚至可列入「炫技協奏曲」的範疇。227 

序奏第一段及第二段最後分別有一段獨奏小提琴的炫技呈現。第一段第 113

小節到第 129 小節，先以雙音演奏序奏的上行鄰音動機（請見【譜例 3-4-2】），接

著以三個半八度的大音域快速音階帶入序奏第二段（請見【譜例 3-4-9】）。與此同

時，樂團伴奏僅有弦樂撥奏、單簧管與低音管的長音，完全以獨奏小提琴為重心

表現。並從樂章的主調 D 大調屬和絃解決為主和絃，在炫技之餘，更藉由此正格

終止賦予建立樂章調性的功能。相對於第一段的建立調性功能，第二段第 151 到

第 169 小節的獨奏小提琴炫技段落，就和聲進程而言，完全處於停滯的狀態，皆

為 D 大調主和絃，使該段落幾乎是為了獨奏的炫技表現而存在。這個段落沒有樂

                                                 
227 有關炫技協奏曲，請見第一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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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伴奏，完全交予獨奏小提琴呈現，最後以一組三個半八度的大音域琶音進入呈

示部第一主題（請見【譜例 3-4-10】）。 

 

【譜例 3-4-9】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序奏第一段，111-129

小節，獨奏小提琴。 

 

 

【譜例 3-4-10】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序奏第二段，151-169

小節，獨奏小提琴。 

 

 

 兩個主題呈現時，獨奏小提琴也被賦予炫技素材：第一主題在主要動機之間，

獨奏小提琴出現大量快速音階及琶音，有時更會加入雙音及和絃（請見【譜例

3-4-11】）；第二主題雖然以長線條音階旋律為主，但會加入雙音使聲響更加豐富（請

見【譜例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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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4-11】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呈示部第一主題，200-222

小節，獨奏小提琴。 

 

 

呈示部與再現部的結束樂段，獨奏小提琴先擴大音域的對比，接著發展為快

速音群（請見【譜例 3-4-12】）。呈示部結束樂段準備進入發展部時，更達到該樂章

的炫技高峰：使用快速的八度雙音半音階下行，幾乎完整運用小提琴的音域（請

見【譜例 3-4-13】）。這個炫技技巧在十九世紀的小提琴作品中並不常見，但姚阿幸

為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寫的裝飾奏，及其《匈牙利協奏曲》，都可看到

此一技巧（請見【譜例 3-4-14】、【譜例 3-4-15-1】、【譜例 3-4-15-2】），布魯赫極有

可能是受到姚阿幸影響。托維在討論姚阿幸為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創

作的裝飾奏時，也提到該技巧確實是姚阿幸的拿手好戲：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樂章的裝飾奏，仍保有非常著名的八度半音階，當他［

姚阿幸］十二歲在倫敦演奏這首協奏曲時，就以這個技巧震驚全場……此外，

他的《匈牙利協奏曲》，也出現同樣的半音階。228 

                                                 
228 Tovey, Essays in Musical Analysis: Concertos and Choral Works, 71. 



134 

 

【譜例 3-4-12】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呈示部結束樂段，360-382

小節，獨奏小提琴。 

 

 

【譜例 3-4-13】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呈示部結束樂段，397-410

小節，獨奏小提琴。 

 

 

【譜例 3-4-14】姚阿幸為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寫的獨奏小提琴

裝飾奏，59-62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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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4-15-1】姚阿幸《匈牙利協奏曲》第一樂章，獨奏小提琴，345-347 小節。 

 

 

【譜例 3-4-15-2】姚阿幸《匈牙利協奏曲》第一樂章，獨奏小提琴，511-515 小節。 

 

 

 發展部 A2 段落，獨奏小提琴將第一主題的動機，以和絃的方式演奏，其後為

大音域的琶音，甚至超過三個八度，達到小提琴音域中極高的升 e4（請見【譜例

3-4-16】）。尾奏獨奏小提琴以跳弓演奏快速音群，更加入大量雙音，為這首樂曲畫

下絢麗的句點，符合十九世紀大眾對於協奏曲的期待（請參考【譜例 3-4-17】）。 

 

【譜例 3-4-16】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發展部 A2，555-567

小節，獨奏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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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4-17】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尾奏，781-798 小節，

獨奏小提琴。 

 

 

 由於布魯赫並非小提琴家，在寫作小提琴的炫技段落時，勢必得請教其他小

提琴家。雖然《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題獻給薩拉沙特，但炫技的終樂章卻沒有

薩拉沙特作品中常用的炫技技巧，如左手撥弦、人工泛音、頓弓、拋弓等。布魯

赫在這個樂章使用大量小提琴演奏的基礎技巧，如音階、琶音、雙音、和絃、跳

弓等，但由於速度相當快，的確達成濃厚的炫技色彩。該樂章唯一特殊的炫技技

巧，僅有快速的八度雙音半音階下行，為姚阿幸的拿手好戲。此外，姚阿幸在其

作品中，大多也僅運用小提琴的基礎技巧，但以快速度演奏，來達到炫技的效果，

與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相同。由此可見，布魯赫對於小提琴

技巧的運用，主要是受到姚阿幸的影響，少有薩拉沙特的影子。229 

                                                 
229 亦請參考第一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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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 

第一節 形成歷史 

 在《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完成後，布魯赫於 1880 年又完成另一部小提琴與

樂團作品《蘇格蘭幻想曲》，雖然作曲家曾考慮將該作品命名為協奏曲，但由於作

品的特殊形式與風格，最後仍舊放棄以「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為名。230 1890 年，

布魯赫再次動筆創作小提琴與樂團作品，首先完成了單樂章的《熱情的慢板》，同

年夏天，布魯赫又開始創作另一首單樂章的「音樂會快板」，該作品隨後成為《第

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的第一樂章： 

我結束夏天的休養後，開始動筆創作 d 小調的音樂會快板……打算將這部作

品題獻給姚阿幸……但在我即將動身前往俄羅斯之前，我和姚阿幸再次詳細

討論這部作品，我們得到一個信念，這部作品絕對更適合成為一首協奏曲，

於是決定將這部作品自然地擴大為一首完整的協奏曲。這個想法是最近才有

的──在我九月搬到這裡［柏林］的時候，我仍然完全沒有打算寫作一首協

奏曲……最近慢板也已經成形了，姚阿幸似乎同樣非常滿意這個樂章，現在

就只剩下終樂章了……231 

 

然而，即便已完成多首小提琴與樂團作品，布魯赫對於這部作品的創作仍舊

戒慎惶恐：「［我］戰戰兢兢地創作這首新的協奏曲，沒有人比我了解這樣的工作

究竟有多麼困難。」232  

1891 年 2 月，《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順利完成。同時，姚阿幸在柏林音樂院

安排樂團進行第一及第二樂章的排練，以供布魯赫參考，並進一步修改。但由於

姚阿幸在世界各地繁忙的演出行程，全曲的排練直到 1891 年 4 月 21 日才首次進

                                                 
230 請參考第一章第二節。 

 
231 出自 1890 年 12 月 12 日布魯赫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Fellerer, Max Bruch, 117. 

 
232 出自 1890 年 12 月 12 日布魯赫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Lauth, Max Bruchs 

Instrumentalmusik,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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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233 

《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於 1891 年 5 月 31 日在杜賽道夫（Düsseldorf）首演，

由布魯赫指揮，姚阿幸擔任獨奏小提琴。據布魯赫所述，作品的首演「不僅成功，

根本就是勝利。」234 布魯赫因而充滿信心，又陸續安排在漢堡、柏林、法蘭克福、

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布雷斯勞（Breslau）、萊比錫、科隆、倫敦等地演出這部

作品。姚阿幸及薩拉沙特都十分喜歡這首協奏曲，並將之帶到世界各地。就連當

初大肆批評《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的畢羅，也十分肯定這部作品，更在 1891 年

11 月於漢堡及柏林擔任指揮，演出這首樂曲。235 

另一方面，這部作品的詮釋難度也遠超過先前的兩首協奏曲。布魯赫認為姚

阿幸及薩拉沙特的演奏一方面各有其優異之處，另一方面也有所不足： 

姚阿幸確實以巨大的能量掌握第一樂章，並演奏得很好，但在快速段落卻顯

得太過倉促，特別是發展部，導致該樂章失去其本身的風格。在慢板樂章，

我認為某些快速音型僅僅是溫柔、耳語般的花腔──他演奏得太快太熱烈

了，甚至有些神經質。薩拉沙特能演奏得較符合我的期望。在終樂章，他［

姚阿幸］從頭到尾都非常燦爛地演奏；但不幸地，這次的結尾卻不甚順利，

在這之前，他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無論如何，也必須體諒他最近身體不適。
236 
 

薩拉沙特把前兩樂章演奏得極美，除了慢板的第一個旋律速度過快；但在終

樂章，他不該以如此荒唐的速度來敗壞這部作品。237 

 

1894 年 11 月 12 日在柏林的演出，由理查‧史特勞斯指揮，薩拉沙特擔任獨

奏小提琴，看似黃金拍檔的組合，卻也引起布魯赫強烈的不滿： 

                                                 
233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241. 

 
234 出自 1891 年 6 月 1 日布魯赫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241. 

 
235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241-242. 

 
236 出自 1891 年 11 月 11 日布魯赫寫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240-241. 

 
237 出自 1892 年 2 月 2 日布魯赫的信件，轉譯自 Fellerer, Max Bruch, 118-119. 文中沒有註明

收信者為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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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沙特把終樂章開始得太快了，史特勞斯卻又進一步在齊奏段落催促著定

音鼓。最終導致一團混亂，我問我自己是否真的寫出如此胡搞的東西。中間

樂章甚至演奏得更糟。這個慢板樂章被演奏成活潑的行板（Andante con 

moto），完全破壞了其旋律線條。任何貝多芬或舒曼創作的慢板，如果以這種

方式演奏，將從生變成死。完全缺少廣闊與感傷的表現，即便少數如歌的段

落有不錯的呈現，仍無法補救其缺失。對於他以八分音符取代十六分音符演

奏第一樂章第一主題，我感到特別痛苦，這會讓音樂變得特別無趣與累贅，

並破壞整個樂章的節奏發展。此外，他的演奏缺乏熱情、力量與宏偉，這些

將有助於演奏出我作品的意圖，即使在數個段落裡，他仍呈現完美的技術，

並始終保持十分討喜的音色。這次的伴奏是我聽過最粗糙的，因為史特勞斯

先生根本不理解主題運用的情形，整個終樂章精妙的結構被荒唐的速度完全

破壞……如果我不站在［指揮台］上面，到處都會發生這樣最愚蠢的事。238 

 

相較於《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確實在布魯赫生前

受到熱烈歡迎，各地的演出皆陸續傳來佳績。布魯赫對此深感欣慰，並認為這部

作品比起《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有過之而無不及： 

原本對於這首協奏曲的懷疑，現在已不復存在。因為到處的藝術家對於這部

作品都有牢靠的意識，並支持這樣的想法，這首協奏曲沒有任何一點不及於

第一號協奏曲，其結構設計，更遠遠勝過第一號協奏曲。239 

 

遺憾的是，這部作品最終仍舊被迫置於《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的陰影之下，現

今幾乎已消失在音樂舞台。 

                                                 
238 出自 1894 年 11 月 13 日布魯赫寄給辛姆羅克的信件，轉譯自 Max Bruch, III. Violinkonzert 

d-moll Op. 58 (München: Musikproduktion Höflich, 2004), Vorwort. 

 
239 出自 1892 年 2 月 2 日布魯赫的信件，轉譯自 Fellerer, Max Bruch, 118. 文中沒有註明收信

者為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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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一樂章－小提琴協奏曲的豐碑性 

 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的樂團編制如下： 

長笛兩支 

雙簧管兩支 

單簧管兩支 

低音管兩支 

法國號四支 

小號兩支 

長號三支 

定音鼓兩顆 

弦樂五部 

 

 小提琴協奏曲的豐碑性在第一樂章尤其明顯。以下將就貝多芬《D 大調小提

琴協奏曲》、布拉姆斯《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

這三部作品的第一樂章分析比較，藉以了解三者的異同。在篇幅、曲式架構、調

性、主題動機手法、樂團與獨奏小提琴的互動上，這三首樂曲呈現許多類似的創

作手法，並藉此展現出作品的豐碑性訴求，但仍保有各自的獨特性。 

 

一、 曲式架構 

在速度方面，三部作品都十分傳統，皆選擇快板做為第一樂章的速度標示：

貝多芬與布拉姆斯幾乎完全相同，分別使用 Allegro ma non troppo 及 Allegro non 

troppo，意指「不過分的快板」；布魯赫則稍有變化，使用「有力的快板」（Allegro 

energico）。這樣不同的的術語，同時反映了布魯赫相較於其他兩者，在第一樂章呈

現出截然不同的性格，這部分將在後文進一步討論。 

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採用雙呈示部的奏鳴曲式，這種曲

式在十八世紀後半至十九世紀前半在小提琴協奏曲中被廣泛運用，但在孟德爾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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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1844）之後，則逐漸消聲匿跡。布拉姆斯《D 大調小提

琴協奏曲》第一樂章重新復興這種傳統曲式，布魯赫隨後也在其《第三號小提琴

協奏曲》第一樂章中，運用相同的傳統曲式（請見【表 4-2-1】）。 

 

【表 4-2-1】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曲式架構。 

段落 小節 調性 主要聲部 

樂團 

呈示部 

第一主題-1 1-13 

d 

樂團 過門 13-23 

第一主題-2 23-42 

過門 42-50 

獨奏 

獨奏 

呈示部 

第一主題-1 50-62 

過門 62-72 

第一主題-2 72-97 d-g-F 

過門 97-105 

A 第二主題 105-147 樂團與獨奏輪替 

結束樂段 147-165 獨奏-樂團 

發展部 165-293 C-不斷轉調-d 樂團與獨奏輪替或同時 

再現部 

第一主題-1 293-305 d 樂團 

第一主題-2 305-328 d-降 B 
獨奏 

過門 328-332 
D 

第二主題 332-364 樂團與獨奏輪替 

尾奏 364-410 g-d 樂團與獨奏輪替或同時 

 

 這種傳統曲式並不能確保作品呈現管弦樂曲目的豐碑性，事實上，就連十九

世紀前半的炫技協奏曲大多也採用這種曲式。但是，比起一般奏鳴曲式，具有雙

呈示部的奏鳴曲式確實能使樂曲呈現較大的篇幅。因此，貝多芬、布拉姆斯、布

魯赫三人都不約而同選擇這種曲式，以奠定展現豐碑性的良好基礎。透過這種曲



142 

 

式，三部作品第一樂章都有近二十分鐘的演奏時間，如此龐大的篇幅，更佔據整

首樂曲一半以上的份量。 

除了雙呈示部之外，貝多芬與布拉姆斯的裝飾奏也完全採用傳統的形式：裝

飾奏位於樂章最後，並讓獨奏者自由發揮。布魯赫對於裝飾奏的思考則較接近於

孟德爾頌，發展部最後，同樣有一段獨奏小提琴的炫技段落（請見【譜例 4-2-1】），

但附有樂團伴奏，與傳統裝飾奏完全由獨奏樂器演奏的方式不同。 

 

【譜例 4-2-1】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發展部最後，285-293

小節，鋼琴縮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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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貝多芬從傳統曲式出發，但在細節上卻與傳統有所不同。貝多芬在樂團

呈示部與獨奏呈示部之間，插入一個由獨奏小提琴主導的過門段落，樂團僅有簡

單的長音及和絃，這個段落如同裝飾奏般，建立在屬和絃上，用以引導出獨奏呈

示部，但貝多芬僅點到為止，並沒有太誇張的炫技呈現（請見【譜例 4-2-2】）。這

樣的做法，在十九世紀前半並不普遍，即使是炫技協奏曲也少運用這樣的方式。

布拉姆斯和布魯赫同樣運用這樣的方式來介紹獨奏小提琴的「登場」，但有更豐富

的炫技呈現（請見【譜例 4-2-3】及【譜例 4-2-4】）。其中，布拉姆斯的手法可說是

三人中最獨樹一格的，該段落並非建立在屬和絃或主和絃第二轉位，而是從主調 D

大調的平行小調 d 小調出發，這個段落更長達 46 小節，仔細觀察，更能發現此過

門係由第一主題變奏發展而來，樂團同時演奏先前在樂團呈示部出現過的重要動

機。240 

 

【譜例 4-2-2】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樂團呈示部與獨奏呈示

部間的過門段落，89-93 小節，鋼琴縮譜。 

 

 

                                                 
240 Steinberg, The Concerto: A Listener's Guide, 1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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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2-3】布拉姆斯《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樂團呈示部與獨奏呈

示部間的過門段落，90-94 小節，鋼琴縮譜。 

 

 

【譜例 4-2-4】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樂團呈示部與獨奏呈示

部間的過門段落，42-45 小節，鋼琴縮譜。 

 

 

 這三部作品同樣不只有單純的兩個主題，貝多芬運用明確的三個主題，布拉

姆斯在第二主題中又分出兩個部分，241 布魯赫與布拉姆斯的手法類似，在第一主

題中分出兩個部分。242 藉由這樣多樣化的主題，使三部作品有更豐富的主題呈

現，在曲式架構上，也具有變化空間。這些主題在樂團呈示部的使用有所不同：

貝多芬在樂團呈示部中，清楚地完整呈現三個主題；布拉姆斯和布魯赫則在樂團

呈示部中有所保留，布拉姆斯的第二主題-2 在獨奏呈示部才首次出現，布魯赫保

留的則是第二主題。 

 

                                                 
241 後文分別以第二主題-1、第二主題-2 代表布拉姆斯第二主題的兩個部分。 

 
242 後文分別以第一主題-1、第一主題-2 代表布魯赫第一主題的兩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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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性、主題與動機 

貝多芬與布拉姆斯同樣選擇 D 大調做為第一樂章的主要調性，該調性不但利

於小提琴演奏，更能呈現寬廣的長線條旋律，展現小提琴抒情歌唱之優勢。但由

於選擇大調做為主要調性，使獨奏呈示部第二、第三主題依照傳統奏鳴曲式，建

立在屬調 A 大調，導致各主題皆建立在大調上。 

相較於上述兩者，布魯赫選擇 d 小調做為主要調性，各主題的調性也因此呈

現較大的對比。依照傳統奏鳴曲式，獨奏呈示部的第二主題應建立在關係大調 F

大調。但布魯赫進一步拉大調性的對比，其獨奏呈示部的第二主題建立在 A 大調，

使第一及第二主題間，不但具有大小調之對比，更有主屬關係。 

除了調性之外，貝多芬與布拉姆斯各主題間的性格也同樣缺乏對比。如前文

所述，相較於鋼琴協奏曲，小提琴協奏曲在主題呈現上，較著重於抒情歌唱性，

但也致使各主題間缺乏對比。243 這些小提琴協奏曲的特色，確實展現在貝多芬與

布拉姆斯的作品中（請見【譜例 4-2-5】到【譜例 4-2-10】）。 

 

【譜例 4-2-5】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樂團呈示部第一主題，

1-9 小節。 

 

                                                 
243 請見第一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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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2-6】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樂團呈示部第二主題，

43-54 小節，鋼琴縮譜。 

 

 

【譜例 4-2-7】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獨奏呈示部第三主題，

182-185 小節，獨奏小提琴與弦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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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2-8】布拉姆斯《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獨奏呈示部第一主題，

136-142 小節。 

 

 

【譜例 4-2-9】布拉姆斯《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獨奏呈示部第二主題

-1，178-183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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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2-10】布拉姆斯《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獨奏呈示部第二主題

-2，206-214 小節。 

 

 

 相較於貝多芬與布拉姆斯，布魯赫在型塑主題時，明顯突破小提琴協奏曲的

主題僅強調抒情旋律的範疇，其主題性格與交響曲相似：第一主題-1 聲響宏亮，

不但有縱向飽滿的和絃，更有橫向的強烈節奏感，包含切分音、三連音、附點音

符等，再加上重音、斷奏等語法，使該主題具有如同交響曲主題的嚴肅性（請見

【譜例 4-2-11】）；第一主題-2 相較第一主題-1 更強調橫向旋律，兩者呈現對比，

另一方面，第一主題-2 利用附點及複附點節奏，再加上其小調性格，使該主題承

繼第一主題-1 的戲劇張力，並表現更進一步的悲愴性格（請見【譜例 4-2-12】），

此外，該主題與布魯赫先前的作品《熱情的慢板》之主題十分神似（請見【譜例

4-2-13】），可見布魯赫對這個主題相當滿意，並在《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

章繼續使用；244 第二主題與第一主題具有明顯的對比，除了建立在對比的大調之

外，更呈現寬廣抒情的長線條旋律，其主題性格與貝多芬及布拉姆斯強調的歌唱

                                                 
244 請參考 Lauth, Max Bruchs Instrumentalmusik, 72-73;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234-235. 關於《熱情的慢板》，亦請參考第一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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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同，同時展現布魯赫的旋律長才（請見【譜例 4-2-14】）。 

可以見得，在主題呈現上，布魯赫更接近豐碑性的訴求：第一主題的嚴肅性

近似於交響曲的主題性格，第一主題-1 更展現厚實的聲響，再加上第二主題的抒

情歌唱性與調性安排，各主題間具有足夠的對比，使該樂章表現出更豐富且多樣

化的音樂樣貌。 

 

【譜例 4-2-11】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樂團呈示部第一主題-1，

1-6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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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2-12】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樂團呈示部第一主題-2，

23-29 小節，第一、第二部小提琴。 

 

【譜例 4-2-13】布魯赫《熱情的慢板》，17-20 小節，鋼琴縮譜。 

 

 

【譜例 4-2-14】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獨奏呈示部第二主題，

105-113 小節，雙簧管。 

 

 

 貝多芬各主題皆強調抒情旋律，卻也因此缺乏對比，導致聽眾對於無止盡的

抒情感到不耐，這也連帶影響這部作品在十九世紀前半的接受情形：「專家們一致

同意，雖然這首協奏曲有一些優美的片段，但樂句的連接卻不合邏輯、支離破碎，

一些陳腔濫調無止盡地反覆，容易使人感到疲憊。」245 在此必須強調的是，雖然

各主題間缺乏對比，但並不代表貝多芬完全捨棄樂曲中的對比表現。「樂句的連接

                                                 
245 該當代評論係由 Johann Nepomuk Möser 撰寫，刊登於維也納的 Zeitung für Theater, Musik 

und Poesie，轉譯自 Steinberg, The Concerto: A Listener's Guide,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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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合邏輯、支離破碎」實則反映了貝多芬新穎的創作手法，藉由其他方式展現

樂曲中的對比性。 

 除了利用過門、結束樂段、發展部形塑與抒情主題對比的調性、織度、音響

之外，貝多芬更在同一個主題中，展現對比的音樂性格。樂團呈示部第一主題，

定音鼓五個連續四分音符的節奏動機，與木管的第一主題抒情旋律不斷交替，形

成「節奏」與「旋律」的對比（請見【譜例 4-2-5】）。第 10 小節起，第一、第二部

小提琴及中提琴先後接續演奏五音節奏動機，但轉為極為突兀的升 D 音，與樂章

的主要調性 D 大調形成強烈的對比與不和諧，再加上貝多芬沒有立即解決升 D 音

的不和諧，著實令人感到困惑（請見【譜例 4-2-15】）。同時，也中斷了第一主題原

先的抒情旋律，導致「樂句的連接卻不合邏輯、支離破碎」之感。樂團呈示部第

二主題同樣具有五音節奏動機，但與主題同時呈現，而非交替演奏（請見【譜例

4-2-6】）。升 D 音在第二主題後半也再次出現，但貝多芬這次賦予其完整的意義，

將之解決到 E 音（請見【譜例 4-2-16】）。246 除了上述節奏動機與旋律主題的對比

之外，調性方面，在相同主題裡，貝多芬也呈現對比的調性。樂團呈示部第二主

題，調性原為 D 大調，但第 51 小節起，卻轉為平行小調 d 小調，展現單一主題中，

不同調性的對比與發展（請見【譜例 4-2-6】）。 

 

                                                 
246 有關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五音節奏動機之運用，亦請參考 Antony Hopkins, The 

Seven Concertos of Beethoven (Vermont: Ashgate, 1999), 75-79; Layton, ed., A Companion to the 

Concerto, 120-124; Roeder, A History of the Concerto, 192-194; Steinberg, The Concerto: A Listener's 

Guide, 81-91; Tovey, Essays in Musical Analysis: Concertos and Choral Works, 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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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2-15】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樂團呈示部第一主題，

10-13 小節，鋼琴縮譜。 

 

 

【譜例 4-2-16】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樂團呈示部第二主題，

65-66 小節，第一部小提琴。 

 

 

布拉姆斯與貝多芬相同，為了彌補各主題間缺乏的對比，利用過門、結束樂

段、發展部呈現與抒情主題的對比，兩個呈示部間的過門樂段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調性與音樂性格上，皆表現出不同於各主題的強烈對比（請見【譜例 4-2-3】）。

此外，布拉姆斯與貝多芬如出一轍，在同一個主題中，展現大小調的調性對比：

第一主題以 D 大調開始（請見【譜例 4-2-8】），後半段卻有 e 小調的色彩（請見【譜

例 4-2-17】）。值得一提的是，布拉姆斯與貝多芬相同，都在第一主題中應用升 D

音（請見【譜例 4-2-17】第 152 小節），藉此形塑單一主題間，調性的衝突與對比。

不過相較於貝多芬，布拉姆斯的調性方向較明確，立刻以 E 音連接升 D 音，使該

樂句有明顯的 e 小調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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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2-17】布拉姆斯《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獨奏呈示部第一主題，

151-156 小節。 

 

 

 如前文所述，相較於貝多芬與布拉姆斯，布魯赫的各主題間本身就有足夠的

對比，但為了達成豐碑性的戲劇化訴求，布魯赫也運用與上述兩者相似的手法。

布魯赫將貝多芬與布拉姆斯運用的升 D 音，轉化為同音異名的降 E 音，藉此擴大

豐富的和聲色彩：第一主題-1 利用降 E 音與導音升 C 圍繞著主音 D，不但更加確

立 d 小調的色彩，也增添半音聲響（請見【譜例 4-2-11】第 2 小節）；第一主題-2

以拿波里六和絃的手法運用降 E 音，使原本 d 小調二級的減三和絃轉變為大三和

絃（請見【譜例 4-2-12】第 27 小節）。在單一主題中，布魯赫也運用大小調轉換的

手法：獨奏呈示部第一主題-2 原為 d 小調，但在第 81 小節具有明顯的 g 小調色彩，

第 83 小節起則轉為 F 大調（請見【譜例 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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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2-18】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獨奏呈示部第一主題-2，

79-84 小節，鋼琴縮譜。 

 

 

可以見得，在豐碑性的戲劇化訴求下，三部作品在單一主題的發展中，都具

有更複雜且多面向的表現，已遠遠突破傳統協奏曲第一樂章較為單純的主題呈現

方式。在這些豐富的主題發展方式之中，同時隱藏著作曲家對於動機發展的縝密

思考。藉由相同的動機，凝聚不同主題或不同樂段，並呈現出千變萬化的音樂發

展。這種「統一」與「發展」的概念，同樣反映了作品的豐碑性訴求。 

貝多芬的三個主題都具有相同的節奏動機，為連續三個四分音符再加上兩個

八分音符之節奏（請見【譜例 4-2-5】第 8 小節的雙簧管、【譜例 4-2-6】第 43 小節

的雙簧管、【譜例 4-2-6】第 183 小節的第一部小提琴）。247 此外，貝多芬更藉由五

音節奏動機，貫穿整個樂章，成為該樂章的基底。發展部看似使用新素材的 g 小

調段落，同樣不時可見五音節奏動機（請見【譜例 4-2-19】）。 

 

                                                 
247 Roeder, A History of the Concerto,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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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2-19】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發展部，330-336 小節。 

 

 

 布拉姆斯的各主題間，雖然沒有較相似的動機運用，但第一主題巧妙地轉換

為兩個呈示部間的過門樂段，以相同的動機出發，卻能形成截然不同的兩個樂段，

展現布拉姆斯高超的動機發展手法（請見【譜例 4-2-3】及【譜例 4-2-8】）。發展部

中，獨奏小提琴演奏一個全新的素材，為一個八分音符加兩個十六分音符的節奏

動機，與此同時，樂團演奏的是早在呈示部就出現過的過門動機（請見【譜例

4-2-20】），布拉姆斯與貝多芬相同，皆以舊素材為基底，並介紹新素材。特別的是，

該節奏動機同時預示了第二樂章的主題（請見【譜例 4-2-21】）。 

 

【譜例 4-2-20】布拉姆斯《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發展部，312-313 小

節，鋼琴縮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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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2-21】布拉姆斯《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15-18 小節，雙簧管。 

 

 

布魯赫承繼貝多芬與布拉姆斯的「統一」與「發展」概念，甚至在後兩樂章

也運用第一樂章第一主題之動機，使整部作品更具有凝聚力與統一感。第一主題-1

第 1 小節第二拍至第 2 小節第三拍的橫向音程動機，幾乎原封不動地在第二主題

及第二樂章中間段落再現，但透過調性、節奏、語法的不同，使人無法輕易感知

三者皆出自相同的音程動機（請見【譜例 4-2-11】、【譜例 4-2-14】105-107 小節、【譜

例 4-2-22】）。獨奏呈示部第二主題第一部小提琴演奏的節奏音型，與第一主題-1

第 1 小節第二拍至第四拍系出同源（請見【譜例 4-2-11】、【譜例 4-2-23】）。兩個呈

示部間的過門樂段，與第一主題-1 具有許多相似的動機運用，例如第 42 小節前三

拍的節奏動機，與第一主題-1 前三拍完全相同；第 44 小節起，四個十六分音符為

一組的級進上行動機，則是第一主題-1 第 2 小節最後一拍的倒影音型（請見【譜

例 4-2-4】、【譜例 4-2-11】）。第一主題-1 第 2 小節前兩拍的節奏動機，在第三樂章

第一主題被再次應用（請見【譜例 4-2-11】、【譜例 4-2-24】）。248 發展部中，獨奏

小提琴演奏快速音群時，樂團不斷再現主題動機，例如第 204 小節，樂團演奏的

是第一主題-2 的複附點節奏；第 207 小節，第一部小提琴的切分音型則來自第一

主題-1 的第 3 小節（請見【譜例 4-2-25】）。 

 

                                                 
248 請參考 Lauth, Max Bruchs Instrumentalmusik, 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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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2-22】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41-42 小節，第一部小

提琴。 

 

 

【譜例 4-2-23】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獨奏呈示部第二主題，

105 小節，第一部小提琴。 

 

 

【譜例 4-2-24】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第 5 小節，獨奏小提琴。 

 

 

【譜例 4-2-25】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發展部，204-207 小節，

鋼琴縮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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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獨奏小提琴與樂團 

十八世紀後半至十九世紀前半，大多數的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皆採用雙呈

示部的奏鳴曲式。顧名思義，樂團呈示部由樂團演奏，獨奏呈示部的主題則以獨

奏小提琴主導。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雖然創作於十九世紀初，也的確

採用雙呈示部，但獨奏呈示部的主題卻並非全權交由獨奏小提琴主導，而是與樂

團共同交織出更豐富多變的音響色澤：第一主題由獨奏小提琴與木管共同演奏（請

見【譜例 4-2-26】）；第二主題先由木管演奏，接著轉交給獨奏小提琴，最後轉由弦

樂呈現，獨奏小提琴以快速音群裝飾，與主題的和聲進行密不可分（請見【譜例

4-2-27】）；第三主題由弦樂演奏主題，獨奏小提琴以快速音群裝飾與伴奏（請見【譜

例 4-2-7】）。 

 

【譜例 4-2-26】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獨奏呈示部第一主題，

102-109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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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2-27】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獨奏呈示部第二主題，

143-154 小節。 

 

 

 

 布拉姆斯在獨奏呈示部中，同樣將各主題交由獨奏小提琴與樂團共同呈現：

第一主題先由獨奏小提琴演奏主題（請見【譜例 4-2-8】），但後半段轉由弦樂演奏

主題原貌，獨奏小提琴同時呈現經過裝飾變奏的主題（請見【譜例 4-2-17】）；第二

主題-1 由樂團演奏主題原貌，獨奏小提琴呈現的快速音群保有主題旋律，同樣是

經過裝飾變奏的主題（請見【譜例 4-2-9】）；第二主題-2 先由獨奏小提琴演奏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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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見【譜例 4-2-10】），接著也將主題轉交由樂團呈現（請見【譜例 4-2-28】）。 

 

【譜例 4-2-28】布拉姆斯《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獨奏呈示部第二主題

-2，214-218 小節，鋼琴縮譜。 

 

 

 布魯赫的第一主題-1 在樂團呈示部時，以樂團全員齊奏的方式展現浩大的聲

響（請見【譜例 4-2-11】），開門見山地宣告這部作品的豐碑性訴求。獨奏呈示部的

第一主題-1，布魯赫一方面突顯獨奏小提琴，讓其以和絃的方式演奏主題，但又保

留部分樂團聲響，與樂團共同呈現主題：前兩小節由管樂同時演奏，後四小節輔

以弦樂的撥奏增加其聲響，又不致使獨奏小提琴被樂團掩蓋（請見【譜例 4-2-29】）。

即便是在獨奏呈示部才首次出現的第二主題，卻是由樂團率先演奏：第 105 到第

114 小節先由樂團演奏第二主題，第 115 小節起才由獨奏小提琴呈現主題，隨後獨

奏小提琴與樂團更有輪替演奏第二主題片段的情形。 

 布魯赫的第一主題-2，可說是三部作品在獨奏呈示部中，唯一交由獨奏小提琴

主導的主題，但獨奏小提琴的呈現手法，卻與貝多芬及布拉姆斯有所不同：貝多

芬與布拉姆斯以獨奏小提琴呈現主題原貌時，多以高音域演奏，以突顯獨奏小提

琴與樂團小提琴的不同，並不被樂團蓋過（請見【譜例 4-2-8】、【譜例 4-2-26】、【譜

例 4-2-27】）；布魯赫在獨奏呈示部第 72 到第 75 小節，同樣先以獨奏小提琴的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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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演奏第一主題-2，並輔以八度雙音增加聲響厚度（請見【譜例 4-2-30】），但在第

79 到第 82 小節再次呈現主題時，獨奏小提琴卻以低音域演奏，不過由於把樂團控

制在更低的音域與弱的音量，加上獨奏小提琴以 G 弦高把位演奏的厚實音色，使

該主題仍然能十分清楚地呈現（請見【譜例 4-2-18】）。 

 

【譜例 4-2-29】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獨奏呈示部第一主題-1，

50-55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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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2-30】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獨奏呈示部第一主題-2，

72-75 小節，鋼琴縮譜。 

 

 

傳統小提琴協奏曲的第一樂章，不但以樂團呈示部開始，更以樂團結束，獨

奏小提琴在裝飾奏之後，便不再演奏。特別的是，雖然這三部作品都以樂團呈示

部開始，卻都是由獨奏小提琴與樂團共同結束第一樂章：貝多芬與布拉姆斯具有

傳統的裝飾奏，但在裝飾奏之後，獨奏小提琴繼續演奏，並呈現主題片段，貝多

芬先後呈現第二及第三主題，布拉姆斯則呈現第一主題；布魯赫雖然沒有裝飾奏

段落，但最後也以獨奏小提琴再次回顧第一主題-2。 

由此可見，這三部作品中，傳統協奏曲原先分別由獨奏小提琴或樂團主導的

樂段，都被轉變為兩者的共同呈現。獨奏小提琴與樂團不再僅呈現主從關係、對

比的聲響，而是相互融合，以製造出更豐富的音響色澤之層次，使作品展現出更

新穎的交響聲響。此外，三部作品同樣具有雙呈示部、兩個呈示部間由獨奏小提

琴主導的過門樂段、豐富的主題呈現，藉此達成「形式的擴充」，249 以塑造龐大

的篇幅，並展現如同交響曲般繁複的主題動機手法。這些創作手法呈現的宏偉與

豐富，即是三部作品追求小提琴協奏曲的豐碑性之最佳寫照。 

                                                 
249 請見第一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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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第二樂章－傳統的慢板樂章 

一、 曲式架構 

 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為傳統的慢板樂章（Adagio），曲式

為二段式（請見【表 4-3-1】），並帶有浪漫曲的性格。 

 

【表 4-3-1】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曲式架構。 

段落 小節 調性 主要聲部 

序奏 1-10 降 B-g-降 B 獨奏 

A 

a 10-30 降 B 樂團-獨奏 

b 30-41 降 B-不斷轉調-D 獨奏 

c 41-56 D-不斷轉調-D 獨奏與樂團同時 

b 56-64 
D-不斷轉調-F 

獨奏 

過門 64-67 樂團 

A' 

a 67-80 

主要為降 B 

樂團-獨奏-樂團 

c 81-95 獨奏與樂團同時 

b 95-102 
獨奏 

尾奏 102-119 

 

 這個樂章主要由四個段落構成，分別是序奏（請見【譜例 4-3-1】）、a 段（請

見【譜例 4-3-2】）、b 段（請見【譜例 4-3-3】）、c 段（請見【譜例 4-3-4】），並由 a、

b、c 三段組成 A 段。過門樂段可視為隨後出現的 a 段之句首擴充，樂團各聲部不

斷出現 a 段句首的弱起拍加連結線之節奏動機，並建立在 F 大調主和絃上，亦可

視為隨後 a 段降 B 大調之屬和絃（請見【譜例 4-3-5】）。尾奏主要運用序奏素材，

但從第 111 小節第三拍起，樂團改以呈現 a 段之弱起拍與連結線動機，第 113 小節

第六拍由獨奏小提琴演奏 a 段的旋律片段，並以此結束該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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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3-1】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序奏，1-5 小節。 

 

 

【譜例 4-3-2】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A 段的 a 段，10-14 小節，

樂團小提琴。 

 

 

【譜例 4-3-3】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A 段的 b 段，30-33 小

節，獨奏小提琴。 

 

 

【譜例 4-3-4】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A 段的 c 段，41-44 小節，

第一部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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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3-5】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65-70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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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主要段落皆以抒情旋律為主要核心，但細節上卻各異其趣。序奏與 b 段

以相同的節奏動機開始，樂句中也都具有連續的十六分音符，節奏素材相近。調

性上，兩者都在段落中進行轉調：序奏、尾奏、A'段的 b 段，皆從降 B 大調開始，

接著轉調，最後再轉回降 B 大調結束該段落；A 段的兩個 b 段則具有轉調過門的

功能，從上一個段落的調性出發，接著不斷轉調，最後轉至下個段落的調性。a 段

旋律線綿延寬廣，音域及音量的表現空間較大，完整樂句長達十個小節，為四個

主要段落之最。此外，a 段也是四個主要段落中，調性最穩定的段落，從頭到尾皆

為降 B 大調。相較於其他段落，c 段較為零碎，旋律進行中具有休止符及斷奏，旋

律線較不突出。但該段落不但與第一樂章息息相關，250 獨奏小提琴與樂團的關係

也更加密切，251 反而呈現不同於其他段落的音樂風貌。 

 

二、 獨奏小提琴與樂團 

在第二樂章縮減樂團編制的手法，在小提琴協奏曲中相當常見，貝多芬、布

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等人的作品皆可看到這樣的情形。做為一個真正傳統的慢板

樂章，布魯赫在《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縮減樂團編制，減少銅管聲響、

不使用小號及長號，呈現出如同室內樂較精緻典雅的聲響，與前後兩個樂章的厚

重聲響形成對比。 

序奏近似於器樂宣敘調，由獨奏小提琴唱出主旋律，樂團以長音為主，聲響

纖細，並輪替呈現管樂及弦樂聲響，展現樂團音色的變換，以兩個半小節為一組，

依序由管樂－弦樂－弦樂－管樂做為伴奏聲響。 

相較於序奏完全交由獨奏小提琴主導的情形，A 段的 a 段首先全權交由樂團呈

                                                 
250 請見第四章第二節。 

 
251 將在後文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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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兩部小提琴演奏主題，其他聲部演奏對位旋律，與序奏的主音音樂織度大不

相同。第 20 小節起，由獨奏小提琴演奏高兩個八度的主題，突顯與樂團小提琴先

前以低音域呈現主題的差異。同時，弦樂以分解和絃伴奏，單簧管與低音管吹奏

對位旋律。 

 A 段的 b 段之主題節奏與序奏較相似，但樂團伴奏更具流動性：前半段以弦

樂的八分音符分解和絃為主，呈現清晰的主音音樂風格；後半段由木管吹奏對位

旋律，弦樂則不被使用。第 37 到第 40 小節，獨奏小提琴的華麗音型，實為雙簧

管的旋律之裝飾變奏（請見【譜例 4-3-6】），這種獨奏與樂團的關係，也預示了 c

段的呈現方式。 

 c 段由樂團演奏主題原貌，並輪替由弦樂及管樂分別呈現，獨奏小提琴則以三

十二分音符裝飾變奏（請見【譜例 4-3-7】）。獨奏小提琴華麗的裝飾變奏，反映了

法式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的傳統：法式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主題旋律雖然精

簡，但實際演奏時，卻賦予演奏者即興裝飾的空間，252 布魯赫則直接將這些裝飾

變奏寫在樂譜上。相較於法式小提琴協奏曲，布魯赫以樂團呈現主題原貌，獨奏

小提琴同時進行裝飾變奏，賦予樂團更重要的地位，樂團與獨奏關係密切，兩者

完全交融。 

 

【譜例 4-3-6】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A 段的 b 段，37-40 小

節，雙簧管與獨奏小提琴。 

 

                                                 
252 請參考第一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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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3-7】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A 段的 c 段，41-43 小節。 

 

 

 可以見得，布魯赫一方面縮減樂團編制以形塑慢板樂章的纖細聲響，另一方

面也竭力展現各種精緻的聲響組合，包含主音音樂、對位織度、管樂與弦樂的輪

替、獨奏與樂團的交融等，都在這個樂章清楚呈現。布魯赫雖然以傳統的方式架

構該樂章，卻利用各種不同的器樂關係，型塑迷人且多層次的抒情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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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第三樂章－素材的多樣化與融合 

一、 曲式架構 

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為終曲（Finale），速度為甚快板

（Allegro molto），曲式為輪旋奏鳴曲式（請見【表 4-4-1】）。傳統的輪旋奏鳴曲式，

以 ABACABA 構成，第一次及第四次的 A 段分別為呈示部及再現部的第一主題。

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在細節上略有不同，其 A 段中，又包含

a、b、a'三個小段落，具有複合曲式的性質。但四次的 A 段，其所包含的小段落，

皆以不同方式排列組合而成，使每次的 A 段，皆有不同的變化。此外，第一次及

第四次的 A 段，並非完全對應為呈示部及再現部的第一主題：呈示部第一主題對

應為 A 段的 aba，a 與 b 分別為第一主題-1、第一主題-2，A 段最後的 a'則屬於第

一主題與第二主題間的轉調過門；再現部第一主題僅對應為 A3 段的 a，之後的 a'

同樣屬於過門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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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曲式架構。 

段落 小節 調性 主要聲部 

序奏 1-4 d 樂團 

呈示部 

A 

a 

第一主題 

5-24 d 獨奏 

b 25-40 D 獨奏-樂團 

a 41-69 D-d 獨奏與樂團輪替 

a' 過門 69-117 d-a-F 獨奏-樂團-獨奏 

B 第二主題 117-148 F 
獨奏與樂團同時-

獨奏 

A1 
a 

結束樂段 
149-168 d-a 獨奏與樂團同時 

b 169-186 D-d-g-降 B 獨奏-樂團 

發展部 C 187-253 降 B-不斷轉調-d 樂團-獨奏 

再現部 

A2 
a 第一主題 253-283 d 樂團 

a' 過門 283-323 d-D 獨奏 

B 第二主題 323-355 D 
獨奏與樂團同時-

獨奏 

尾奏 

 355-379 D-不斷轉調-D 獨奏 

A3 

a 379-395 

D 

獨奏-樂團-獨奏 

b 395-399 
獨奏與樂團同時 

a 399-407 

 

二、 素材的多樣化與融合 

 A 段的 a、b、a'三個小段落，展現了 A 段多樣化的素材，更富有對比性格及

各種不同的音樂表現。A 段首先呈現 d 小調的 a 段，其節奏動機以附點音符及三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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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構成，強烈的節奏感，也令人聯想起第一樂章第一主題-1，253 橫向線條以分解

和絃、琶音、音階組成，並以斷奏呈現（請見【譜例 4-4-1】）。b 段轉為平行大調

D 大調，並以縱向的輝煌和絃為主（請見【譜例 4-4-2】）。隨後再次出現的 a 段接

續先前的 D 大調，展現不同於原先小調的調性色彩，爾後又回到 d 小調。最後的

a'段十分特別，獨奏小提琴演奏新的雙音長線條旋律，弦樂則以 a 段主要動機做為

伴奏，但卻不致突兀，反而呈現多層次的美感（請見【譜例 4-4-3】）。以奏鳴曲式

的觀點分析，a'段屬於兩個主題間的過門樂段，也確實具備轉調功能。但就音樂性

格而言，該段落已呈現與第一主題對比的優美旋律，相對於隨後的第二主題，其

旋律線條更加迷人，甚至可視為「過門主題」。 

 

【譜例 4-4-1】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呈示部第一主題-1，A

段的 a 段，5-8 小節，獨奏小提琴。 

 

 

【譜例 4-4-2】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呈示部第一主題-2，A

段的 b 段，25-32 小節，獨奏小提琴。 

 

 

                                                 
253 請參考第四章第二節，【譜例 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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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4-3】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呈示部過門樂段，A 段

的 a'段，71-76 小節，獨奏小提琴、第一部小提琴、中提琴。 

 

 

 相較於 a'段的迷人旋律，真正的第二主題，即 B 段，並不特意強調旋律線條，

僅為單純的音階，與《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第二主題相當類似，254 但

獨奏小提琴與樂團的互動較為密切，以弦樂及木管交替演奏四分音符的音階原

貌，獨奏小提琴同時以三連音裝飾（請見【譜例 4-4-4】），與第二樂章的 c 段為相

同手法。255 

 

【譜例 4-4-4】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呈示部第二主題，B 段，

117-121 小節，獨奏小提琴與第一部小提琴。 

 

 

 呈示部結束樂段的 a 段，與 a'的手法類似，同時呈現強烈節奏與長線條旋律，

但素材的運用及獨奏小提琴與樂團的關係並不相同：獨奏小提琴演奏抒情的長線

條旋律，但該旋律與 a'並不相同；弦樂同時演奏完整的 a 段，而非如同 a'段僅演奏

                                                 
254 請見第三章第四節，【譜例 4-4-8】。 

 
255 請見第四章第三節，【譜例 4-3-7】。 



173 

 

節奏動機，因此，該樂段仍為 a 段。雖然該段落的獨奏小提琴與樂團分別演奏抒

情旋律與第一主題，卻並非主從關係，而是同時呈現兩者，一方面呈現對比，卻

又能彼此融合（請見【譜例 4-4-5】）。 

 

【譜例 4-4-5】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149-151 小節，鋼琴縮

譜。 

 

 

 

 C 段同時是此樂章的發展部，其主要動機源於 A 段的 a 及 b，並變化發展：C

段開始的動機，來自 b 段的後半（請見【譜例 4-4-2】29-30 小節、【譜例 4-4-6】）；

第 199 小節開始，獨奏小提琴的炫技素材，主要源自 b 段的四分音符和絃以及 a

段的附點與三連音節奏（請見【譜例 4-4-7】）；第 219 小節開始，獨奏小提琴加速

為十六分音符，連續四個上行級進為一組的音型，令人聯想起第一樂章兩個呈示

部間的獨奏小提琴過門，256 與此同時，樂團演奏 C 段開始的動機，同樣來自 b 段

                                                 
256 請見第四章第二節，【譜例 4-2-4】 



174 

 

（請見【譜例 4-4-8】）。 

 

【譜例 4-4-6】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發展部，C 段，187-188

小節，第一部小提琴。 

 

 

【譜例 4-4-7】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發展部，C 段，199-208

小節，獨奏小提琴。 

 

 

【譜例 4-4-8】布魯赫《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發展部，C 段，219-222

小節，鋼琴縮譜。 

 

 

 布魯赫將傳統輪旋奏鳴曲式出現最多次的 A 段，設計為包含不同的三個樂

段，使 A 段具有變化空間，不致淪為不斷重複的貧乏段落。除了 A 段的三個樂段

之外，尚有 B 段及 C 段，各段落一方面呈現多樣化的音樂面貌：a 段呈現鮮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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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節奏動機與斷奏；b 段為縱向輝煌的和絃；a'段展現長線條抒情旋律；B 段的

獨奏與樂團互動親密，以樂團為根基，獨奏賦予其新意；C 段則為獨奏小提琴的炫

技呈現。另一方面，各段落間又互有關連：a'段雖然以抒情的長線條旋律主導，但

仍輔以 a 段較細碎的節奏動機伴奏，一方面呈現對比，卻又彼此融合；C 段從舊素

材出發，以 a 段及 b 段的動機發展出新面貌。可以見得，即便採用傳統的曲式架

構，布魯赫仍賦予新的表現空間，使其展現出更多樣化的音樂表現，卻又不淪為

各式素材的大雜燴，仍具有統一的整體感。 



176 

 

第五章 結論 

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前兩樂章呈現了嶄新的協奏曲形式。第一樂

章係帶有幻想曲性格的前奏曲，在傳統的奏鳴曲式中帶入幻想曲的思考，突破了

舊有的協奏曲形式。由於第一樂章題名為「前奏曲」，第二樂章因而成為該作品

的核心樂章，在全曲中具有重要份量。雖然仍舊是慢板樂章，但卻以傳統協奏曲

第二樂章鮮少使用的奏鳴曲式架構，具有音樂發展的嚴肅性。第三樂章的形式雖

然傳統，卻融合了民族素材、交響與炫技：第一主題即結合了民族色彩與炫技素

材。主題動機如同交響曲般被廣泛運用在各段落，不但成為獨奏小提琴的炫技素

材，並且，同時也是樂團的伴奏音型。樂團除了在齊奏時的厚實聲響之外，與獨

奏小提琴也有豐富的互動關係，不但如同對話般輪替唱出旋律，更同時呈現主題，

交織出迷人的樂音，具有多層次的交響聲響。此外，雖然發展部幾乎僅止於形式

上的功能，音樂內容並無太多表現，但再現部的兩個主題，都具有與呈示部不同

的呈現與發展方式，使整個樂章依然有多樣的變化。序奏銜接第二樂章的功能，

與貫穿全曲的附點節奏動機，更使整部作品三個樂章環環相扣，形成一個整體。

種種特色與巧思，使這首樂曲不僅有炫技表現，更有深刻的音樂內涵，也因此成

為最受歡迎的小提琴協奏曲之一。  

 《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不僅是十九世紀後半第一首由作曲家創作並大獲成

功的小提琴協奏曲，其對於後人音樂創作的影響，更不時可見。格恩斯海姆

（Friedrich Gernsheim, 1839-1916）《c 小調鋼琴協奏曲》（Piano Concerto in C minor, 

Op. 16, 1869）的第三樂章，「抄襲」了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的

第二主題，布魯赫對此表示相當不滿（請見【譜例 5-1】）。257 另外，理查‧史特

                                                 
257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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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斯著名的音詩（Tondichtung）《阿爾卑斯交響曲》（Eine Alpensinfonie, Op. 64, 1915）

也引用了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的第三主題，做為作品的重要

動機，258 理查‧史特勞斯比起格恩斯海姆顯得高明許多，雖然該動機在作品中不

斷出現，卻發展出千變萬化的音樂風貌（請見【譜例 5-2】）。德沃札克《a 小調小

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in A minor, Op. 53, 1879）則延續布魯赫《第一號小

提琴協奏曲》的特殊形式：第一樂章開頭同樣有兩段獨奏段落，但相對於布魯赫

將這兩段獨奏段落僅做為序奏與尾奏素材，德沃札克進一步將其塑造為第一主

題，做為主導第一樂章的主要動機（請見【譜例 5-3】）。 

 

【譜例 5-1】第一行：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第二主題，16-20

小節，獨奏小提琴；第二行：格爾斯海姆《c 小調鋼琴協奏曲》第三樂章。259 

 

 

 

【譜例 5-2】第一行：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第三主題，46-52

小節，法國號第一部，降 E 調；第二行：理查‧史特勞斯《阿爾卑斯交響曲》，

324-331 小節，法國號第一部，F 調。 

 

 

                                                 
258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329. 

 
259 格爾斯海姆《c 小調鋼琴協奏曲》第三樂章之譜例出自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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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3】德沃札克《A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1-14 小節，鋼琴縮譜。 

 

 

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同樣探究小提琴協奏曲形式上的可能。第一

樂章以慢板取代傳統的快板，並以此慢板樂章做為全曲核心。但除了「速度」之

外，其他協奏曲第一樂章的美學訴求，在作曲家精心設計下，依舊清晰可見，包

含主題的對比、戲劇性、動機發展，以及獨奏樂器的炫技展現。對布魯赫而言，

第一樂章以慢板寫作並非難題，他對第一樂章的創作成果也十分滿意。相反地，

後兩樂章要如何承繼第一樂章，才是布魯赫必須絞盡腦汁去面對的問題。布魯赫

在第二樂章以器樂宣敘調寫作，彌補從慢板樂章開啟整首樂曲，樂章間速度對比

的問題，藉以保持協奏曲傳統的「對比性」。此外，不同樂章中更運用了相同的動

機，藉由循環曲式奠定整部作品的「統一性」與「整體性」。布魯赫竭力建立後兩

樂章與第一樂章的關聯，但他仍深知作品的隱憂：儘管這部作品在十九世紀末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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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第一樂章使用慢板而備受批評，第三樂章的炫技呈現反而是整部作品最受歡

迎的部分，但後兩樂章在音樂內容上，卻無法與第一樂章相提並論。因此，他曾

嘗試將第一樂章做為獨立的作品，但卻被薩拉沙特阻止。260 

個人認為，第二樂章恰如其分地扮演第一及第三樂章的橋樑，成為這部作品

運用循環曲式的核心，更藉由器樂宣敘調的手法，達到如同裝飾奏的音樂張力與

炫技效果。但第三樂章就音樂深度而言，卻遠遠不及第一樂章。第二樂章的宣敘

調動機，由於時值較長，就快板樂章而言，並不利於做為主題。因此布魯赫僅能

利用該動機做為第三樂章序奏的主要動機，為了強調此動機，卻將序奏寫得有些

冗長，反而突顯該動機貧乏的表現。為了避免宣敘調動機在第三樂章淪為樂章間

的「過門動機」，布魯赫將之再次運用在發展部 C 段落，但因為動機本身的性格，

仍舊無法做為該段落的主要素材，僅能做為伴奏。可以見得，第二樂章宣敘調動

機未能成為第三樂章的主題動機，在第三樂章的呈現反而顯得有些刻意。為了彌

補第二樂章宣敘調動機無法成為第三樂章主題動機的缺失，布魯赫將第三樂章第

一主題與第一樂章第一主題以相同的動機創作。但第三樂章第一主題動機同時屬

於輪旋奏鳴曲式的 A 段落，主題動機本身短小細碎，再加上多次反覆呈現，破壞

了主題的新鮮感，流於平庸。第三樂章第二主題僅以音階做為主要素材，反而喪

失布魯赫身為「旋律天才」的優勢。第三樂章的主要動機短小單純，雖然成為獨

奏小提琴炫技發展的良好基礎，彌補了第一樂章慢板少有炫技的缺憾，但也因此

喪失了第三樂章主題本身的獨特性格與迷人魅力。第三樂章的音樂性格流於平

庸，無法承接前兩樂章的戲劇張力與獨特性，為整首樂曲最大的缺憾。 

《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以慢板做為第一樂章，因而在十九世紀末毀譽參半。

《蘇格蘭幻想曲》同樣從慢板開始，卻獲得很好的迴響。不同的樂類標題，能直

                                                 
260 請參考第三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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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響大眾接受作品的情形，十九世紀對「協奏曲」的框架與期待，並非布魯赫

以一部作品就能輕易突破的。無論如何，布魯赫對於協奏曲形式的創新與突破，

即便在十九世紀為數眾多的協奏曲裡，也寫下了獨特的一頁，甚至預示了二十世

紀的協奏曲發展。二十世紀的協奏曲創作美學開始有了新的訴求：追求新的聲響

或內斂的表現氛圍，例如普羅柯菲夫（Sergey Prokofiev, 1891-1953）《第一號小提

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No. 1 in D major, Op. 19, 1917）及貝爾格（Alban Berg, 

1885-1935）《小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1935），前者以小行板（Andantino）

開始，並結束在寧靜的氛圍，後者以行板（Andante）開始，同樣以纖細的聲響結

束全曲，明顯可以看到創作美學的轉變。 

 相較於前兩部作品的創新形式，《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回歸傳統，反而成為

布魯赫三首小提琴協奏曲中的特例，並展現作曲家不同的思維。透過與前兩首小

提琴協奏曲的比較，更能突顯其追尋傳統音樂價值，及樂團作品的豐碑性訴求。 

協奏曲的核心通常為第一樂章，作曲家竭力於第一樂章展現個人的作曲才

能，不論是曲式架構、動機發展、獨奏與樂團的互動等，相對於後兩樂章，都具

有更複雜且多變的音樂樣貌。一首協奏曲的形式是否傳統，多半與第一樂章息息

相關。雖然布魯赫的三首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都採用奏鳴曲式，但卻出自於不

同的思考，並呈現不同的曲式架構（請見【表 5-1】）。《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與

《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同樣省略傳統協奏曲第一樂章的樂團呈示部，但兩者卻

是從不同角度的思考：《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係以「幻想曲」的角度思考，樂團

呈示部本來就不在「幻想曲」的傳統中；《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雖然採

用慢板，但仍是從「協奏曲」的角度思考，沿用了孟德爾頌《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

的曲式架構。除了省略樂團呈示部之外，《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還刪除了再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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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的發展部則十分短小，佔不到該樂章的七分之一。透過

「省略」與「縮減」的手法，這兩部作品反映了十九世紀協奏曲「形式的縮減或

集中」。相較之下，《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則代表十九世紀協奏曲「形式的擴充」：

不但完整呈現雙呈示部的奏鳴曲式，各段落更有充分的發展，展現出浩大的規模，

篇幅遠勝前兩部作品，具有更豐富的交響聲響。 

 

【表 5-1】布魯赫的三首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之奏鳴曲式比較。 

段落 第一號 第二號 第三號 

樂團呈示部   V 

序奏 / 過門 V V V 

獨奏呈示部 V V V 

發展部 V V（較短小） V 

再現部  V V 

尾奏 V V V 

 

當第一樂章的形式過於創新時，也常常連帶影響到第二樂章，布魯赫的前兩

首小提琴協奏曲即為明證。相較於前兩首小提琴協奏曲，《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

第一樂章採用傳統雙呈示部的奏鳴曲式快板，因此，第二樂章也能以傳統形式寫

作，成為布魯赫三首小提琴協奏曲中，唯一傳統的二段式慢板樂章。可以見得，

這三部作品的第二樂章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寫作，在曲式架構上難以做進一步的比

較。另一方面，對應於其音樂訴求，這三個樂章也展現出完全不同的聲響：《第二

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對應其「宣敘調」之名，不但有獨奏小提琴戲劇化的

獨白，更有壯麗的樂團齊奏。《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及《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

的第二樂章皆為慢板，並以抒情旋律為主要訴求。但前者不但採用奏鳴曲式，更

是全曲核心樂章，具有嚴肅的音樂發展，因此完全不縮減樂團編制，發展部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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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宏亮的樂團齊奏聲響，對協奏曲第二樂章而言，是非常特殊的情形。相反地，

後者減少銅管聲響、不使用小號及長號，呈現傳統協奏曲第二樂章如同室內樂的

精緻聲響。 

十九世紀小提琴協奏曲的創新形式多半反映在第一樂章。相較於第一樂章，

第三樂章維持一貫的傳統形式，使用快板、重視炫技、以輝煌的聲響結束全曲，

多採用輪旋奏鳴曲式，也有部分採用奏鳴曲式或輪旋曲式。布魯赫的三首小提琴

協奏曲中，清楚反映這樣的事實，不論前兩樂章傳統與否，第三樂章必然以傳統

形式呈現。對布魯赫而言，《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令他吃盡苦頭，他曾

為此寫了「三、四個發展部，又把它們刪掉」，261 最終發展部卻只有短短二十小

節，佔不到全樂章十六分之一的份量。也因為該樂章的發展部沒有使用新素材，

缺少了輪旋奏鳴曲式重要的 C 段落，所以僅為奏鳴曲式。相較於《第一號小提琴

協奏曲》，後兩首小提琴協奏曲的發展部不但有足夠的份量，更出現新素材與 C 段

落，因而成為輪旋奏鳴曲式。但相對於《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較單純貧乏的主

題呈現，《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在輪旋奏鳴曲式中，進一步運用複合曲式，具有

多樣化的素材，展現出多面立體的音樂樣貌，但各素材又互有關連並彼此融合，

不但具有多層次的美感，又兼具整體的統一，同樣展現布魯赫對於小提琴協奏曲

豐碑性的追求。 

「炫技協奏曲」與「交響協奏曲」係討論十九世紀音樂時，主要的兩種協奏

曲類別。炫技協奏曲強調「演奏技巧」，「作曲技術」卻備受忽略。1840 年代，在

舒曼、李斯特、布拉姆斯等人的努力下，交響協奏曲才發展完成，這些交響協奏

曲展現了作曲家的作曲技術，不僅有如同交響曲般的主題與動機發展手法、創新

                                                 
261 請見第二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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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更具有音樂作品的整體性。262 然而，這些 1840 年代的交響協奏曲，幾

乎清一色皆為鋼琴協奏曲，此時期的小提琴協奏曲仍是由小提琴家創作的炫技協

奏曲主導，儘管已有孟德爾頌《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卻顯得孤掌難鳴。1867 年，

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的誕生，終於宣告小提琴協奏曲開始由作曲家主

導，小提琴協奏曲不再只有炫技，為小提琴協奏曲的「交響協奏曲」類別打了一

劑強心針。 

布魯赫的前兩首小提琴協奏曲不但著重於形式的創新、提升樂團地位，更展

現作曲家以動機「發展」與「統一」作品的高超技術：《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以

附點節奏動機貫穿全曲，《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更進一步運用循環曲式。可以見

得，這兩部作品展現出 1840 年代以鋼琴協奏曲為主的交響協奏曲之美學訴求，實

為小提琴協奏曲邁向交響協奏曲的重要里程碑。 

儘管小提琴協奏曲與鋼琴協奏曲同樣在十九世紀協奏曲的發展下，從炫技協

奏曲邁向交響協奏曲，但在十九世紀最後，小提琴協奏曲又走向新的道路，即，「樂

團作品」。這反映了鋼琴與小提琴兩項樂器，在協奏曲寫作上的不同：鋼琴不屬於

樂團本身的樂器，與樂團具有對比的音色，並具備足夠的音量與獨立性，這使鋼

琴能在協奏曲中被輕易突顯，也必然成為協奏曲的主角。即使是被譽為「交響協

奏曲之典範」的舒曼《a 小調鋼琴協奏曲》（Piano Concerto in A minor, Op. 54, 

1845），鋼琴仍然扮演作品的核心要角，就如達爾豪斯（Carl Dahlhaus, 1928-1989）

所述，其「樂團基本上用以擴展與精煉這首被無窮擴大的鋼琴作品之音色」，263 可

以見得，這首協奏曲以鋼琴為核心，樂團則使這首「鋼琴作品」具有更豐富多變

                                                 
262 請參考 Hutchings, et al., "Concerto;" Scherliess and Forchert, "Konzert;" Sp. 666-672; 

Dahlhaus, Nineteenth-Century Music, 140-142; 黃婉婷，〈舒曼的《a 小調鋼琴協奏曲》：交響協奏

曲的典範〉，6-7。 

 
263 Dahlhaus, Nineteenth-Century Music,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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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色；另一方面，小提琴為樂團本身的主要樂器，與樂團具有同質性，對作曲

家而言，要如何突顯其在協奏曲中的表現，原為創作小提琴協奏曲的最大難題，

但在十九世紀末，小提琴與樂團的相容，卻成為小提琴協奏曲走向樂團作品的重

要契機。這種運用獨奏樂器與樂團的同質性，使兩者相容並讓作品成為樂團作品

的手法，早在白遼士（Hector Berlioz, 1803-1869）的《哈洛德在義大利》（Harold en 

Italie, Op. 16, 1834）中就已經使用。這部作品的編制看似為中提琴協奏曲，實際的

音樂內容卻是一首加入協奏曲手法的交響曲，並藉由獨奏中提琴，展現更新穎的

樂團作品之聲響。264 

 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1877）與布拉姆斯《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

（1878）的完成時間相距僅只一年，但在獨奏小提琴與樂團的關係上，卻呈現截

然不同的處理方式：儘管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的樂團也具有重要份量，

並有突出的齊奏表現，但在獨奏小提琴段落中，樂團的聲響卻被明顯抑制，並刻

意突顯獨奏小提琴，使獨奏小提琴依舊是這部作品的主角；相反地，布拉姆斯《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將獨奏小提琴與樂團融為一體，呈現豐富且多樣的交響聲響，

此外，更在動機運用上下足功夫，再加上龐大的篇幅，不但彰顯了貝多芬七十年

前對於小提琴協奏曲實為樂團作品的豐碑性思考，更啟發了布魯赫，就如布魯赫

所言，布拉姆斯《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征服了我」，265 進一步觀察十三年後布

魯赫的《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可以發現，布拉姆斯的影響清楚可見。 

 相較於布魯赫前兩首小提琴協奏曲，《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的形式異常保守

與傳統，卻有更豐富的音樂內容。事實上，這三部作品創作手法的轉變，反映了

                                                 
264 亦請參考 Jan Larue, et al, "Symphony,"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27254pg2 (accessed February 18, 

2014); Hugh Macdonald, "Berlioz, Hector,"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http://www. 

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51424pg10 (accessed February 18, 2014). 

 
265 請見第一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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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後半小提琴協奏曲創作美學的演化，從對於外在形式的諸多嘗試與創

新，逐漸轉變為在既有的形式中，對音樂內容的思考、擴充與發展。《第三號小提

琴協奏曲》豐富的交響色彩、繁複的動機運用、眾多素材交織而成的多層次美感，

在十九世紀末一度獲得佳績。遺憾的是，比起布拉姆斯，布魯赫終究慢了一步，

再加上還有柴科夫斯基等人的優異作品，及隨後二十世紀音樂發展的劇烈變化，

這部作品的傳統反而成為其致命傷，也因此漸漸被世人遺忘了。 

 另一方面，雖然布魯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在獨奏小提琴段落中，刻意

壓抑樂團並突顯獨奏小提琴，但這並不代表在布拉姆斯《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

完成之前，布魯赫從未運用獨奏小提琴與樂團相互融合的手法。事實上，《第一號

小提琴協奏曲》早已透露了小提琴協奏曲將走向樂團作品的可能，如第一樂章呈

示部第二主題、第二樂章發展部第二、第三主題、第三樂章呈示部及再現部第二

主題後半段，皆能清楚看到布魯赫將獨奏小提琴與樂團融合並同時發展的情形，

充分顯示出小提琴協奏曲與鋼琴協奏曲的決定性差異。可以見得，在小提琴協奏

曲的歷史上，《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確實有其重要且獨特的地位，並確保了布魯

赫的名字將隨著這部作品，繼續流傳下去。 



186 

 

附錄一：姚阿幸寄給布魯赫之書信，1866 年 8 月 17 日 

 該書信現今被收錄於多篇文獻中。266 書信中的譜例係原書信所有，並置於文

中相應處，並非後人添加。中譯出自本論文作者，譜例轉自鮑爾一文。267 

 

敬愛的朋友： 

 我終於把您的協奏曲寄還給您。我真希望我能親自出現以代替文字說明，並

非因為我是個懶惰的通信者，而是因為我非常相信透過幾個小時的共同討論，所

有小提琴聲部的爭議段落，將會被輕易解決。整體而言，您的作品非常適合小提

琴，就這點來看，我相信這部作品會有極佳的效果。我將盡我所能回答您指出的

問題：我也希望第 20 頁開始的樂團齊奏能變得更長；268 在寬廣的持續低音之後，

這是被期待的，幸好也有足夠的素材。這個簡潔的音型 

 

和寬廣的第二主題已經被您恰當地注入其中！我在第 25 頁用鉛筆寫了一段裝飾

奏；它能輕易地（如同後面所有我寫的音符）用橡皮擦修正並等候您的意見。第

29 頁第一部小提琴最後的降 B 音不應該進入並連接行板嗎？269 當然要！那麼第

二部小提琴自然必須要因此被修改。我認為第 38頁少了一個小節，對我而言，附

                                                 
266 Johannes Joachim and Andreas Moser ed., Briefe von und an Joseph Joachim, Berlin: 1912, Bd. 

2, 390-391; Uwe Baur, "Der Vollendung entgegen: Neue Erkenntnisse zur Entstehung des Violinkonzertes 

Nr. 1 g-Moll Op. 26 von Max Bruch," 143-146. 費菲爾德也把該書信英譯後，置於其撰寫的布魯赫傳

記中，請見 Christopher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63-66. 

 
267 Baur, "Der Vollendung entgegen: Neue Erkenntnisse zur Entstehung des Violinkonzertes Nr. 1 

g-Moll Op. 26 von Max Bruch," 143-146. 

 
268 即現今版本中，第一樂章第 108 小節開始。 

 
269 現今版本的第二樂章為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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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各個嘗試都有所不足； 

 

這在最後只有漸慢：我對此最滿意。此外，我很真誠地認為，聆聽這個行板使我

非常享受。在最後一個樂章，我不得不同意雷維關於第 61頁的看法。從第二主題

到小提琴段落的情形，大大阻礙了這個精力充沛、緊迫向前的樂章之脈動。您所

提及的刪減也許是最有效的幫助；只有此時，美妙、活潑的段落 

 

消失了（附帶一提，這也十分適合小提琴演奏）。這部份太過寬廣的旋律處理，將

有害於隨後美妙的 c小調中段。270 我把建議的解決辦法寫在紙上，當然這只是大

略地說明我的想法，並非要被確實地接收與使用。這實在太過倉促！關於第 69頁

的前三小節，說得明白些，我真的希望能再更好。這不只是表面的填充物吧？同

樣地，第 101 頁的平行段落也無法滿足我，關於這點，我希望我們沒有爭議。另

一方面，我認為經過句非常優美，由於指法與弓法的原因，我冒昧地在這和其他

地方寫下一些修改。我修改了獨奏的結尾，因為那些引領樂團齊奏的快速音階有

點讓人回想起孟德爾頌的協奏曲。您認為我太直率嗎？偶爾出現的經過句 

 

讓人想起上述的作品，我建議對此做部分的修改，為此，演奏者感到不安更勝過

靈活敏捷。我也冒險寫下最後段落的開頭。此外，這部分 

                                                 
270 c 小調段落並沒有出現在現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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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創作得非常適合小提琴，對此我完全不擔心一個優美、吸引人的結尾不會被

您所想到。很快地完成它並請允許我，如果您不覺得我的請求太過冒失，請寫一

份獨奏樂譜，這樣我就可以在我們見面前學習這首協奏曲，我希望我們很快就能

見面。最後，對於您的「疑慮」，我高興地告訴您，我認為以協奏曲做為標題肯定

是合理的；對於「幻想曲」一詞，後兩樂章實際上太過徹底及有規律地發展。各

部分互有關聯，卻又有足夠的對比，這更是主要原因。此外，史波爾也將他的《歌

唱場景》（Gesangszene）命名為「協奏曲」。最後我再次請求您，不要因為這份手

稿放在我這很久而對我生氣，您可能也對我這些大量的意見感到厭煩。我很希望

很快就能再聽到您的消息。如果今年冬天漢諾威的音樂會被計畫考慮，我將會請

求您為我寫一首新作品，我對此迫不及待。但做為一個公民我不能這麼做。從昨

天起，我不再是漢諾威皇家音樂總監（根據下議院的通知）；但我仍留在這，因為

沒人能接替我。 

 

您的 

真誠的 

姚阿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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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布魯赫寄給姚阿幸之書信，1866 年 9 月 26 日 

 該書信現今被收錄於多篇文獻中。271 書信中的譜例係原書信所有，並置於文

中相應處，並非後人添加。中譯出自本論文作者，譜例則轉自鮑爾一文。272 

 

敬愛的姚阿幸先生： 

 我非常感激您對於這首協奏曲詳盡的書信；對於您仔細真誠地查看樂譜並抱

以興致一事，我很確信，沒有其他事能令我更快樂與欣慰了。現在我又獲得新的

熱情來修改作品，並充滿感激地運用您有益的意見。對於您的請求，我給予許可，

會再寄給您一份新的獨奏樂譜；我會把所有樂團齊奏加註於獨奏樂譜上，這麼一

來，即便您暫時沒有總譜和鋼琴縮譜，您還是能理解整部作品的思路。我簡短地

向您報告作品的修改： 

1. 我認為第一樂章的八度段落 

 

有些死板；我暫時在這部分加了一些六連音來連接旋律，但 d小調的四個多小節

可能非常困難。如果您認為我弄巧成拙，這也能輕易地恢復其原來的樣貌。 

                                                 
271 Lauth, "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s ersten Violinkonzertes von Max Bruch," 58-60; Baur, 

"Der Vollendung entgegen: Neue Erkenntnisse zur Entstehung des Violinkonzertes Nr. 1 g-Moll Op. 26 

von Max Bruch," 146-150. 費菲爾德也把該書信英譯後，置於其撰寫的布魯赫傳記中，請見

Christopher Fifield, Max Bruch: His Life and Works, 66-71. 

 
272 Uwe Baur, "Der Vollendung entgegen: Neue Erkenntnisse zur Entstehung des Violinkonzertes 

Nr. 1 g-Moll Op. 26 von Max Bruch," 146-150. 



190 

 

2. d小調的結束句 

 

對我而言有些單調，更何況速度明顯比我寫作時想的還要慢；為此我打算插入三

個小節， 

 

這樣肯定更好。 

3. 下面相同的重複段落 

 

我把它完全置於樂團。它必須出現得強健並有意義，但在這裡演奏的聲響卻不如

我所預期。我也認為，獨奏小提琴和第二主題也因此進入得更加美妙並有效果。

您不同意嗎？ 

4. 在如歌的降 B大調段落之後，這個節奏 

 

繼續進行得就像先前只存在於獨奏小提琴一樣，這裡必須有更多表現──特別是這

個段落。我讓這個動機的開頭多次出現在四支法國號中，藉以答覆獨奏小提琴，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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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往樂團齊奏的獨奏小提琴音型，這部分就準確地依照您的指示。 

6. 樂團齊奏變得更長了。我依照您的意見，特別在低音聲部運用這個動機。  

 

我故意不離開主調太久，它應該在這裡被清楚建立。 

7. 對我而言，您對最後裝飾奏的修改，創作得如同出自靈魂一般。 

8. 第一部小提琴的降 B音當然得保留至慢板開頭的第一小節。這已經修改了。 

9. 漸慢的這個小節很奇怪。我認為大家會在這兩小節中察覺這樣的看法。也

許將「稍微」（poco）刪掉，並讓漸慢更早（從前一小節最後的八分音符）開始，

這樣會更好，如下： 

 

 10. 我也認為現在的情形（第一個結尾）是最好的。它應該被聆賞。經過試驗

並根據您的意見，我將最後兩個和絃寫為撥弦。 

 11. 我也同意這個刪減 

 

是不可避免的。我首先將您的更改寫進樂譜；我發現它非常出色並樂在其中，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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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動機 

 

以這個方式被挽救。我在樂曲的脈絡中試奏了整個第一部分，關於被批評的這部

分，不可否認地，我確實認為它太長了，我決定進行雷維提過的刪減。我十分相

信，先到降 B大調之後又回到 D大調，將導致這個樂章的突出性格被動搖。在這

裡完全不要觸碰降 B大調也許會比較好，樂團齊奏則在轉為降 B大調後就立刻開

始。這麼一來終樂章的第一部分就變得非常單純，主要調性的感覺絕不會有片刻

混亂。 

 12. 我很猶豫是否要保留這個音型， 

 

無論如何，就如同您所認為，這非常適合小提琴，其優美性格將在這裡形成必要

的對比，我暫時把它留下，並感激地運用您在最後段落的修改。這些小節的引領

音型因此變得更好。 

 13. 我修改了下一段樂團齊奏的最後八個小節，現在的獨奏 

 

在 6/4 和絃進入，c小調第一次出現並以這樣的旋律開始，273 

 

                                                 
273 C 小調段落並沒有出現在現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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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相信這樣的確好多了。 

 14. 我對獨奏小提琴第一主題的再現做了重要的修改。我在這裡運用了主要動

機。我十分好奇您會對這個段落感到何等滿意。 

 15. 我認為如果第二主題只有一次以 G大調出現是很好的，接著以八小節的

獨奏小提琴繼續發展。對我而言，從這裡開始，一切應該不停地衝刺直到最後。

如果您從頭到尾地演奏這部作品，一定會有相同的感覺。 

 16. 我仍在創作最後的結尾；我的確沒有才能創作出美妙、新穎的音型。我正

在創作這個結尾，它也終將被創作出來。能與您面對面討論最後的細節，這對我

而言是無價的……274 

                                                 
274 目前已出版的文獻皆僅引用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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